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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第0942481299號書函，及歷次函釋與上開規定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 

適用。 

二、至於曾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因兵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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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申請補繳基金費用事宜（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期為準）。如逾前 

述所定3個月期限始提出申請者，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88年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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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考試院、行政院 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1 日

考臺組貳一字第 09900067451 號

院授人力字第 0 9 9 0 0 6 4 1 4 6 號

 

修正「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附修正「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院   長   關   中 出國 

副 院 長   伍 錦 霖 代行 

院   長   吳 敦 義 

 

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準則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六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各機關（構）及公立學校（以下簡稱各機關）之組織，除以法律

定其職稱、官等、職等及員額者外，其有關職稱選置及各官等職等員

額配置事項，依本準則之規定。 

第 三 條  各機關組織法、組織通則、組織自治條例、組織規程及組織準則

（以下簡稱組織法規）應規定另以編制表列明其所置職稱之官等職等

及員額。 

前項編制表格式如附表一。 

第 四 條  各機關應視其業務需要，考量職責程度，依下列規定，自該機關

所適用之職務列等表中選置職稱： 

一、職稱應與業務性質相符。 

二、主管職稱應與各機關組織法規、處務規程或辦事細則所定內

部單位組設名稱相符。 

三、非主管職稱應與機關或單位業務性質相符。但與其業務性質

相符之職稱有兩個以上且列等不同時，應依該職務之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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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及其陞遷序列選置列等相當之職稱。 

四、非主管職稱，其官等職等不得高於其機關副首長、幕僚長之

官等職等。但情形特殊，報經考試院核備者，其列等得高

於幕僚長。 

五、配置於單位內之非主管職稱，其官等職等不得高於該單位主

管。 

六、機關選置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應予接續，不得跳空。但其所適

用之職務列等表另有規定、編制員額未滿四人或未置副首

長、幕僚長而官等職等未接續者，不在此限。 

各機關於訂定或修正組織法規時，不得創設職稱。但依法律規定

設置或經考試院核備者，不在此限。 

第一項職稱之屬性區分表如附表二。 

第 五 條  各機關各官等員額之配置比率，依各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配

置比率一覽表（以下簡稱一覽表，如附表三）規定。其委任員額比率

，不得低於一覽表所列委任比率；簡任員額比率，不得高於一覽表所

列簡任比率。但駐外機關及編制員額未滿十二人之機關不適用一覽表

比率規定。 

本準則及一覽表所稱之委任、薦任、簡任員額，包括編制表內委

派、薦派、簡派員額。 

第一項各官等員額之配置比率，以編制表內定有官等職等之員額

總數計算。但雙軌制機關以編制表內單列官等職等之員額總數計之。 

第 六 條  各機關編制表內跨列官等之職稱，其各官等員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一、列委（薦）任至薦（簡）任者，以薦（簡）任員額計之。 

二、列委任，於其編制員額數二分之一範圍內，得列薦任者，及

列薦任，按其機關層級，於其編制員額數二分之一或三分

之一範圍內，得列簡任者，各依其列委（薦）任及得列薦

（簡）任員額數，分別以委（薦）任、薦（簡）任員額計

之。 

三、列委（薦）任或薦（簡）任者，依其編制員額數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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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分別以委（薦）任、薦（簡）任員額計之。 

四、前款職稱之編制員額僅一人或依前款規定之比例計算後，尚

有尾數，得以薦任員額計之。 

第 七 條  各機關定有官等職等之員額總數達二十人以上者，應置委任第一

職等至第三職等之職稱，其配置員額最低標準如下： 

一、員額總數未滿六十人者，一人。 

二、員額總數滿六十人，未滿一百人者，二人。 

三、員額總數滿一百人，未滿二百人者，三人。 

四、員額總數滿二百人以上者，四人。 

各機關定有官等職等之員額總數達十二人以上者，列委任第四職

等至第五職等，部分員額得列薦任第六職等職稱之員額數，不得低於

列委任第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職稱員額數之六分之一。

但因機關組織結構特殊，無法設置或無法足額設置委任第四職等至第

五職等職稱者，應置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之職稱。 

各機關定有官等職等之員額總數四人以上，未滿十二人者，應置

委任官等職稱。其委任官等職稱僅置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職稱且

員額一人者，不得列薦任第六職等。 

第 八 條  各機關定有官等職等之員額總數達二十人以上者，應置薦任第七

職等以下之薦任官等職稱，其配置員額比率如下： 

一、中央一級及二級機關不得低於薦任員額數之百分之四十；中

央三級及四級機關不得低於薦任員額數之百分之五十。但

調查機關不得低於百分之五。 

二、直轄市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及

縣（市）議會不得低於薦任員額數之百分之六十。但直轄

市政府所屬一級法制機關不得低於百分之二十。 

三、直轄市政府所屬二級機關、各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各鄉

（鎮、市）公所暨其所屬機關不得低於薦任員額數之百分

之七十。 

縣（市）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除警察、消防機關外，職務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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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等為薦任第八職等之非主管職稱，其配置員額比率不得高於委任第

五職等或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職稱員額數之百分之八點五。 

第一項各款之薦任員額數，僅以薦任非主管職稱之員額計之。 

第 九 條  各機關簡任官等職稱之配置員額規定如下： 

一、中央二級機關職務最高職等與一級業務單位主管相同之簡任

非主管職稱，其配置員額數不得高於一級業務單位主管及

所屬三級機關（構）首長職稱員額數之加總。 

二、直轄市政府參事、技監、顧問、參議之員額總數，人口未滿

二百萬人者，不得超過二十五人；人口在二百萬人以上者

，不得超過二十八人。參事、技監、顧問之員額數合計，

不得高於其員額總數五分之三。 

三、縣（市）政府參議職稱之員額數不得高於一級單位主管及一

級機關首長職稱員額數加總之三分之一。 

第 十 條  各機關組織法規或編制表明定一職稱由其他職稱人員兼任時，該

職稱定有官等者，其兼任人員本職之官等不得低於所兼任職稱之官

等。 

第 十一 條  各機關組織法規或編制表修正後，如有需予留用人員，應於編制

表中明定其留用職稱。 

第 十二 條  本準則修正施行後，各機關原經考試院核備或備查之職稱選置及

各官等職等員額配置不符本準則規定者，應於下次修正其組織法規或

編制表時修正之；如有特殊原因者，得由各機關敘明理由，報經核定

機關函請銓敘部同意延後修正。 

第 十三 條  機關配合政府政策進行組織精簡、人員移撥，修正組織法規，或

因組織結構、業務性質特殊，無法依本準則規定配置官等、職等員額

，或選置職稱之官等職等無法接續者，得敘明理由，報請考試院同意。 

前項原因消滅後，機關應於下次修正其組織法規或編制表時，依

本準則規定修正之；如有特殊原因者，得由各機關敘明理由，報經核

定機關函請銓敘部同意延後修正。 

第 十四 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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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機關全銜）                             編制表（格式）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合                              計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列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０、００機關職務列等表之０

０」之規定；該職務列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０年０月０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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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訂有官等職等職稱屬性區分表 

區 分 職 稱

司 法 

法務類

職 稱 

法官兼院長、法官兼庭長、法官、試署法官、候補法官、檢察長、主任

檢察官、檢察官、試署檢察官、候補檢察官、書記官長、（一、二、

三）等書記官、書記官、（一、二、三）等通譯、通譯、法警長、副法

警長、法警、執達員、錄事、庭務員、主任公設辯護人、公設辯護人、

主任觀護人、觀護人、主任公證人、公證人、主任檢察事務官、檢察事

務官、佐理員（按：指各地方法院公證處、提存所、登記處所置、智慧

財產法院提存所所置）、主任技術審查官、技術審查官、主任司法事務

官、司法事務官、主任行政執行官、行政執行官、執行書記官、執行

員、主任法醫師、法醫師、典獄長、副典獄長、監長、教誨師、作業導

師、主任管理員、管理員（按：指各矯正機關所置）、教導員、心理測

驗員、智力測驗員、導師、訓導員。 

駐 外 

人員類

職 稱 

大使、公使、代表、副常任代表、副代表、經濟參事、文化參事、新聞

參事、新聞處主任、新聞處副主任、新聞分處主任、總領事、副總領

事、經濟專員、文化專員、新聞專員、商務專員、僑務專員、領事、副

領事、（一、二、三）等秘書、（一、二、三）等經濟秘書、（一、二、

三）等商務秘書、（一、二、三）等文化秘書、（一、二、三）等新聞秘

書、處員、主事。 

醫事類

職 稱 

適用「各機關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例職務一覽表」規定之職稱。 

工程類

職 稱 

總工程司（師）、副總工程司（師）、高級工程師、工程司（師）、副工

程司（師）、正工程司、主任工程司、幫工程司、助理工程司（師）、工

程員、助理工程員、工務員、助理工務員、監工員、助理監工員、繪圖

員。 

研究類 

職 稱 

研究委員、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研究助理、研析員、研譯

員。 

資訊類

職 稱 

高級分析師、分析師、系統分析師、系統設計員、高級設計師、設計

師、設計員、助理設計師、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員、助理程式設計

師、高級管理師、管理師、管理員（按：指從事資訊處理業務者）、資

訊管理師、維護工程師、助理管理師、操作師、操作員、助理操作師、

資料輸入員、資料員、電腦操作員、數學模式師、電子作業管理師。 

技術類

職 稱 

一、通用職稱： 

技監、技正、技士、技佐、總技師、副總技師、技師、副技師、技術

員。 

二、其他： 

主任管制員、管制員、助理管制員、主任報務員、報務員、主任航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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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航務員、飛航員、飛航業務員、飛行員、主任航詢員、航詢員、主

任氣象員、預報員、通訊員、通信員、主任檢定員、檢定員、觀測員、

助理觀測員、總務員、司機員、督察員、測量員、電務員、電器管理

員、修護員、指紋分析員、報務長、機務長、機務員、勞工安全管理

師、勞工安全管理員、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安全衛生管理員、作業導

師、專利高級審查官、專利審查官、專利助理審查官、語言治療師、主

治獸醫師、獸醫師、獸醫、心理學技師、醫用物理師、放射化學師、放

射物理師、醫院放射安全師、醫院環境衛生師、語言訓練員、病房助理

員、專任教官、艦艇駕駛員、艦艇機師、技術助理員、技術生、檢驗

師、檢驗員、警報員、線務員。 
行政、

技術類

通用職

稱 

顧問、稽察、稽察員、衛生稽查員、訓練師、助理訓練師、輔導員、實

習指導員、檢查員、作業員、調查專員、調查官、調查員、解說員。 

主管類 

職 稱 

一、機關組織法、組織通則、組織自治條例、組織規程、組織準則及編

制表所置之首長、副首長、行政性幕僚長－秘書長、主任秘書或總

核稿秘書、技術性幕僚長－總工程司、主任工程司或總核稿技正。 

二、機關組織法、組織通則、組織自治條例、組織規程、組織準則及編

制表所置之內部單位主管、副主管。 

行政類 

職 稱 

前開類別職稱以外之職稱。 

 

附註：一、本表係供各機關及公立學校選置職稱之參考。 

二、依規定新創設或刪除之職稱，於本表修正時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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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各機關組織編制之官等員額配置比率一覽表 

單位：百分比 
          各官等比率% 
機關類別 簡任 委任 備註 

中央二級機關 25 10  
中央三級機關 
研究機關 20 20  
工程機關 
行政執行機關 
金融監理機關 

15 15 
 

訓練機關 
行政機關 
社教文化機關 
調查機關 

15 20 

 

中央四級機關 
研究機關 15 25  
調查機關 10 10  
工程機關 
動植物防疫檢疫機關 10 20 

 

訓練機關 
行政機關 
航空站 
社教文化機關 
社會福利機關 
行政執行機關 
氣象測報機關 

10 25 

 

矯正機關 － 40  
國立各級學校 

大學學院 5 15 
含警察大學、大

學附屬機關 

專科學校 － 30 
含臺灣警察專科

學校 
高中高職 － 30 含特殊教育學校 

學校 

大學附設國小 － 25  
直轄市議會、直轄市政府及所屬一級機關 

議會 30 30  

府本部 25 25 設內部單位者 

法制機關 15 15  

工程機關 10 15  

訓練機關 

研考機關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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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官等比率% 
機關類別 

簡任 委任 備註 

行政機關 10 30  

直轄市區公所、直轄市政府所屬二級機關以下機關 

國中、國小 － 25  

動（植）物檢疫機關 － 25  

工程機關 

訓練機關 

其他各級學校 

其他機關（本一覽表已有規定者，除外）

－ 30 

 

各區公所 

地政事務所 

環保機關 

社會福利機關 

－ 35 

 

社教文化機關 

戶政事務所 

稅捐稽徵處 

集中支付處 

－ 40 

 

交通行政機關 － 45  

托兒所 － 50  

縣市議會、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鄉鎮市公所及其所屬機關 

議會 30 30  

縣市政府 10 30  

各級學校 － 20  

衛生局 

家畜疾病防治所、動（植）物防疫所 
－ 25  

地政事務所 

社教文化機關 

環保機關 

研究機關 

風景區管理所 

其他機關（本一覽表已有規定者，除外）

－ 30  

區公所 

鄉鎮市公所 

社會福利機關 

殯儀館（縣市） 

交通行政機關 

－ 35  

戶政事務所 

稅務機關 
－ 40  

托兒所 － 50  

雙軌制機關 

公立醫療機構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國立成功

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及行政院國軍退除役

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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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官等比率% 
機關類別 

簡任 委任 備註 

官兵輔導委員會臺

北、臺中、高雄榮民

總醫院 

其他公立醫療機構 － 40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

警察局 
5 30 

警察機關 

其他警察機關 － 30 

 

內政部消防署 15 30 

直轄市消防機關 5 30 消防機關 

縣市消防機關 － 40 

 

行政院海岸巡防署海

洋巡防總局 
5 30 

 

海巡機關 

各地區巡防局 － 30  

附註： 

一、本表所列之簡任比率，係為適用機關簡任比率之上限，亦即各機關簡任比率不得高於該

比率；本表所列之委任比率，係為適用機關委任比率之下限，亦即各機關委任比率不得

低於該比率。 

二、本表所列中央三級機關屬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十三條所定署、局者，其官等員

額配置比率調整為簡任比率不得高於百分之二十、委任比率不得低於百分之十五。 

三、軍文併用機關之文職人員分別適用與其同層級行政機關之各官等員額比率。 

四、各籌備處適用一般行政機關之比率規定。 

五、金門縣政府、連江縣政府適用其現行簡任比率。 

六、現行機關僅機關首長、副首長、幕僚長或總工程司等必要設置之職務列簡任官等，或機

關未置簡任職務者，不訂定其簡任比率。 

七、本表機關類別定義如下： 

(一)本表所稱工程機關，係指機關名稱冠有工程，或以辦理公共工程興建為主要職掌業

務，業務單位實際辦理工程規劃、設計或監造等事項，其組設數至少應占該機關業務

單位組設總數百分之五十，且配置工程類職稱之員額數占機關編制員額數百分之五十

以上者。 

(二)本表所稱訓練機關，係指機關名稱冠有訓練，或實際辦理人員培植、訓練業務者。 

(三)本表所稱研究機關，係指機關名稱冠有研究、實（試）驗、改良或繁殖者。 

(四)本表所稱社教文化機關，係指教育或文化主管機關之所屬機關。  

(五)本表所稱社會福利機關，係指各級政府所設博愛院、教養院、敬老院、大同之家、仁

愛之家、殯葬管理處（所）、無障礙之家、兒童福利服務中心、長青綜合服務中心、

勞工育樂中心、家暴中心、家庭教育中心、養護中心、老人之家、兒童之家、少年之

家等機關。  

(六)本表所稱交通行政機關，係指各級地方政府交通局所屬機關。 

(七)本表所稱醫療機構，係指各機關師級醫事職務級別員額配置準則第三條所列範圍。 

(八)本表所稱矯正機關，係指法務部所屬之矯正學校、矯正人員訓練所、戒治所、監獄、

看守所、觀護所、技能訓練所及少年輔育院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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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 函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2 0 日

考臺組貳二字第 09900065 4 3 號

 

主旨：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以及刪除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9 條條文並修正第 40

條條文，業經公布，請查照。 

說明： 

一、依總統府秘書長中華民國 99 年 8 月 4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92610 號函

及同年 7 月 2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89120 號函辦理。 

二、旨揭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案及刪除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9 條條文並修正第

40 條條文案，業分經 99 年 8 月 4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92611 號總統令

及同年 7 月 2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900189121 號總統令公布，並經提報 99

年 8 月 12 日本院第 11 屆第 98 次會議，紀錄在卷。又上開公務人員退休

法及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條文，分別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 6934 期、第

6933 期（另見總統府網站：http://www.president.gov.tw 公報系統）。 

 

院   長   關   中 

 
 

行政規定 
 

 

銓敘部 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1 9 日

部 退 三 字 第 0 9 9 3 2 0 4 7 5 2 號

 

為配合國防部認定補充兵役軍事訓練期間仍屬義務役之範疇，爰公務人員曾任補

充兵役軍事訓練及大專集訓之相關退休年資採計規定，重行規定如下： 

一、因補充兵役軍事訓練已視同現役，公務人員 89 年 2 月 2 日以後服補充兵

役者，得依其補充兵證書所載曾受軍事訓練日期，申請補繳退撫基金，

再據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又服補充兵役前曾參加大專集訓年資者

，亦得檢具大專集訓證書所載折合役期天數，申請補繳退撫基金，再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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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爰本部民國 94 年 3 月 9 日部退三字第

0942474125 號令、同年 4 月 11 日部退三字第 0942481299 號書函，及歷

次函釋與上開規定未合部分，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二、至於曾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因兵役

法施行法第 52 條規定得折算役期之學校軍訓課程，並未包含補充兵，且

軍訓課程不得折抵補充兵，爰仍維持本部 94 年 4 月 11 日部退三字第

0942481299 號書函，不得補繳該軍訓課程期間退撫基金費用之規定。 

三、為保障曾服補充兵役公務人員之權益，請各機關應確實清查所屬公務人員

自 94 年 3 月 9 日至發布新令釋前，已轉任為公務人員、政務人員，具有

補充兵役軍事訓練年資且尚未能繳納退撫基金之人數，並通知相關人員

自令釋發布之日起 3 個月內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由服務機關函送公務人

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申請補繳基金費用事宜（以機關、學校申請

函發文日期為準）。如逾前述所定 3 個月期限始提出申請者，依公務人員

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8 年 4 月 29 日 88 台管業一字第 0115540 號函

規定，加計遲延利息；如逾 5 年者，即不得再行申請補繳。 

 

部   長   張 哲 琛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令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2 6 日

公 訓 字 第 0 9 9 0 0 1 1 1 9 3 A 號

 

修正「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實務訓練輔導要點」附表二「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

員實務訓練輔導紀錄表」。 

附修正「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實務訓練輔導要點」附表二「公務人員考試錄

取人員實務訓練輔導紀錄表」。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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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公務人員    考試錄取人員實務訓練輔導紀錄表 
（紀錄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實 務 訓 練 
機關(構)學校 

 

分 配 受 訓 
單 位 

 受 訓 人 員

姓 名

 

受 訓 人 員 
工 作 項 目 

 

職前講習 工作觀摩 專業課程訓練

或輔導 個別會談 
輔 導 方 式 
辦 理 情 形 □已辦理 

□未辦理 

□辦理完成 
□辦理中 
□未辦理 

□辦理完成 
□辦理中 
□未辦理 

□已辦理 
□未辦理 
□無須辦理 

等 級受 訓 人 員 
表 現 情 形 

內 容
A B C D

品德 包括廉正、忠誠、負責、涵養、榮譽及團隊

精神等。     

才能 包括表達、學識、反應、創意、判斷、思維

、見解等。     

生活 包括規律、精神、整潔、儀表、談吐、關懷

待人等。     

學習態度 
是否具有良好、積極、正面、和諧、互助的

學習態度，確實完成輔導方式所列之各項學

習。 
    

工作績效 是否具有專業、效能、品質，能在限期內完

成交付之工作，並能任勞任怨勇於負責。     

輔 導 員 特 殊 輔 導 情 形 紀 錄

 
 
 
 
受 訓 人 員 重 大 具 體 優 劣 事 蹟

 
 
 
 

輔 導 員 直 屬 主 管 單 位 主 管

簽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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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說明： 

一、本表於考試錄取人員實務訓練期間，每月應至少填寫 1 張，亦得依實際需要

每週或每日填寫。 

二、輔導方式辦理情形欄，請輔導員就職前講習、工作觀摩、專業課程訓練或輔

導、個別會談之辦理情形詳實勾選紀錄。 

(一) 職前講習：含機關環境介紹、單位簡介、公文辦理流程、電腦操作流程

及講解實務訓練相關規定。 

(二) 工作觀摩：依實際需要進行實務工作觀摩。 

(三) 專業課程訓練或輔導：辦理專業課程訓練，或輔導員於受訓人員實際執

業務過程予以適當輔導，並針對受訓人員分配職務之專業需求，以研讀

、討論方式提昇受訓人員專業知能。 

(四) 個別會談：協助解決受訓人員工作適應問題及生涯發展。 

三、受訓人員表現情形欄，請輔導員就受訓人員之品德、才能、生活、學習態度

、工作績效五大項，詳實勾選記錄。考評等級分述如下： 

Ａ：表現明顯地超出該職責的要求水準。 

Ｂ：表現均能達到要求水準。 

Ｃ：表現未盡符合基本要求。 

Ｄ：表現多未達基本要求，經勸導仍未改進者。 

四、本表請受訓人員之輔導員詳實記錄，並檢陳受訓人員直屬主管及單位主管核

閱後，由輔導員暫予收存，嗣受訓人員訓練期滿，作為考評實務訓練成績之

重要參考，併同受訓人員實務訓練成績考核表彙陳。 

五、各實務訓練機關得依實際需要另行訂定導紀錄表以資辦理。 

 
 

公  告 
 

 

考試院 公告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2 7 日

考臺組壹二字第 09900067101 號

 
主旨：公告註銷盧本善先生 94 年度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練(94)公升簡

訓字第 000716 號訓練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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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練辦法第 14 條第 4 項。 

 

院   長   關   中 出國 

副 院 長   伍 錦 霖 代行 

 
 

考試及格暨訓練合格人員名單 
 

 

一、99年第一次暨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航海人

員考試典試委員會                      榜 

查 99 年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航海人員考試各科目成

績，經審查總成績竣事，計錄取全部科目及格人員一等航行員船副陳志明等壹佰

肆拾名。茲將全部科目及格人員姓名依入場證字號順序榜示如后： 

一、一等航行員船副  60名 

陳志明 張慶輝 許銘全 郭名豪 陳志豪 王資淵 蔡兆驊 黃郁雅  

蔡桂蘋 柯婉茹 陳珮瑄 張文碩 許鴻瑋 林韋辰 洪肇聰 蔡政安  

盧俊榮 黃玉潔 林明志 周志強 陳裕翔 李信昌 黃策勤 李雨築  

王皓平 彭有義 李立書 吳尚軒 楊凱元 林柔安 林 聖 吳文宇  

王智韋 張世昌 蔡松杰 蘇永財 邵士豪 許益源 張進宗 牟鑠涵  

賴彥兆 陳怡君 陳正偉 陳君禧 余芷若 施柏宇 謝靜如 林旺達  

張博鈞 邱萱云 楊次傑 石銘皓 謝得輝 曾俊哲 游勝能 吳典樵  

陳冠廷 章吉利 王志仁 林高正  

二、一等輪機員管輪  55名 

游士鋒 吳重謙 王繹程 吳易修 林良謙 曾慶鎮 杜好詞 程金中  

于文泉 李臻福 曾勝全 黃榮全 吳牧宬 鄭伸鴻 陳浩銘 張富強  

陳淑富 湯志敏 黃智鴻 林俊辰 樂志華 吳宜珊 葉凱維 康懷元  

黃意吉 洪志清 黃奕銓 許書瑋 劉育助 姚家順 陳詠銘 李勝豪  

藍志達 黃仁成 高寅勝 侯政廷 廖益祥 方柏翔 徐理貫 劉慶全  

梁江林 陳威廷 吳政翰 蘇昱至 潘江騰 許富祥 張文傑 楊嘉豪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16

林威佐 蕭宇登 洪傳盛 林冠甫 周明賢 鍾亞竹 孟育德  

三、一等輪機員管輪（加註）  2名 

蔡博全 (加註諳習蒸汽推進機組) 

陳書泓 (加註諳習燃氣渦輪機) 

四、二等航行員船副  12名 

蔡政安 楊凱元 黃鈺豪 盧俊榮 林逸寒 黃書彥 陳建舟 吳冠明  

夏有法 吳孟哲 王培宇 蔡天陸  

五、二等輪機員管輪  11名 

陳子騫 蕭竣嶸 陳家榮 余崇瑋 劉士維 陳文池 楊智翔 詹韋恩  

楊良屏 楊正宇 柯武宏  

典試委員長   歐 育 誠 

中    華    民    國  99  年  7  月  19  日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語言治療師考試第1批全部科目免

試及格人員名單 

（本項免試經過經考試院於 99 年 7 月 29 日提報第 11 屆第 96 次會議） 

語言治療師 

鍾玉梅 連書平 張綺芬 鄭靜秋 王惠宜 鍾玉美 羅梅英 楊惠美 

陳信萍 陳怡仁 謝佑姍 謝惠姗 李瑜真 劉羽珊 許登棣 魏筠家 

陳志文 林怡燕 李孟洲 廖宥蓁 

 

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考試第36批全部科目免試及格

人員名單 

（本項免試經過經考試院於 99 年 8 月 5 日提報第 11 屆第 97 次會議） 

律師 

王瑜玲 高增泓 陳思睿 林晏鵬 黃雯麗 張成業 洪英丰 張立達 

陳以敦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17

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專利師考試第5批全部科目免試及

格人員名單 

（本項免試經過經考試院於 99 年 8 月 12 日提報第 11 屆第 98 次會議） 

專利師 

桂齊恆  

 

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技師考試第65批全部科目免試及格

人員名單 

（本項免試經過經考試院於 99 年 8 月 12 日提報第 11 屆第 98 次會議） 

機械工程技師 

李弦政 

資訊技師 

李秀香 

工業工程技師 

陸冠聖 

 

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地政士考試第19批全部科目免試及

格人員名單 

（本項免試經過經考試院於 99 年 8 月 12 日提報第 11 屆第 98 次會議） 

地政士 

黃雅蕙 蕭有宏 高靖宇 

 

 

行政爭訟 
 

 

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再字第0006號 

申 請 人：○○○ 

申請人因復職等事件，不服本會民國98年7月14日98公審決字第0180號復審

決定書之決定，申請再審議案，本會決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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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文 

再審議不受理。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72條第1項規定：「保訓會復審決定依

法得聲明不服者，……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依法向該管司法

機關請求救濟。」及第94條第1項規定：「復審事件經保訓會審議決定，除復

審人已依法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者外，於復審決定確定後，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原處分機關或復審人得向保訓會申請再審議：……。」是依上開規定，

復審事件經本會審議決定確定後，申請人如欲申請再審議，除須具備再審議

事由，且須未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外，並以復審決定確定為必要，始得為

之。如對於復審決定不服，已依法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而仍向本會申請再

審議者，即屬不合法，依同法第98條：「保訓會認為申請再審議程序不合法

者，應為不受理決定。」之規定，應不予受理。 

二、本件申請人原係內政部警政署高雄港務警察局（前身為臺灣省政府警務處高

雄港務警察所）警員，前因復職等事件，提起復審案，經本會作成98年7月

14日98公審決字第0180號復審決定書，業於同年月29日送達申請人，其不服

本會上開決定，提起行政訴訟，亦經臺北高等行政法院98年度訴字第1891號

裁定原告之訴駁回在案，此有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上開裁定及本會99年6月7日

行政訴訟查詢表等影本附卷可稽。以申請人既對本會上開復審決定不服，依

法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請求救濟，其於99年6月7日復向本會申請再審議，揆

諸首揭規定，於法自有未合，應不予受理。 

三、又申請人以本會上開98公審決字第0180號復審決定，未依保障法第44條、第

45條及第56條等規定予以審理，顯有違誤一節。查申請人前因復職等事件，

向本會提起復審，因其並未具體指明所不服之行政處分及收受該行政處分之

日期，經本會以98年6月3日公保字第0980005877號函請補正，其雖於同年月

9日補送申請復審證據理由書到會，惟仍未敘明究不服何項具體行政處分，

本會自無從進一步依保障法第44條、第45條及第56條規定，請原處分機關辦

理檢卷答辯，申請人上開主張，核屬誤解，併予指明。 

據上論結，本件再審議之申請為不合法，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98條決定如主

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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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再字第0007號 

申 請 人：○○○ 

申請人因退休等事件，不服本會民國99年3月9日99公審決字第0061號復審決

定書之決定，申請再審議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審議駁回。 

事  實 

申請人原任財政部高雄關稅局副隊長，前於99年1月16日屆齡命令退休，因

不服銓敘部98年10月27日部退二字第0983123298號函對其退休案之核定，提起復

審，前經本會99年3月9日99公審決字第0061號復審決定書，以銓敘部98年10月27

日函所核定退休金給與、退休金其他現金給與補償金基數及80年3月至84年6月參

加公保年資，所領養老給付得辦理優惠存款之金額，經核均無違誤，爰決定復審

駁回。嗣申請人以原決定有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94條第1項第2

款事由，向本會申請再審議。 

理  由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20

一、按保障法第94條第1項第2款規定，復審事件經保訓會審議決定，除復審人已

依法向司法機關請求救濟者外，於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決定理由與主文顯有

矛盾之情形者，原處分機關或復審人得向保訓會申請再審議。所謂「決定理

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係指決定理由與主文之內容適得其反而言。決定理由

與事實之記載不甚適合或決定理由不備，均屬決定違背法令問題，並非理由

與主文矛盾，自不得為再審議之事由，最高行政法院60年裁字第87號判例亦

可資參照。 

二、本件申請人不服本會99年3月9日99公審決字第0061號復審決定書之決定，主

張本會上開復審決定書決定理由與主文顯有矛盾，有保障法第94條第1項第2

款規定再審議之事由，申請再審議。經查本會99公審決字第0061號復審決

定，係就申請人所訴不服銓敘部未採其57年10月22日至60年6月16日任臺灣

省政府交通處基隆港務局棧埠管理處倉庫副管理員，以及60年9月9日至80年

2月2日任財政部高雄關稅局改制前關務人員之年資，計算其公保養老給付得

辦理優惠存款之金額；且不服銓敘部未採上開57年10月22日至60年6月16日

臺灣省政府交通處基隆港務局年資，發給退休金暨退休金其他現金給與補償

金等節，分別論述所訴與公務人員退休法及其施行細則、公教人員退休金其

他現金給與補償金發給辦法、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優惠存款要點

皆有不合，爰決定復審駁回，並無本件申請所稱決定理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

情事。 

三、綜上，本會99公審決字第0061號復審決定，並無保障法第94條第1項第2款所

定決定理由與主文顯有矛盾之情事，本件再審議之申請，洵無理由，應予駁

回。 

據上論結，本件再審議之申請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99條第1項決定

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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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1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追繳加給事件，不服雲林縣警察局民國99年3月15日雲警人字第

0990006949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現為雲林縣警察局（以下簡稱雲縣警局）交通警察隊（以下簡稱交通

隊）警員，配置該局臺西分局（以下簡稱臺西分局）。因交通隊配置臺西分局之

丁小隊長於98年1月16日退休，雲縣警局以同年月21日雲警人字第09811001248號

書函，依各機關職務代理應行注意事項（以下簡稱職務代理注意事項）同意由復

審人代理該小隊長職務，溯自同年月16日生效；並自98年1月16日至99年1月31日

止（以下簡稱系爭期間）支給復審人代理小隊長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嗣雲縣警

局發現支給復審人系爭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不符合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以

下簡稱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乃以99年3月15日雲警人字第

0990006949號函，追繳復審人系爭期間溢領之主管職務加給計新臺幣（以下同）

6萬3,597元。復審人不服，提起復審，案經雲縣警局以99年3月31日雲警人字第

0991101463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辯到會。本會於99年6月28日保障事件審查會99

年第23次會議，通知銓敘部、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內政部警政署及雲縣警局派員

到會陳述意見，雲縣警局之代表係以視訊方式陳述意見。 

理  由 

一、按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2條規定：「警察人員人事事項，依本條例之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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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未規定者，適用有關法律之規定。」第22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之俸

給，分本俸（年功俸）及加給，均以月計。」及第27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

員加給分……職務加給……。」查該條例對警察人員未依規定支領俸給，應

如何辦理並未規範，自有公務人員俸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第19條第1

項：「各機關……不依規定項目及數額支給者，審計機關應不准核銷，並予

追繳。」規定之適用。次按98年10月30日修正發布前之職務代理注意事項第

1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職務代理，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以下列情形為限：

（一）出缺之職務，尚未派員或分發人員者。……。」第2點規定：「各機

關……如係出缺之職務……由現職人員代理職務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職務出缺，尚未派員遞補時……。」及第11

點第1項規定：「依本注意事項規定代理之現職人員……其所支酬金……不符

規定者，主計及審計機關應不予核銷，並予追繳。」修正後第2點、第3點及

第11點亦為相同之規定。是各機關如有職務出缺，尚未派員者，得由現職人

員代理；若代理不符合上開規定者，其所支酬金，主計及審計機關應不予核

銷，並應由各機關追繳所支不符合規定之酬金。經查本件雲縣警局99年3月

15日追繳函，含有撤銷原核給復審人主管職務加給處分之意涵，爰據以審查

是否符合上開規定。 

二、按加給給與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用名詞意義如下：一、加給：指公務

人員俸給法第五條所定之職務加給、技術或專業加給及地域加給三

種。……。」第12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機關依法令規定核

派代理職務連續十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在不重領、不兼領原則

下，自實際代理之日起，依代理職務之職等支給；……。」第2項規定：「前

項代理職務支給加給，以下列情形為限：一、留職停薪或出缺之職務。二、

失蹤或停職之職務。三、帶職帶薪於國內外訓練、進修、考察依規定給假期

間核派代理之職務。四、依規定日期給假期間或因公出差期間核派代理之職

務。」對現職人員代理職務得支領主管職務加給之要件，已有明文。 

三、查交通隊配置臺西分局之丁小隊長於98年1月16日退休，復審人固經雲縣警

局以98年1月21日雲警人字第0981100248號書函，同意由其代理該小隊長職

務，並溯自同年月16日生效。惟查該小隊長職缺，前經雲縣警局以98年1月

16日雲警人字第0981100173-6號令核派賴○○補實，復因賴小隊長於98年6

月17日調派至隊本部服務，該局另以同日雲警人字第0981102373-2號令核派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23

施○○補實，是復審人系爭期間，該小隊長職務並無出缺，此有上開派令及

該2員之銓敘審定函等影本在卷可稽。爰雲縣警局於系爭期間核發復審人代

理該小隊長職務之主管職務加給，經核不符合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第2項所

定，現職人員代理出缺之主管職務得支領主管職務加給之要件。故該局以99

年3月15日雲警人字第0990006949號函，追繳復審人系爭期間溢領之主管職

務加給6萬3,597元，於法有據；復審人就上開溢領之主管職務加給，即負有

返還義務，其請求撤銷原追繳決定，核屬無據。 

四、至復審人訴稱原處分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一節，查雲縣警局之代表於本會99年

6月28日保障事件審查會99年第23次會議以視訊方式陳述說明，該局以98年1

月16日令及同年6月17日令分別派補賴小隊長及施小隊長，已於派補當時函

知臺西分局，復審人對於丁小隊長退休後，該小隊長職務已陸續派補人員之

事實，應有所知悉。以雲縣警局原支給復審人系爭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復

審人固非以詐欺、脅迫、賄賂方法，或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所

致；然因其對於雲縣警局於系爭期間所支給之主管職務加給，係違反上開加

給給與辦法規定之情事，是否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而有行政程序法第119條

第3款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容有疑義。縱認復審人之信賴利益值得

保護，惟經衡酌復審人溢領之主管職務加給，與公務人員加給制度之公平

性、貫徹依法行政原則及政府財政等公益，復審人所主張之信賴利益並非顯

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益，揆諸行政程序法第117條第2款規定，復審人之

信賴利益必須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益，始不得撤銷，是本件應無上開

規定之適用。復審人所訴，核不足採。 

五、此外，復審人所稱應比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3項，經撤銷任用者，業

已支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不予追繳之規定一節。按俸給法第19條第1項明

定，各機關不依規定之支給，審計機關應不准核銷，並予追繳。加給給與辦

法係依俸給法授權訂定，該辦法既已明定支給加給之要件，雲縣警局對於不

依規定而支給之主管職務加給，自應予以追繳，核無類推適用公務人員任用

法之餘地。復審人上開所訴，委無可採。至復審人所稱職務代理注意事項屬

行政規則，不能直接對其發生效力云云。查雲縣警局所為追繳決定之法規依

據為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配合俸給法第19條第1項應予追繳之規

定，尚非僅以職務代理注意事項為據，復審人所訴，亦難採取。 

六、綜上，雲縣警局以99年3月15日雲警人字第0990006949號函，追繳復審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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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期間所溢領之主管職務加給6萬3,597元，揆諸前揭規定，核無違誤，應

予維持。至復審人訴稱雲縣警局應核發99年2月迄今之主管加給，核與原追

繳決定無涉，自非本件復審標的，併予敘明。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高雄高等行政法院（高雄市楠梓區興楠路180號）提起行政訴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2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追繳加給事件，不服雲林縣警察局民國99年3月15日雲警人字第

0990006949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現為雲林縣警察局（以下簡稱雲縣警局）少年警察隊（以下簡稱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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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偵查員，少年隊原外勤組陳組長自98年4月1日退休，雲縣警局以同年月6日

雲警人字第0981101269-2號令核派陳○○遞補該組長職缺，同時指派支援局長

室。嗣以98年5月12日雲警人字第0981101898號書函，依各機關職務代理應行注

意事項（以下簡稱職務代理注意事項）之規定，指派復審人代理組長職務，溯自

98年4月1日生效；並自98年6月1日至99年1月31日（以下簡稱系爭期間）支給復

審人主管職務加給。復因發現支給復審人系爭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不符合公務

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以下簡稱加給給與辦法）第12條第2項規定，乃以99年3月15

日雲警人字第0990006949號函，追繳復審人系爭期間溢領之主管職務加給計新臺

幣（以下同）4萬2,830元。復審人不服，提起復審，案經雲縣警局以99年4月6日

雲警人字第0991101487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辯到會，並以同日雲警人字第

0991101564號函更正原追繳98年度不休假加班費中有關主管職務加給金額2,910

元為2,661元。本會於99年6月28日保障事件審查會99年第23次會議，通知銓敘

部、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內政部警政署及雲縣警局派員到會陳述意見，雲縣警局

之代表係以視訊方式陳述意見。 

理  由 

一、按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2條規定：「警察人員人事事項，依本條例之規定，本

條例未規定者，適用有關法律之規定。」第22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之俸

給，分本俸（年功俸）及加給，均以月計。」及第27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

員加給分……職務加給……。」查該條例對警察人員未依規定支領俸給，應

如何辦理並未規範，自有公務人員俸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第19條第1

項：「各機關……不依規定項目及數額支給者，審計機關應不准核銷，並予

追繳。」規定之適用。次按98年10月30日修正發布前之職務代理注意事項第

1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職務代理，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以下列情形為限：

（一）出缺之職務，尚未派員或分發人員者。……。」第2點規定：「各機

關……如係出缺之職務……由現職人員代理職務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職務出缺，尚未派員遞補時……。」及第11

點第1項規定：「依本注意事項規定代理之現職人員……其所支酬金……不符

規定者，主計及審計機關應不予核銷，並予追繳。」修正後第2點、第3點及

第11點亦為相同之規定。是各機關如有職務出缺，尚未派員者，得由現職人

員代理；若代理不符合上開規定者，其所支酬金，主計及審計機關應不予核

銷，並應由各機關追繳所支不符合規定之酬金。經查本件雲縣警局99年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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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追繳函，含有撤銷原核給復審人主管職務加給處分之意涵，爰據以審查

是否符合上開規定。 

二、復按加給給與辦法第3條規定：「本辦法所用名詞意義如下：一、加給：指公

務人員俸給法第五條所定之職務加給、技術或專業加給及地域加給三

種。……。」第12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現職人員經權責機關依法令規定核

派代理職務連續十個工作日以上者，其加給之給與，在不重領、不兼領原則

下，自實際代理之日起，依代理職務之職等支給；……。」第2項規定：「前

項代理職務支給加給，以下列情形為限：一、留職停薪或出缺之職務。二、

失蹤或停職之職務。三、帶職帶薪於國內外訓練、進修、考察依規定給假期

間核派代理之職務。四、依規定日期給假期間或因公出差期間核派代理之職

務。」對現職人員代理職務得支領主管職務加給之要件，已有明定。 

三、卷查少年隊陳組長於98年4月1日退休，復審人固經雲縣警局依職務代理注意

事項規定，以98年5月12日雲警人字第0981101898號書函，指派其代理組長

職務，並溯自98年4月1日生效，惟查該組長職缺業經雲縣警局於98年4月6日

核派陳○○補實，此有該員銓敘審定函影本在卷可稽。是復審人98年4月1日

至5日所代理組長職務，雖屬出缺之職務，惟連續代理未滿10日，自無法依

上開加給給與辦法核給主管職務加給。至復審人於98年4月6日迄至99年1月

底止代理該組長職務，因該職務非屬出缺職務，亦不符合上揭加給給與辦法

所定，現職人員代理出缺之主管職務得支領主管職務加給之要件。爰該局以

99年3月15日雲警人字第0990006949號函撤銷原處分並追繳復審人系爭期間

溢領之主管職務加給4萬2,830元，復以同年4月6日雲警人字第0991101564號

函更正原追繳98年度不休假加班費中有關主管職務加給金額2,910元為2,661

元，總金額計為4萬2,581元，於法有據。復審人就上開溢領主管職務加給，

即負有返還義務，是其請求撤銷原處分，並補發98年4月至5月及99年2月至3

月8日止代理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核屬無據。 

四、復審人訴稱原處分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一節，查雲縣警局之代表於本會99年6

月28日保障事件審查會99年第23次會議以視訊方式陳述說明，該局以98年4

月6日令派補陳○○組長，已於派補當時函知該局少年隊，復審人對於陳組

長退休後，該組長職務已派補人員之事實，應有所知悉。以雲縣警局原支給

復審人系爭期間之主管職務加給，復審人固非以詐欺、脅迫、賄賂方法，或

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所致；然因其對於雲縣警局於系爭期間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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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之主管職務加給，係違反上開加給給與辦法規定之情事，是否因重大過失

而不知，而有行政程序法第119條第3款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容有疑

義。縱認復審人之信賴利益值得保護，惟經衡酌復審人溢領之主管職務加

給，與公務人員加給制度之公平性、貫徹依法行政原則及政府財政等公益，

復審人所主張之信賴利益並非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益，揆諸行政程序

法第117條第2款規定，復審人之信賴利益必須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

益，始不得撤銷，是本件應無上開規定之適用。復審人所訴，核不足採。 

五、至復審人所訴職務代理注意事項係屬行政程序法第159條所稱之「行政規

則」，不能直接對其發生效力云云。查職務代理注意事項於94年3月1日及96

年7月18日修正發布後，皆經銓敘部依程序補登考試院公報，屬有效施行之

行政規則。依行政程序法第160條及第161條規定，有效下達之行政規則，具

有拘束訂定機關、其下級機關或屬官之效力。是其所訴，仍無可採。 

六、又復審人訴稱應比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第3項，經撤銷任用者，業已支

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不予追繳之規定一節。按俸給法第19條第1項業明

定，各機關不依規定之支給，審計機關應不准核銷，並予追繳，而加給給與

辦法係依俸給法授權訂定，該辦法既已明定支給加給之要件，則雲縣警局對

於不依規定而支給之主管職務加給，自應予以追繳，核無類推適用公務人員

任用法之餘地。復審人上開所訴，委無可採。 

七、綜上，雲縣警局以99年3月15日雲警人字第0990006949號函，通知復審人依

規定繳回系爭期間所溢領之主管職務加給及以同年4月6日雲警人字第

0991101564號函，更正原追繳98年度不休假加班費中有關主管職務加給金額

2,910元為2,661元，總金額計為4萬2,581元，揆諸前揭規定，核無違誤，應

予維持。至復審人訴稱雲縣警局應核發其99年2月迄今之主管職務加給，核

與原追繳處分無涉，非屬本件復審標的，非本件所得審究，併予敘明。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28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高雄高等行政法院（高雄市楠梓區興楠路180號）提起行政訴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五、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3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年終工作獎金事件，不服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民國98年年終獎金

薪資條，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現係彰化縣警察局（以下簡稱彰縣警局）芳苑分局警備隊警員，前任

職於彰縣警局田中分局（以下簡稱田中分局）。因其98年平時考核經功過相抵累

積記過達一次，經田中分局依行政院99年1月5日院授人給字第0990060093號函頒

之「九十八年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慰問金）發給注意事項」（以下簡稱98

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事項）七、（一）規定，以98年年終獎金薪資條發給三分之

二數額之年終工作獎金新臺幣（以下同）4萬5,365元。復審人不服，於99年3月4

日向臺中高等行政法院提起訴願，經該院同年月31日函移本會，嗣復審人於99年

5月21日補正復審書，改提復審到會，案經彰縣警局以99年6月1日彰警人字第

0990031969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辯。 

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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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98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事項二規定：「發給名稱及對象（一）年終工作獎

金：各級政府年度總預算所列員額與年度進行中經核准增加員額之現職軍公

教人員……。」三規定：「發給標準：（一）年終工作獎金：1.公務機關……

簡任第十四職等以下人員均以月支俸額及專業加給……標準計發。……3.九

十八年一月三十一日以前已在職人員至同年十二月一日仍在職者發給一個半

月（一‧五個月）俸給之年終工作獎金……。」及七規定：「適用本注意事

項之人員……平時考核受記過處分……者，其年終工作獎金應依下列規定辦

理：（一）平時考核經功過相抵後，累積記過達一次……者，發給三分之二

數額。……。」是軍公教人員如於98年1月1日至同年12月31日期間之平時考

核，經功過相抵累積記過達一次之懲處者，以俸給（月支俸額及專業加給）

之一個半月為標準，發給三分之二數額之年終工作獎金。 

二、查復審人98年全年獎懲紀錄為嘉獎5次、申誡5次、記過1次，懲多於獎，功

過相抵後累積為記過一次，此有復審人98年獎懲令及98年1月至12月個人獎

懲情形一覽表影本在卷可稽。次查復審人歷至98年官職等俸級為警佐二階年

功俸一級，其月支俸額及專業加給共計4萬5,365元，田中分局爰據復審人98

年平時考核累積記過達一次之事實，依98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事項七、

（一）上開規定，以復審人一個半月俸給為標準，發給三分之二數額之年終

工作獎金4萬5,365元，自屬有據。 

三、關於復審人所訴各節，分述如下： 

（一）復審人訴稱98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事項之規定，與憲法牴觸云云。按

軍公教人員之各項獎金，法律未能逐項詳細明定，僅規定可發給獎

金，行政院爰視預算情形訂頒98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事項。鑑於年終

工作獎金之發給，係為安定軍公教人員生活之福利性措施，係屬授與

利益之行政行為，並非限制人民權利之措施，依司法院釋字第443號

解釋意旨：「……又關於給付行政措施，其受法律規範之密度，自較

限制人民權益者寬鬆，倘涉及公共利益之重大事項者，應有法律或法

律授權之命令為依據之必要，乃屬當然。……。」其受法律規範之密

度較寬鬆，經核並未違反法律保留原則（參照最高行政法院91年度判

字第2019號判決），亦無牴觸憲法之問題。復審人所稱，核無可採。 

（二）復審人又稱田中分局僅發給其年終工作獎金三分之二，違反一行為不

二罰之原則，且懲處與年終工作獎金無關一節。按98年年終工作獎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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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給，事涉主管機關政策考量，鑑於98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事項一

之規定，係為安定軍公教人員生活，特發給年終工作獎金或慰問金。

但並非曾任軍公教人員者均得發給，仍應符合98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

事項所定之發給對象及要件，始可領取。且依98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

事項七、（一）之規定意旨，發給年終工作獎金之目的，係為提升工

作績效及服務品質，其手段係透過減發或不發年終工作獎金，以激勵

積極表現工作績效者，故手段與目的間具有合理之關連性，與禁止不

當連結之原則無違。又是否發給98年年終工作獎金與98年度所受之懲

處，二者處理之依據及目的不同，尚無違反一行為不二罰原則。復審

人上開所稱，亦均無可採。 

四、綜上，彰縣警局依98年年終獎金發給注意事項七、（一）之規定，交由田中

分局發給復審人三分之二數額之98年年終工作獎金4萬5,365元，揆諸前揭規

定與說明，經核於法並無不合，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行政法院（臺中市南區五權南路99號）提起行政訴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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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4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停職事件，不服法務部民國99年4月16日法令字第09913011921號

令，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係臺灣高雄第二監獄（以下簡稱高雄二監）委任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管理員。法務部99年4月16日法人字第0991301192號公務員懲戒案件移送書，以

復審人與收容人家屬有不當金錢借貸關係，依公務員懲戒法（以下簡稱懲戒法）

第2條及第19條規定，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以下簡稱公懲會）審議，並審認

復審人違失行為情節重大，以同日法令字第09913011921號令，依同法第4條第2

項規定，核予停職。復審人不服，提起復審，案經法務部以99年5月28日法訴字

第0999021624號函檢卷答辯到會。 

理  由 

一、按懲戒法第2條規定：「公務員有左列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受懲戒：一、違

法。二、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第4條第2項規定：「主管長官對於所

屬公務員，依第十九條之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或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而認

為情節重大者，亦得依職權先行停止其職務。」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各

院、部、會長官，地方最高行政長官或其他相當之主管長官，認為所屬公務

員有第二條所定情事者，應備文聲敘事由，連同證據送請監察院審查。但對

於所屬九職等或相當於九職等以下之公務員，得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

議。」是依上開規定，第九職等以下公務人員經主管長官以有違法、廢弛職

務或其他失職行為為由，逕行移送公懲會審議時，決定先行停止該公務人員

職務之執行，係屬主管長官職權，並應以公務人員所涉情節重大為前提。而

所稱「情節重大」，係不確定法律概念，應由被付懲戒公務人員之主管長官

就具體案件，斟酌被付懲戒人違失行為之動機、目的、手段及對公務秩序所

生之損害或影響綜合認定。 

二、本件法務部係以復審人為高雄二監管理員，於99年1月下旬及同年2月26日，

在監獄外與收容人家屬有不當金錢借貸關係，違失情節重大，依懲戒法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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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19條規定將其移付懲戒，並依同法第4條第2項規定核予停職。經查： 

（一）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規定：「公務員不得假借權力，以圖本身或他人之

利益，……。」復按法務部所屬矯正人員專業倫理守則九規定：「矯

正專業人員不得利用職務之便為媒介、推銷、或其他營利之行為，亦

不得為自己或他人謀取任何不當或不法之利益。」十規定：「矯正專

業人員不得私下與收容人或其親友酬酢往還或有金錢借貸關係。對於

收容人或其親友餽贈之金錢或禮物，一律不得收受。」 

（二）茲依卷附資料，復審人於99年1月下旬及同年2月26日，在監獄外與收

容人郭○○家屬有不當金錢借貸關係，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

處左楠調查站在其於同年2月26日取款時，當場以涉犯貪污治罪條例

罪嫌之現行犯予以逮捕偵訊，並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聲請羈

押，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法官裁定以新臺幣10萬元交保，並限制住

居在案。且復審人對上開事實亦未加否認。是復審人利用職務之便為

自己謀取不當或不法之利益，私下與收容人親友有金錢借貸關係，違

反前開法令所定服務義務，洵堪認定。案經高雄二監就復審人所涉違

失行為，提報高雄二監暨臺灣高雄看守所99年3月1日99年第4次考績

委員會議審議決議後，函報法務部，經該部同年4月2日考績委員會第

236次會議審議，以復審人違失行為情節重大，嚴重破壞矯正風紀，

影響機關及政府聲譽，依懲戒法第2條及第19條規定，將復審人移送

公懲會審議，並依同法第4條第2項規定，先行停止其職務。此有復審

人99年3月1日報告、高雄二監同日對復審人訪談紀錄、高雄二監暨臺

灣高雄看守所同日99年第4次考績委員會議紀錄、法務部99年4月16日

法人字第0991301192號公務員懲戒案件移送書、同年月2日考績委員

會第236次會議紀錄等影本附卷可按。 

（三）茲以復審人任高雄二監管理員，依該職之職務說明書，其職掌為監督

所轄各工場及舍房受刑人，從事戒護管理工作之執行，並辦理新收受

刑人之驗收、出監受刑人之核驗及受刑人違規事件之處理等事項。復

審人本應發揮自律精神，切實協助矯正機關發揮教化功能，惟其卻利

用職務上機會，與收容人家屬有不正當金錢借貸關係，嚴重破壞矯正

機關風紀，影響人民對政府機關及公務人員之信任，違失情節難謂不

重大。是法務部經斟酌其違失行為之動機、目的、手段、對公務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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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之損害及影響綜合判斷，審認其違失情節重大，已不適合繼續執

行職務，爰依懲戒法第4條第2項規定，以系爭處分予以停職，洵屬於

法有據。 

三、復審人訴稱其未曾因前開借貸而為有對價關係之違法行為，且尚未被判刑，

是否有違法行為尚屬未明；其他看守所有管理員違法情節較重，於遭羈押釋

放後回任原職而未予停職者；本件停職處分違反平等原則、比例原則及憲法

第15條保障人民生存權及工作權之規定云云。按復審人是否有違法行為而成

立刑事犯罪，與其是否符合懲戒法所定停職要件並無必然關聯。本件復審人

之違失行為既違反公務員服務法及法務部所屬矯正人員專業倫理守則規定，

主管長官審酌如任其繼續執行管理收容人之職務，不僅人地不宜，更足以敗

壞矯正機關風紀，辱沒官箴，嚴重損害政府或公務人員聲譽，爰依法核予先

行停職。從而，本件系爭停職處分，係以復審人違失情節已符懲戒法規定應

予停止其職務執行之要件，主管長官核予停職，並非審究公務人員行政責任

之懲處。復查憲法第15條固有保障人民生存權及工作權之規定，惟停職處分

未必影響該等權利，且工作權之保障於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條件下，並非不

得以法律限制之。本件法務部以復審人業具備法律上所定不適合繼續執行職

務之原因，予以停職，自非憲法所不許。至復審人泛稱其他看守所管理員違

法情節較重未予停職一節，以復審人並未具體指明相關個案之情節為何，且

亦屬另案，核與本件無涉，自難遽對其為有利之認定。是復審人前揭所訴，

均無足採。 

四、綜上，法務部99年4月16日法令字第09913011921號令，斟酌復審人違失行為

之動機、目的、手段、對公務秩序所生之損害及影響綜合判斷，審認其違失

情節重大，依懲戒法第4條第2項規定予以停職，經核於法並無不合，應予維

持。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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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5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考成事件，不服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中區工程處民國99年

4月17日中人字第0990002853號考績（成）通知書，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

下： 

主  文 

復審不受理。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4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權益之

救濟，依本法所定復審、申訴、再申訴之程序行之。」第25條第1項前段規

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

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得依本法提起復審。」及第61條第

1項規定：「復審事件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不受理決定：一、……

七、對不屬復審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復審者。」是依上開規定，復審之

提起以行政處分為標的，所稱行政處分，除依行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

定，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

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外，依司法院相關解釋意旨，並以行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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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行政行為足以改變公務人員身分關係，或於公務人員權利有重大影響，

或使基於公務人員身分所產生之公法上財產請求權遭受侵害，始為得提起復

審之範圍。至於申訴、再申訴依保障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則以服務機關對

公務人員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為標的。所稱管理措施，乃

指復審範圍之事項以外，機關為達行政目的所為之作為或不作為，而有具體

事實存在者均屬之。茲依司法院釋字第266號解釋意旨，公務人員對於未改

變公務員身分之其他考績結果有所不服，因係屬機關之管理措施範圍，尚不

得依保障法規定之復審程序請求救濟，僅得提起申訴、再申訴，如以復審之

程序請求救濟，於法即有未合，應不予受理。 

二、復審人現為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路局中區工程處（以下簡稱中工處）高

級業務員資位課員，因不服中工處99年4月17日中人字第0990002853號考績

（成）通知書，核布其98年年終考成考列乙等，向該處提起申訴，經該處以

同年5月17日中人字第0996004484號函為申訴函復，並教示如有不服得向本

會提起再申訴在案。惟復審人於99年5月14日及20日分別繕具復審書，指明

不服上開中工處同年4月17日考績（成）通知書，經銓敘部向本會提起復

審，主張其98年年終考成應由乙等改列為甲等。茲以復審人所不服者，為未

改變其公務員身分之考成等次，並非銓敘部基於權責機關核定之考成等第所

為銓敘審定，依前揭說明，應循申訴、再申訴程序提起救濟，尚不得據以提

起復審。案經本會以99年6月3日公保字第0990006611號函，請復審人於文到

20日內敘明是否誤提復審，逾期未敘明將逕依所具復審書以復審程序處理。

該函於同年月4日送達，並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惟復審人迄今並未補充敘

明其係誤提復審，而欲依申訴、再申訴程序提起救濟，可認其無誤提之意，

爰本件仍依復審人所提復審書按復審程序處理。是復審人對應提起申訴、再

申訴之事項，提起復審，於法未合，應不予受理。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不合法，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1條第1項第7款決定如主

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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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行政法院（臺中市五權南路99號）提起行政訴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八、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6號 

復 審 人：○○○ 

代 理 人：○○○律師 

復審人因免職及退休事件，不服花蓮縣警察局民國98年11月20日花警人字第

0980051607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關於免職部分，復審不受理；其餘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係花蓮縣警察局（以下簡稱花縣警局）吉安分局（以下簡稱吉安分

局）巡佐，於98年10月7日申請自99年1月16日自願退休，經花縣警局審認其涉嫌

犯妨害性自主罪及貪污治罪條例等案件，擬予免職，爰以98年11月20日花警人字

第0980051607號函，就其申請自願退休案依銓敘部87年3月2日（87）台特三字第

1483321號函釋，不予彙轉該部辦理。復審人不服，提起復審。案經該局以99年3

月18日花警人字第0990011849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辯，復審人復於同年5月10日

補正資料到會。 

理  由 

一、有關免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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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或

人事主管機關……所為之行政處分，認為違法或顯然不當，致損害其

權利或利益者，得依本法提起復審。」及第61條第1項第7款規定：

「復審事件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不受理決定：……七、對不

屬復審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復審者。」上開所稱行政處分，依行

政程序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係指行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

決定或其他公權力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律效果之單方行政行為。又

參照最高行政法院59年度判字第211號判例意旨：「訴願法所謂行政處

分，係指官署對人民所為之單方行政行為，而發生具體的法律效果，

且以該項處分損害其現實之權利或利益者為限。……。」準此，復審

之提起，係以公務人員因行政處分直接損害其現實權利或利益者，始

得為之，倘無行政處分存在，所提復審，於法即有未合，應不予受

理。 

（二）查花縣警局系爭98年11月20日函，係就復審人同年10月7日書面報

告，申請自99年1月16日自願退休案所為答復，該函敘及擬予免職處

分，已提該局考績委員會審議，顯見該函本身未為免職處分；況依內

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人事業務擴大授權規定二獎懲所定，

縣（市）政府警察機關及所屬警佐（委任）職以上人員涉嫌刑案停

職、復職及免職，均授權由警政署核定，花縣警局僅有遴報權責，並

無核予復審人免職處分之權。次查警政署業以99年4月6日警署人字第

0990068674號令核布復審人免職，復審人亦已針對此免職處分另案提

起復審。花縣警局系爭98年11月20日函既尚未作成免職處分，復審人

對此請求撤銷免職處分，即屬對尚未存在之免職處分提起復審，衡諸

前揭規定，於法即有未合，應不予受理。 

二、有關退休部分： 

（一）按公務人員退休法第4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有左列情形之一者，

應准其自願退休：一、任職五年以上年滿六十歲者。二、任職滿二十

五年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21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自願或命令退

休人員，於退休三個月前，應填具退休事實表二份，……報請服務機

關彙轉銓敘部審定。」第22條規定：「退休事實表，任職證件及有關

證明文件，應先由服務機關人事主管人員切實審核，如與事實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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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不合或證件不足者，應分別駁回或通知補正。」又公務人員固得

依法申請自願退休，惟為促使各機關首長重視所屬人員之官箴維護，

並善盡督導之責，避免涉嫌刑事責任之公務人員，以辦理退休方式規

避責任之情事，各機關遇有涉嫌刑事責任之公務人員申請退休時，應

就該員之涉案情節，先行檢討是否應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付懲戒或

查明是否應予停（免）職，再衡酌得否受理其申請退休案，如經受

理，於依規定程序報送銓敘部之函內應予敘明，以明責任，亦經銓敘

部87年3月2日（87）台特三字第1483321號函釋在案。 

（二）卷查花縣警局審酌復審人涉嫌犯妨害性自主罪及貪污治罪條例等案

件，分別以98年11月4日花警婦字第0980049232號婦幼警察隊刑事案

件報告書、同年月9日花警刑字第0980049791號刑事案件移送書，移

送臺灣花蓮地方法院檢察署偵查，並擬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31條第

1項第6款及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3項第7款規定，以復審人破壞紀

律，情節重大，有確實證據，予以一次記二大過專案免職。嗣提經該

局99年1月28日99年第1次考績委員會決議，並依行政程序以99年2月8

日花警人字第0990006393號獎懲建議函陳報警政署，案經該署99年3

月18日99年第5次考績委員會決議應予復審人免職，並以99年4月6日

警署人字第0990068674號令核布復審人免職。凡此情事，有前揭花縣

警局刑事案件報告書、刑事案件移送書、99年第1次考績委員會紀

錄、獎懲建議函及警政署核布之免職令影本在卷可稽。 

（三）次查復審人以98年10月7日書面報告，申請自99年1月16日自願退休，

經吉安分局以98年10月7日吉警人字第0980021888號函轉陳花縣警局

辦理。因花縣警局審認復審人上開涉及刑事案件之情事，符合警察人

員人事條例第31條第1項第6款應予免職之規定，擬依行政程序函報警

政署予以免職，爰依上開銓敘部87年3月2日函釋，以涉嫌刑事責任之

公務人員申請退休時，應就該員之涉案情節，先行檢討是否應依公務

員懲戒法規定移付懲戒或查明是否應予停（免）職，再衡酌得否受理

其申請退休案之意旨，以98年11月20日花警人字第0980051607號函，

就其申請自願退休案，不予彙轉銓敘部辦理，洵屬有據。 

三、綜上，花縣警局以98年11月20日花警人字第0980051607號函，就復審人申請

自願退休案，不予彙轉銓敘部辦理，經核於法尚無違誤，應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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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部分不合法，部分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1條第

1項第7款及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7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任用事件，不服銓敘部民國99年4月13日部銓二字第0993189344號

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現任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北區勞動檢查所（以下簡稱北區勞檢所）薦任

第七職等機械工程職系檢查員。前應97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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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年高考三級）機械工程職系機械工程科考試及格，98年2月15日初任國防部軍

備局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機械工程職系技士。復應98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

級考試（以下簡稱98年高考三級）機械工程職系機械工程科考試錄取，於同年10

月16日因分配至北區勞檢所實施實務訓練而離卸原國防部軍備局技士職務，嗣於

98年12月16日以上開98年高考三級及格資格任現職，經銓敘部以99年4月13日部

銓二字第0993189344號函，審定准予權理（以薦任第六職等合格實授資格權理薦

任第七職等），核敘薦任第六職等本俸一級385俸點。復審人不服，提起復審，案

經銓敘部以99年5月20日部銓二字第0993206062號函檢卷答辯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8條第3項規定：「考試及格人員得予調任之機關及職系

等範圍，依各該考試及任用法規之限制行之。」公務人員考試法第3條第1項

規定：「公務人員之考試，分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三等。……。

及格人員於服務一年內，不得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學

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公務人員俸給法（以下簡稱俸給法）第9條第1

項規定：「依各種考試或任用法規限制調任之人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條例轉任之人員，在限制轉調機關、職系或年限內，如依另具之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任用時，應以其所具該公務人員任用資格重新銓敘審定俸

級。」茲查復審人應97年高考三級及格，自98年2月15日初任國防部軍備局

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機械工程職系技士，同年8月15日試用期滿成績及

格改實案，經銓敘部以98年8月26日部銓一字第0983100450號函，審定合格

實授，核敘薦任第六職等本俸一級385俸點。嗣復審人另應98年高考三級錄

取，於同年10月16日經分配至北區勞檢所實施實務訓練而離卸該職，因其97

年高考三級及格資格於國防部及其所屬機關任職未滿1年，依上開規定，尚

無法以該97年高考三級及格資格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官職等級，調任北區

勞檢所機械工程職系檢查員（現職），是復審人任現職應按其所另具之98年

高考三級及格資格重新銓敘審定俸級。復審人訴稱銓敘部98年8月26日函說

明一、（九）備註1所指之「限制」，應為轉調行為之限制，並非已得身分權

利之限制云云，洵無足採。 

二、次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3條第1項第3款規定：「高等考試之三級考試或特種

考試之三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六職等任用資格。」俸給法第6條第1項

規定：「初任各官等職務人員，其等級起敘規定如下：……三、高等考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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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三等考試及格者，初任薦任職務時，敘薦任第六職等

本俸一級；……」茲承前述，復審人依法不得以其97年高考三級及格資格經

銓敘審定合格之官職等級調任現職，而須按其另具之98年高考三級及格資格

重新銓敘審定。又因其上開98年高考三級及格資格，依俸給法第6條第1項規

定，係自薦任第六職等本俸一級起敘，是系爭處分核敘復審人為薦任第六職

等本俸一級385俸點，洵屬於法有據。 

三、至復審人指稱系爭處分應載明其98年（按復審人誤植為99年）10月16日至12

月15日間之任用身分一節。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20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務

人員各等級考試正額錄取者，按錄取類、科，接受訓練，訓練期滿成績及格

者，發給證書，分發任用。」茲以上開期間係復審人應98年高考三級錄取，

占現職職缺實施實務訓練期間，其尚未訓練期滿成績及格，即未能取得公務

人員任用資格，銓敘部自無法據以銓敘審定其任用資格而載明於系爭99年4

月13日函。是復審人上開所訴，亦無足採。 

四、綜上，銓敘部依復審人所具98年高考三級及格資格，以99年4月13日部銓二

字第0993189344號函，銓敘審定其98年12月16日任現職為准予權理，核敘薦

任第六職等本俸一級385俸點，經核於法並無不合，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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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8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考績審定事件，不服銓敘部民國99年3月25日部銓三字第

0993182590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於98年2月17日任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高市社會局）委任第

五職等社會行政職系社會工作員，經銓敘部審定合格實授；嗣於同年10月16日任

該局薦任第六職等社會行政職系社會工作員（現職），亦經銓敘部審定合格實

授，並以該職務、官等併計委任官等辦理98年另予考績。因不服銓敘部以99年3

月25日部銓三字第0993182590號函，銓敘審定其98年另予考績案，提起復審，案

經該部以99年5月26日部銓三字第0993206638號函檢卷答辯，並以同年6月22日部

銓三字第0993218890號函補充答辯，併附復審補充理由書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3條規定：「公務人員考績區分如

左：一、年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年年終考核其當年一至十二月任

職期間之成績。二、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任職

不滿一年，而連續任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考績。……。」第4條第1項規

定：「公務人員任現職，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至年終滿一年者，予以年終考

績；不滿一年者，如係升任高一官等職務，得以前經銓敘審定有案之低一官

等職務合併計算，辦理高一官等之年終考績；如係調任同一官等或降調低一

官等職務，得以前經銓敘審定有案之同官等或高官等職務合併計算，辦理所

敘官等職等之年終考績。但均以調任並繼續任職者為限。」及第14條第1項

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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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

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是公務人員考績，係以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

實授之任職年資，且以連續任職為前提，連續任職已達6個月未滿1年者，辦

理另予考績，又年度內升任高一官等者，得以銓敘審定有案之低一官等職務

合併計算。銓敘部係依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後，就各機關現職公

務人員之考績獎懲結果予以銓敘審定。 

二、卷查復審人應97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社會行政職系社會行政科筆試錄取，於

97年10月17日分配高市社會局實施實務訓練，98年2月17日實務訓練期滿及

格，經銓敘部銓敘審定為合格實授，核敘委任第五職等年功俸二級400俸

點。復應98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社會工作職系公職社會工作師考試

及格，於98年10月16日分配原任職機關為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社會行政

職系社會工作員，經銓敘部審定合格實授，核敘薦任第六職等本俸二級400

俸點。據此，復審人自98年2月至12月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年資，連續任

職已達6個月未滿1年，高市社會局依考績法第4條第1項上開規定，辦理復審

人98年另予考績，並以99年3月15日高市社局人字第0990013053號函核定，

衡諸前揭規定，並無不合，銓敘部依高市社會局核定復審人98年另予考績，

而為獎懲結果之銓敘審定，洵屬有據。 

三、復審人訴稱，初任之公務人員於年底前取得合格實授資格，得放寬回溯試用

期間之任職時間計算考績期間，其自97年10月即辦理動態登記為現職公務人

員，應自98年1月起計算考績年資云云。查考績法第4條第1項已明定，辦理

考績之年資係以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之年資為據，98年1月復審人尚處於實

務訓練期間，即尚未經銓敘審定為合格實授，該期間依法不得計入98年考績

期間。復查並不存在初任公務人員於年底前取得合格實授資格者，得放寬回

溯試用期間之任職時間計算考績年資之規定，復審人前揭主張，核不足採。 

四、綜上，銓敘部以99年3月25日部銓三字第0993182590號函，依高市社會局核

定復審人98年另予考績而為獎懲結果之銓敘審定，揆諸相關規定，經核於法

並無不合，應予維持。 

五、另復審人陳稱，其曾任公立醫院住院醫師，住院醫師業務係屬社會服務性

質，應放寬適用或準用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辦法第20條規定，縮短其

實務訓練期間，使其98年1月起即可合格實授，而有完整之考績年度一節。

茲以復審人是否可依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辦法第20條或第24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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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短實務訓練期間，尚非本件復審之標的範圍，非本件所能審酌，併予敘

明。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十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19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考績審定事件，不服銓敘部民國99年5月10日部特三字第

0993205378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係花蓮縣警察局（以下簡稱花縣警局）吉安分局巡佐，前經銓敘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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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合格實授，核敘警正四階一級年功俸500元。其98年年終考績經花縣警局考列

丙等，該局以99年5月3日花警人字第0990019306號函核定後，送經銓敘部以99年

5月10日部特三字第0993205378號函，銓敘審定其98年年終考績獎懲結果為「留

原俸級」。復審人不服，提起復審，案經銓敘部以99年6月22日部特三字第

0993218221號函檢卷答辯到會。 

理  由 

一、按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32條規定：「警察人員之考績，除依本條例規定者

外，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及第34條第1款規定：「辦理考績程序如

左：一、內政部警政署與所屬警察機關、學校、各縣（市）警察局及警察大

學警察人員之考績，由內政部或授權之警察機關、學校核定後，送銓敘部銓

敘審定。」次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6條第1項規定：「年

終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丙

等：六十分以上，不滿七十分。……。」第7條第1項第3款規定：「年終考績

獎懲依左列規定：……三、丙等：留原俸級。」準此，銓敘部對警察人員考

績獎懲結果之銓敘審定，悉依主管機關或授權之警察機關核定之考績結果辦

理。 

二、卷查復審人係花縣警局吉安分局巡佐，前經銓敘部審定合格實授，核敘警正

四階一級年功俸500元。花縣警局辦理復審人98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69

分，並以99年5月3日花警人字第0990019306號函核定，衡諸前揭規定，並無

不合，銓敘部依花縣警局核定復審人98年年終考績，而為獎懲結果「留原俸

級」之銓敘審定，洵屬有據。是復審人訴稱，銓敘部未審酌其98年平時考核

獎勵紀錄；刑事案件未確定前，即予銓敘審定，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及侵害憲

法保障人民之生存權等權利云云，核無可採。 

三、綜上，銓敘部以99年5月10日部特三字第0993205378號函，依花縣警局核定

復審人98年年終考績而為獎懲結果之銓敘審定，揆諸相關規定，經核於法並

無不合，應予維持。 

四、另復審人陳稱，其98年公務人員考績（成）通知書未記載事實及理由，具有

重大明顯瑕疵；其未涉嫌犯妨害性自主及貪污治罪條例案件等節。按復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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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98年公務人員考績（成）通知書如有不服，應循申訴、再申訴程序救濟，

而復審人亦已另案提起救濟，尚非本件審酌之範圍；又復審人是否涉犯刑事

案件，應由司法機關予以認定，非本件復審標的之範圍，亦非本會所能審

酌，併予指明。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十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20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退休事件，不服銓敘部民國99年4月12日部退四字第0993169057號

函及99年4月22日部退一字第0993171824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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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原係苗栗縣警察局竹南分局（以下簡稱竹南分局）警員，其申請因公

傷殘命令退休案，經銓敘部以99年4月12日部退四字第0993169057號函核定傷殘

命令退休，自同年1月4日生效，並於該函說明三備註：（三）載明略以，據案附

資料所載，復審人係於84年11月7日上班途中病倒，並非因意外危險導致傷病，

核與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施行細則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不符，

無法辦理因公傷病命令退休；嗣依復審人98年年終考績獎懲結果之審定，另以同

年4月22日部退一字第0993171824號函，核定變更退休等級。復審人因銓敘部未

核定其為因公傷殘命令退休，對該部上開99年4月12日及22日函均表不服，提起

復審，案經銓敘部以99年6月10日部退一字第0993210146號函檢卷答辯到會。 

理  由 

一、按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35條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之退休，除依左列規定

外，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之規定：……。」次按退休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

定：「公務人員任職五年以上，有左列情形之一者，應命令退休：……二、

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不堪勝任職務者。」第7條第1項規定：「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退休人員，其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係因公傷病所致者，

不受任職五年以上年資之限制。」同法施行細則第4條規定：「本法第五條第

一項第二款所稱心神喪失，身體殘廢，其標準之認定，均以公教人員保險殘

廢給付標準表所定之全殘廢或半殘廢為準。所稱不堪勝任職務，係指不能從

事本職工作，亦無法擔任其他相當工作而言。」第10條第1項第2款規定：

「本法第七條所稱因公傷病，係指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而言：……二、因辦

公往返或在辦公場所遇意外危險，以致傷病。」第2項規定：「因公傷病，應

提出服務機關證明書，並應繳驗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地區醫院以上之

醫院證明書。」及第21條第3項規定：「因心神喪失，或身體殘廢命令退休

者，服務機關應證明其不能從事工作，並應附繳醫院殘廢證明書。」對於因

公傷殘命令退休之要件，已有明定。 

二、查苗栗縣政府檢附復審人所填具之退休事實表、竹南分局99年1月4日開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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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不堪勝任職務證明書、長庚醫療財團法人林口長庚紀念醫院同日開

立之公教人員保險殘廢證明書（以下簡稱公保殘廢證明書）及內政部警政署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以下簡稱保二總隊）99年1月12日保二人二字第

0990000195號書函核給公假之證明，彙轉銓敘部辦理復審人因公傷殘命令退

休案。次查上開保二總隊99年1月12日函載以，復審人於83年7月警校畢業分

發，擔任該總隊前第一大隊第五中隊竹油分隊新竹油庫隊員，因該總隊84

年、85年差假紀錄已逾保存年限，無法提供復審人當年申請公（傷）假相關

紀錄，惟依復審人所提供之公保殘廢證明書，並訪談當時與其共事之同仁查

證，相互對照，復審人於84年11月7日上班途中病倒於新竹交流道涵洞旁，

經民眾依其呼叫器所顯示之電話號碼，通知復審人服務之分隊同仁將其送醫

治療，依當時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規定，推斷應係核

給公假治療，此有保二總隊魏警務員99年1月8日報告書面影本在卷可佐。復

查銓敘部審查復審人提供之資料，並未有道路交通事故證明之相關資料，認

為其於84年間上班途中病倒之事實，尚無法證明係由天災或人禍等外力因素

造成，並不符合退休法施行細則第10條第1項第2款所定因意外危險所致傷病

之要件，難認係屬因公傷病，故無法核予因公傷殘命令退休，核屬有據。惟

該部依案附資料，審認復審人傷殘之情形，雖與因公傷殘之要件未合，惟仍

與退休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傷殘命令退休要件相符，乃以99年4月12日函

核定復審人為傷殘命令退休，並自同年1月4日生效；嗣配合復審人98年年終

考績獎懲結果之審定，該部另以同年4月22日號函，核定變更復審人退休等

級，經核於法並無違誤。復審人訴稱，其傷殘係因交通事故意外造成，惟遍

查卷內尚無道路交通事故證明書例如事故現場照片、現場圖、交通事故研析

表等相關資料，可資證明復審人於84年11月7日發生之事故，係屬交通事

故。是所訴委難採據。 

三、復審人主張保二總隊99年1月12日函，證明曾核給其公假，應准辦理因公傷

殘命令退休一節。按退休法係規範公務人員之退休事項，而請假規則係規範

公務人員之請假事項，二者規範事項不同，要件自亦有不同，故公務人員申

請因公傷殘命令退休，自應符合前揭退休法相關規定，核與是否曾經服務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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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依請假規則規定核給公假無涉。是復審人上開主張，仍不足採。 

四、綜上，銓敘部以99年4月12日部退四字第0993169057號函，核定復審人傷殘

命令退休，自同年1月4日生效；並依復審人98年年終考績獎懲結果之審定，

以同年月22日部退一字第0993171824號函，核定變更其退休等級，揆諸前揭

規定及說明，於法無違，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十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21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優惠存款事件，不服銓敘部民國99年1月13日部退二字第

0993155283號及99年2月3日部退二字第0993153804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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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主  文 

原處分關於不准復審人78年1月至83年7月參加公教人員保險年資所計給之養老給

付金額得辦理優惠存款部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其餘復審駁

回。 

事  實 

復審人原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以下簡稱通傳會）專門委員，其申請99年

3月16日自願退休案，前經銓敘部以99年1月13日部退二字第0993155283號函，依

其退撫新制施行前、後任職年資11年1個月及14年8個月15天，核定新制施行前、

後年資11年及14年10個月，分別核給新制施行前、後月退休金55％及30％，並於

同函說明三備註（三）1載以，復審人最後在職機關係屬機關改制後，其所屬人

員始符合退休公務人員公保養老給付金額優惠存款要點（以下簡稱公保優存要

點）所定得辦理優惠存款之機關，爰復審人所具新制施行前73年6月至77年12月

及83年8月至84年6月參加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年資，始得辦理優惠存

款，其公保養老給付得辦理優惠存款金額依同要點第2點及第3點規定計算，為新

臺幣（以下同）71萬元，爰依同要點第3點之1第3項規定，核定其公保養老給付

得辦理優惠存款金額為71萬元。嗣因考績晉級結果，經銓敘部以99年2月3日部退

二字第0993153804號函核定變更退休等級，其公保養老給付得辦理優惠存款之金

額則併同變更為73萬640元。復審人不服銓敘部上開99年1月13日函，未採計其78

年1月至83年7月及84年7月至86年7月參加公保年資所核給之公保養老給付，予以

辦理優惠存款，提起復審。案經該部以99年3月8日部退二字第0993170834號函檢

卷答辯。復審人於同年3月22日補充理由，復於同年4月9日提出復審書聲明併同

不服銓敘部上開同年2月3日函，並於同年7月2日補充理由到會。本會並通知銓敘

部及通傳會派員於99年7月6日本會保障事件審查會99年第24次會議陳述意見。 

理  由 

一、按公保優存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依本要點辦理優惠存款，須合於下列各

款條件：（一）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理退休。（二）最後在職之機關係適用行

政院訂定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支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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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中華民國84年7月1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行前之公務人員保險年

資，所核發之養老給付。」第2項規定：「如因機關改制或待遇類型變更始符

合前項規定之機關，其人員於中華民國八十四年六月三十日以前曾任符合併

計公務人員退休之年資，未曾領取待遇差額、退休金差額或未支領單一薪

給、中美基金、實施用人費率或未實施用人費率事業機構待遇者，其參加公

保期間所計給之公保養老給付得辦理優惠存款。」是依公務人員退休法（以

下簡稱退休法）辦理退休之人員，其最後在職之機關如非屬因機關改制或待

遇類型變更，始適用行政院訂定之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之公務人員

俸額標準表（以下簡稱俸額標準表）支薪者，於84年7月1日退休法修正施行

前之公保年資，所核發之養老給付即得辦理優惠存款。 

二、關於復審人84年7月至86年7月參加公保年資所計給之養老給付金額辦理優惠

存款部分： 

復審人請求84年7月至86年7月參加公保年資所計給之公保養老給付得辦理優

惠存款一節，依上開公保優存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公保養老給付得辦理優

惠存款者，係以84年7月1日公務人員退休法修正施行前之公保年資所計給之

公保養老給付為限，是復審人84年7月至86年7月之公保年資所計給之公保養

老給付自不得辦理優惠存款。 

三、關於復審人78年1月至83年7月參加公保年資所計給之養老給付金額辦理優惠

存款部分： 

（一）卷查銓敘部復審答辯稱該部95年7月28日部退三字第0952656779號函

略以，交通部電信總局移撥之人員及通傳會成立後之新進人員，均按

公保優存要點第2點第2項規定，僅有合於該要點規定之舊制公保年資

所計給之養老給付始得辦理優惠存款。爰以復審人既係通傳會成立後

之新進人員，其任職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之78年1月至83年7月公保

年資，因該公司為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係適用實施用人費率待遇類

型，依公保優存要點第2點第2項規定不得辦理優惠存款，而否准復審

人所請。惟查通傳會於95年2月22日成立時，係合併交通部、交通部

電信總局及行政院新聞局三個機關部分職掌及人員，其中交通部及行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52

政院新聞局本為行政機關；交通部電信總局則於85年7月1日由交通事

業機構改制為行政機關，且通傳會成立後，其人員均按俸額標準表支

薪，並適用退休法辦理退休。則依上開事實，銓敘部逕認該會屬前揭

公保優存要點第2點第2項所稱，因機關改制或待遇類型變更始具備辦

理優惠存款條件之機關，尚非無疑。 

（二）縱寬認通傳會係屬因機關改制始符合公保優存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之

機關。經查除前開銓敘部95年7月28日函外，該部另以96年1月14日部

退二字第0962736421號函通傳會略以，該會成立以後之新進人員及95

年2月22日成立時由交通部電信總局移撥之人員，僅有合於公保優存

要點第2點第2項規定之舊制公保年資所領養老給付得辦理優惠存款，

惟以公保養老給付得以辦理優惠存款之法規依據，即為公保優存要

點，由前揭該要點第2點規定以觀，僅須最後在職機關係適用俸額標

準表支薪之機關。以通傳會成立以來均為行政機關，何以該會新進人

員，其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之權益，須比照由交通部電信總局隨業

務移撥人員辦理，而不比照交通部及行政院新聞局隨業務移撥人員辦

理，銓敘部相關函釋並無明示區隔之正當理由。遑論上開函釋均屬機

關間行文，並未通函全國各機關，復審人無從知悉其內容，並選擇是

否於95年12月14日由可辦理公保養老給付優惠存款之機關經濟部，調

任通傳會服務，致其權益受損。復查通傳會成立時即係適用俸額標準

表支薪之行政機關，且復審人係於95年12月14日始由同為適用俸額標

準表支薪之經濟部調任通傳會，並非因機關改制隨業務移撥通傳會服

務者。再以復審人係依退休法辦理退休，且最後在職機關通傳會係適

用俸額標準表支薪者，爰依上開說明，原處分關於不准復審人78年1

月至83年7月參加公保年資所計給之養老給付金額辦理優惠存款部

分，即不無斟酌之餘地。 

四、綜上，系爭處分認關於復審人84年7月至86年7月參加公保年資所計給之養老

給付，未符合首揭公保優存要點第2點第1項之規定，不予採計為得辦理優惠

存款之年資部分，並無違誤，應予維持；至於所認關於復審人78年1月至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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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7月參加公保年資所計給之養老給付，因其最後在職機關通傳會，為公保

優存要點第2點第2項所定因「機關改制」始符合同要點第2點第1項規定之機

關，不准採計辦理優惠存款部分，核有重行審酌之必要，爰將原處分關於上

開78年1月至83年7月公保年資所計給養老給付不得辦理優惠存款部分撤銷，

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部分有理由，部分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

1項及第65條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本件原處分機關應於本決定確定之次日起2個月內將處理情形回復本會，如於上

開期限內未處理者，本會將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理，違失人員

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者，本會將通知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理。上述

違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本會將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並公布違失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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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22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追繳俸給事件，不服國立故宮博物院民國99年3月9日台博人字第

0990002442號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現職為臺北縣政府社會局法制職系薦任第九職等秘書，前於91年12月

16日至95年6月30日（以下簡稱系爭期間）任國立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博

物院）法制職系薦任科員期間，按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以下簡稱專業加給表）

（五）規定支領專業加給（以下稱法制加給）。嗣故宮博物院審認復審人不符合

專業加給表（五）規定，原支領之法制加給應予撤銷，並改按專業加給表（一）

發給專業加給（以下簡稱專業加給），以99年3月9日台博人字第0990002442號函

檢附故宮博物院法制人員91-95年度核發法制加給與專業加給差額清冊，追繳復

審人於系爭期間溢領之專業加給差額共計新臺幣（以下同）27萬8,026元。復審

人不服，提起復審，案經故宮博物院以99年4月26日台博人字第0990004283號函

檢附相關資料答辯，復審人於99年5月14日、6月7日、6月25日補充理由到會。本

會並通知復審人、銓敘部、行政院人事行政局及故宮博物院派員，於99年7月6日

本會保障事件審查會99年第24次會議到會陳述意見。復審人又於同年7月7日補充

理由。 

理  由 

一、按行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違法行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

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列各款

情形之一者，不得撤銷︰一、撤銷對公益有重大危害者。二、受益人無第一

百十九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利益之行政處分，其信賴

利益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益者。」第119條規定：「受益人有下列各款

情形之一者，其信賴不值得保護：一、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法，使行政機

關作成行政處分者。二、對重要事項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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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機關依該資料或陳述而作成行政處分者。三、明知行政處分違法或因重

大過失而不知者。」及第127條規定：「授予利益之行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

一次或連續之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

往失效之情形時，受益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前項返還範

圍準用民法有關不當得利之規定。」是以，行政機關於審酌是否撤銷授予利

益之違法行政處分時，除有同法第119條所列信賴不值得保護之情形外，依

行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為撤銷決定之行政機關固應顧及該受益人之信賴利

益，但為撤銷決定之行政機關行使裁量權之結果，倘認為撤銷該授予利益之

違法行政處分所欲維護之公益顯然大於受益人之信賴利益者，該機關仍得依

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受益人受領利益之法律原因於撤銷範圍內溯及失

其效力，即負返還其已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有利益之義務，且受益人係基於

行政處分而受領給付，行政機關亦得以行政處分命其返還該項不當得利。 

二、按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18條第1項授權訂定之92年1月17日修正前公務人員加

給給與辦法（以下簡稱加給給與辦法）第13條規定：「本辦法各種加給之類

別、適用對象、支給數額，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所訂各種加給支給表辦

理。」又修正後之加給給與辦法第13條條文於「類別」前增列「給與條件」

之文字，並將訂定各種加給表之權責機關由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改為行政院。

復按自91年6月1日生效之專業加給表（五）之適用對象欄規定：「以下列機

關或單位內法制人員，同時符合：（1）職務歸列『法制職系』；（2）具法律

系所畢業或法制類科考試及格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考試及

格；及（3）辦理法制、訴願、調解業務等三項要件者為限：（1）依組織

法、組織條例、組織通則、組織規程所設置之法制機構或法制單位。……

（5）雖未設法制專責單位，但其組織法規明定辦理法制業務之職

務……。」94年1月1日修正生效之現行專業加給表（五）所訂條件亦無不

同。是依上開規定，各機關法制職系人員，除須具備法律系所畢業之學歷或

法制類科考試及格之資格外，尚須其所屬機關或單位符合該規定，且其確係

辦理法制、訴願或調解業務，始得按上開規定支領法制加給。 

三、卷查75年12月31日公布之故宮博物院組織條例 （97年1月16日修正為「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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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組織法」）並未設置法制機構或單位，亦未明定辦理法制業務之職

務。次查除上開專業加給表（五）原已列舉組織法規之範圍外，92年1月17

日修正之加給給與辦法第3條第2款亦明定，該辦法所稱之組織法規，為組織

法、組織條例、組織通則、組織規程、組織準則及組織自治條例。依銓敘部

派員於99年7月6日本會保障事件審查會99年第24次會議陳述意見略以，依加

給給與辦法修正規定之意旨，該辦法所稱組織法規主要是指依據立法院通過

之組織法律，在地方機關且包括地方自治條例，但並不包含機關自定之處務

規程或辦事細則。惟因93年6月23日制定公布之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8

條第1項業已明定，機關組織以法律制定者，其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以處

務規程定之，機關組織以命令定之者，其內部單位之分工職掌，以辦事細則

定之；加給給與辦法將配合上開基準法第8條規定，將依該條所定處務規程

及辦事細則納入組織法規之範疇，在相關組織法規未配合修正前，仍應適用

原規定等語。另依行政院人事行政局派員於同次會議陳述意見略以，法制加

給之發給，係考量法制業務之專業性，及處理法制業務量須達一定規模，一

般機關之法制業務量達到一定規模，才會設置專責法制單位，如未達一定規

模而未設置專責法制單位，則須以其組織法規明定辦理法制業務之職務，於

此業已保有彈性，惟仍須兼顧避免發給加給過於浮濫。以往辦事細則僅須機

關首長簽名即可發布，在地方機關、鄉鎮市容易發生過於浮濫之情形，故須

限於依加給給與辦法列舉之組織法規明定辦理法制業務之職務，方得核予法

制加給等語。茲以故宮博物院原組織條例授權訂定之該院辦事細則（97年3

月13日已廢止）第12條固明定，該院秘書室分設三科，其中第一科掌理11款

事項中之第10款，係辦理關於該院法制事項，惟該院辦事細則非屬上開公務

人員俸給法規所稱組織法規，該科亦非法制單位，其法制職系人員即不符合

前揭專業加給表（五）所定支領法制加給之要件。故宮博物院按前揭專業加

給表（五）規定核發復審人該項法制加給，即屬違法。復審人稱該院辦事細

則係組織法規及其於該段期間屬專業加給表（五）之適用對象云云，洵無足

採。 

四、復查復審人於系爭期間溢領之法制加給，固非復審人以詐欺、脅迫或賄賂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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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不正確資料或為不完全陳述所致，亦難謂復審人明知行政處分違法

或因重大過失而不知。質言之，復審人並無行政程序法第119條所列信賴不

值得保護之情形。惟承前述，其於系爭期間支領法制加給既屬違法，依行政

程序法第117條第2款之規定，復審人之信賴利益必須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

之公益，始不得撤銷原發給法制加給之處分。按復審人溢領法制加給與專業

加給之差額，衡諸公務人員支領專業加給之平等性、貫徹依法行政原則及政

府財政等公益，其信賴利益並非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益，本件應無上

揭行政程序法第117條第2款規定之適用；故宮博物院對其核給復審人系爭期

間法制加給之處分，仍得依職權撤銷，核與信賴保護原則無違，其依職權撤

銷違法處分後，命復審人繳還所受領之不當得利金額，自屬有據。 

五、復審人訴稱原處分不符行政處分要式之規定，又未踐行行政程序法第102條

規定，給予其陳述意見之機會，已違背正當法律程序；依審計法規定及行政

院人事行政局92年4月8日局給字第0920008545號函，得免予追繳已支領之法

制加給金額；原處分機關撤銷原授益行政處分，已逾除斥期間，追繳系爭金

額亦已罹於公法上請求權時效等情，爰分別說明如下： 

（一）卷查故宮博物院99年3月9日函之主旨、說明中已載明該處分係依據主

管機關行政院人事行政局98年11月24日局給字第09800656621號函釋

示相關規定之意涵，認定復審人於系爭期間領取之法制加給不符合規

定，應追繳復審人溢領之金額，並無復審人所稱原處分不符行政處分

要式規定之情形。復依行政程序法第102條規定：「行政機關作成限制

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利之行政處分前，……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

意見之機會。……。」及第103條規定：「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行政

機關得不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一、……五、行政處分所根據之事

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本件復審人於系爭期間領取法

制加給與專業加給表（五）規定不符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

故宮博物院縱未先給予復審人陳述意見之機會，於原處分之合法性尚

不生影響。 

（二）次查審計法第21條及第77條規定意旨，係審計機關基於職權對於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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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剔除、繳還或賠償之款項或不當事項，得審酌情節免除各該負責人

員之損害賠償責任，核與本件情節無涉。又行政院人事行政局92年4

月8日局給字第0920008545號函，係在說明公務人員因組織編制修正

調整職務期間之支薪原則，得否適用於職務代理人，與本件情形殊

異，況本件亦非關組織編制修正調整職務之情形，自難比附援引。 

（三）復查原處分機關係依前揭行政院人事行政局98年11月24日函釋，認定

應撤銷原核給復審人法制加給之違法處分，則自故宮博物院知有撤銷

原因時起算，尚未逾法定2年除斥期間。再依法務部90年3月22日法90

令字第008617號令釋：「……關於消滅時效期間之起算點，則應自該

請求權得行使時起算，就具體個案判斷之。……。」按請求權之發生

如係因行政處分被撤銷，則應自行政處分撤銷，始得行使請求權，並

據此以起算時效。本件請求權時效，自故宮博物院以系爭99年3月9日

函命復審人繳回違法支領之法制加給時起算，尚未罹於5年時效。是

復審人前揭主張，尚不足採。 

（四）有關復審人主張其請求故宮博物院提出91年12月其到職時，該機關核

給法制加給之簽呈，惟故宮博物院以99年4月12日函復，僅說明提供

14頁之資料，並要求繳交費用，並未說明提供之資料內容為何一節。

經查故宮博物院99年4月12日台博人字第0990003300號書函，已就復

審人99年3月26日提出之閱覽卷宗申請案為答復，載明申請閱覽之資

料共計14頁，請依相關法令繳納費用，核其內容並無否准之意思，亦

未侵害復審人之權益，且復審人業已委託王○○女士閱覽影印相關資

料及收受在案，有復審人繳款收據影本在卷可查。至於復審人請求原

處分機關提出91年12月復審人到職時，其機關核定給予法制加給之簽

呈，故宮博物院以該申請之資料涉及機關內部簽呈、簽核或行政決定

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文件為由，依據行政程序法之規定，不予提

供閱覽，經核亦於法無違。 

六、綜上，故宮博物院以99年3月9日台博人字第0990002442號函，通知追繳復審

人於系爭期間，專業加給表（五）與（一）之專業加給差額共計27萬8,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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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十五、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23號 

復 審 人：○○○、○○○、○○○、○○○、○○○、○○○、○○○ 

上  7 人 

代 表 人：○○○ 

復審人等7人因任用事件，不服銓敘部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提起

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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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文 

銓敘部應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復審人等原係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原健保局）具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及格資格之現職人員，因該局於99年1月1日改制為屬行政機關之行政院衛生

署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健保局），復審人等以99年3月29日陳情函向銓敘部

申請，准予審定渠等具轉任資格，並適用原健保局現職人員轉任健保局比照改任

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辦法辦理改任換敘。案經銓敘部以99年4月14日部銓二字第

0993190901號書函復以，有關原健保局改制為行政機關後，未將經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及格之現職人員納入轉任公務人員之範圍，影響渠等權利一案，前經

該部98年3月30日部特二字第0983042029號書函回復在案，並檢附該書函影本供

參。復審人等不服，提起復審，案經銓敘部以99年4月29日部銓二字第

0993196837號函檢卷答辯，復審人等於同年5月11日補充理由及選定代表人，復

於同年6月11日補正復審書主張，銓敘部未予銓敘審定，應作為而不作為，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26條規定提起復審到會。 

理  由 

一、保障法第26條規定：「公務人員因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

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認為損害其權利或利益者，亦得提起復審。前項期

間，法令未明定者，自機關受理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及第66條第1項規

定：「對於依第二十六條第一項提起之復審，保訓會認為有理由者，應指定

相當期間，命應作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是依上開規定，公務人員因

原處分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不作為，認為損害

其權利或利益，提起復審時，本會認為有理由者，應指定相當期間，命應作

為之機關速為一定之處分。 

二、卷查復審人等以99年3月29日陳情函向銓敘部申請，准予審定渠等具轉任資

格，並得適用原健保局現職人員轉任健保局比照改任官職等級及退撫事項辦

法辦理改任換敘，經該部以99年4月14日部銓二字第0993190901號書函復

以，有關原健保局改制為行政機關後，未將經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

之現職人員納入轉任公務人員之範圍，影響渠等權利一案，前經該部98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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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30日部特二字第0983042029號書函回復在案，並檢附該書函影本供參。查

銓敘部上開99年4月14日書函內容，就復審人等申請改任換敘之請求，未為

明確准否表示。按復審人等既依上開轉任換敘辦法申請改任換敘，該辦法就

申請改任換敘並未明定處理期限，依前揭保障法第26條規定，該部自受理申

請之日起2個月內，應就復審人等之申請予以答復；惟該部迄今未為准否之

答復，於法自有未合。 

三、綜上，銓敘部對於復審人等之申請，逾2個月迄未為處理，核有未洽，爰命

該部應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為適法之處分。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有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6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本件原處分機關應於本決定確定之次日起2個月內將處理情形回復本會，如於上

開期限內未處理者，本會將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理，違失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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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者，本會將通知原處分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理。上述

違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本會將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

並公布違失事實。 

 

十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24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退撫基金費用事件，不服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民國99

年6月8日台管業二字第0990793427號核發退休金通知，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

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原任雲林縣北港鎮立圖書館管理員，其99年7月1日自願退休案，前經

銓敘部以99年4月6日部退四字第0993188590號函核定，並於該函說明三、備註

（三）記載略以，其未予併計退休之新制繳費年資計8年，原依法繳納之基金費

用，依規定由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基管會）計算發還。

基管會爰依上開退休核定函核定結果，核算應發還未予併計退休之退撫新制繳費

年資本息計新臺幣（以下同）28萬8,928元（本金22萬708元、利息6萬8,220

元），以99年6月8日台管業二字第0990793427號核發退休金通知辦理撥付完竣。

復審人不服，提起復審，案經該會以99年7月8日台管業二字第0990810781號書函

檢附相關資料答辯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退休法（以下簡稱退休法）施行細則第18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

員退休時，其繳納基金費用未予併計退休之年資，依其本人繳付基金費用之

本息，按年資比例計算，由基金管理機關一次發還。」並參照銓敘部93年10

月27日部退四字第0932423498號書函函釋：「……退休法施行細則第18條所

稱『繳納基金費用未予併計退休之年資』，則係指實際繳納基金費用年資扣

除依規定應予併計舊制畸零數後之新制核給年資，尚有未予採計之繳費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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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而非以當事人選擇採計之年資，直接作為計算扣除之基準。……公務

人員未予併計退休之繳費年資，不論係第一次退休或再（轉）任重行退休，

應係按年資比例發還本人繳付之基金費用本息，尚不包括政府繳付之基金費

用本息……。」對於公務人員退休時未予併計退休之年資，其已繳納退撫新

制基金費用本息之發還，已有明定及解釋。 

二、查復審人自願退休案，經銓敘部以99年4月6日部退四字第0993188590號函核

定，該函說明二、（六）年資記載：「1.新制施行前任職年資28年8個月，選

擇年資28年8個月，核定年資28年。2.新制施行後任職年資15年，選擇年資6

年4個月，核定年資7年。」並於說明三、備註（三）記載略以，復審人未予

併計退休之新制繳費年資計8年，原依法繳納之基金費用，依規定由基管會

計算發還。是復審人實際繳納基金費用之年資（即退撫新制施行後任職年

資）為15年，已繳納基金費用累計41萬3,826元，基管會依據復審人已繳納

基金費用總計15年之年資，及銓敘部核定有案未予採計之8年年資，按比例

計算應發還其未併計退休年資所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本金為41萬3,826元×（8

年×360天）/（15年×360天）=41萬3,826元 × 2880/5400=22萬708元，及其

利息6萬8,220元，合計應發還退撫基金費用本息為28萬8,928元，並以99年6

月8日台管業二字第0990793427號核發退休金通知辦理撥付，揆諸前揭規定

及說明，自屬有據。復審人訴稱應以其退休前8年所繳納之退撫基金費用為

標準計算本息，且連同政府繳付之基金費用一併發還云云，核有違前揭退休

法施行細則第18條第1項規定及銓敘部93年10月27日書函解釋意旨，委難採

取。 

三、綜上，基管會計算應發還復審人未併計退休年資所繳退撫基金費用本息為28

萬8,928元，以99年6月8日台管業二字第0990793427號核發退休金通知辦理

撥付，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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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十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復審決定書   

99公審決字第0225號 

復 審 人：○○○ 

復審人因薪級事件，不服銓敘部民國99年5月6日部特四字第0993201463號

函，提起復審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復審駁回。 

事  實 

復審人前於89年11月3日任交通部委任第五職等交通技術職系技士，經銓敘

部審定准予權理，核敘委任第四職等本俸二級310俸點。嗣應89年公務人員高等

考試三級考試交通技術職系交通工程科考試及格，於90年3月2日任交通部薦任第

六職等至第七職等交通技術職系技士，96年1月5日陞任該部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

職等同職系技正，歷至98年年終考績晉敘薦任第九職等本俸三級520俸點。99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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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日依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行政人員相互轉任資格及年資提敘辦法（以下簡稱

二類轉任辦法）規定，轉任交通部基隆港務局棧埠管理處高級技術員資位副工程

司，經銓敘部99年5月6日部特四字第0993201463號函，審定以事業人員任用，核

敘高級技術員22級415薪點。復審人不服，提起復審，於同年6月4日補正復審

書，案經銓敘部以同年月9日部特四字第0993212608號函檢卷答辯到會。 

理  由 

一、按交通事業人員任用條例（以下簡稱任用條例）第3條規定：「交通事業人

員……，資位受有保障，同類職務，可以調任。」第4條規定：「交通事業人

員之資位分左列二類：一、……。二、技術類：技術長、副技術長、高級技

術員、技術員、技術佐、技術士。」第5條第1項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資位

之取得規定如左：一、高員級以下，須經考試及格。……。」第11條之1第1

項規定:「中華民國85年1月17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公布施行後之考試及格

者，初任交通事業人員，其薪級起敘規定如左：一、……四、高等考試之三

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三等考試及格者，自高員級第三十級三二○薪點起

敘。……。」次按二類轉任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交通行政人員具中華民

國八十五年一月十七日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公布後之相當類科考試及格資格

者，其轉任交通事業人員，依下列規定敘定資位：一、高等考試之三級、特

種考試之三等以上或相當等級考試及格，比照取得高員級資位。……。」第

6條第1項規定：「交通行政人員轉任交通事業人員，依前條第2項及第3項規

定敘定資位，並依本條例第11條之1規定起敘。」第2項規定：「轉任人員曾

任與該資位等級相當之服務成績優良年資，得按每一年提敘薪級一級，至該

資位之最高級為止。」第7條規定:「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行政人員相互轉

任，曾任與轉任職務職等或資位等級相當年資之對照，依所附交通事業人員

與交通行政人員相互轉任採計年資對照表認定之。」復按交通事業人員與交

通行政人員相互轉任採計年資對照表之規定，員級相當交通行政人員委任第

三職等至第五職等；高員級相當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九職等。 

二、卷查復審人於99年4月12日由交通部（交通行政機關）交通技術職系技正轉

任交通部基隆港務局棧埠管理處（交通事業機構）高級技術員資位副工程

司，自有二類轉任辦法之適用。而因復審人係以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交通技術

職系交通工程科考試及格資格，初任交通事業人員，則依任用條例第11條之

1及二類轉任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其任現職自應以高員級30級320薪點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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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基準。又復審人自90年3月2日初任薦任交通技術職系公務人員，至99年4

月12日轉任現職，其與現職資位等級（高員級）相當，且以薦任官等參加年

終考績列乙等以上之成績優良年資，雖有90年至98年計9年之年資，惟其中

90年係以委任官等與薦任官等併資辦理之年終考績，該年1至2月委任年資因

與其現職資位不相當，即無從採計該90年年資提敘薪級1級，爰銓敘部以系

爭99年5月6日函，採計其於交通行政機關91年至98年年終考績年資，提敘薪

級8級，核敘高級技術員22級415薪點，於法並無不合。 

三、綜上，銓敘部以99年5月6日部特四字第0993201463號函，核定復審人99年4

月12日任交通部基隆港務局棧埠管理處副工程司為以事業人員任用，敘高級

技術員22級415薪點，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復審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2條第1項規定，如不服本決定，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

起2個月內向臺北高等行政法院（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3段1巷1號）提起行政訴

訟。 

經本會所為之復審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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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64號 

再申訴人：○ ○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中央警察大學民國99年4月6日校人字第

0990001466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任中央警察大學（以下簡稱警大）學生事務處區隊長。警大98年

8月31日校人字第0980005780號令，以其辦理警佐班29期1類B班行政法概要考

試，監考時違規失職，影響考試公平及校譽，依警大教職員獎懲標準表壹、五、

（一）規定，核布記過二次懲處。再申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再申訴，前經本會

98年12月29日98公申決字第0419號再申訴決定書，以再申訴人為警大警正三階區

隊長，具警察官身分，其平時考核之獎懲，自應適用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以下簡

稱獎懲標準）辦理，警大逕依該校教職員獎懲標準表對再申訴人為記過二次懲

處，於法未合，爰將上開該校對再申訴人記過二次懲處及申訴函復均撤銷，由服

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處理。嗣經警大以99年2月10日校人字第0990000947號令，改

依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規定，核予再申訴人記過二次懲處。再申訴人不服，提起

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警大以99年5月27日校人字第

0990002964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再申訴人於同年6月24日補充理由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規定：「公務員執行職務，應力求切實，不得畏難規

避，……。」第22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

以懲處，……。」次按獎懲標準第7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不遵規定執行職務或執行重要公務不力，情節嚴重。……。」是依上開

規定，警察人員如有不遵守規定執行職務或執行重要公務不力，情節嚴重

者，即該當記過懲處之要件。 

二、卷查再申訴人係警大學生事務處區隊長，擔任98年7月8日警佐班29期1類B班

行政法概要考試之監考工作，於該項考試完畢後，經授課老師批閱試卷，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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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學員答題內容幾乎一致，且因答案雷同致分數有集中之現象，似有抄襲情

事，該校爰於98年7月31日以相同題目請全班學員重考，重考後全班分數則

呈現常態分配，而與98年7月8日考試結果顯不相同。嗣該中心於98年8月27

日逐一對該班37人進行電話訪查，於訪查過程中，多達24位學員承認確有抄

襲行為，並有學員表示曾為再申訴人準備報紙雜誌供其閱讀。又除再申訴人

於接受推廣教育訓練中心主任及大隊長約談時，曾自承中途離開過考場外，

尚有4名座位於門口之學員表示再申訴人確實離開過考場。凡此有警大推廣

教育中心98年7月20日簽、警大同年8月24日98年度第5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

錄、同年月27日之再申訴人案訪查統計表及警佐班第29期第1類B班行政法概

要前後兩次考試成績統計表等影本附卷可按。茲再申訴人身為警大學生事務

處區隊長，既奉派於98年7月8日擔任監考工作，自應負責考場秩序之維護，

避免考試舞弊，以維考試之公平性。惟其就學員抄襲答案之情形，未及時制

止，違規閱讀報紙雜誌，甚至中途離開考場，導致考生集體舞弊，致生警大

考試形同虛設之負面觀感，顯已嚴重損害該校校譽，是其顯有執行重要公務

不力，情節嚴重之違失行為，洵堪認定。 

三、至再申訴人訴稱警大對事實認定違誤，顯有與事實無關之考量云云。茲依前

揭事證，再申訴人身為監考人員，疏於注意考場秩序，使該班學員得以集體

抄襲舞弊，其執行重要公務不力，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及獎懲標準第7條

第1款規定，堪可認定。而其所稱警大核予其記過二次懲處，係出於與事實

無關之考量，除依卷附資料並無證據足資證明外，再申訴人亦未提出具體事

證以實其說，尚難逕予採信。是其上開所訴，洵無足採。 

四、綜上，警大以99年2月10日校人字第0990000947號令，核予再申訴人記過二

次懲處，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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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十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65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鹽埕分局民國99年3月30日高

市警鹽分人字第0990003512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鹽埕分局(以下簡稱鹽埕分局)五福四路派出

所警員。鹽埕分局認其於98年9月12日受理蔡姓民眾失竊案，未將刑案紀錄表陳

報分局輸入電腦登記，涉有匿報，違反「各級警察機關處理刑案逐級報告紀律規

定」（以下簡稱刑案報告紀律規定），情節嚴重，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以下簡稱

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規定，以99年2月22日高市警鹽分人字第0990002417號令，

核予記過一次懲處。再申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

申訴。案經鹽埕分局以99年5月12日高市警鹽分人字第0990005998號函檢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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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答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規定：「公務員執行職務，應力求切實，不得畏難規

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及第22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

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次按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規定：「有

下列情形之一者，記過：一、不遵規定執行職務或執行重要公務不力，情節

嚴重。……。」是警察人員應依法切實執行職務，如有不遵守法令規定執行

職務或執行重要公務不力，情節嚴重者，即符合記過之懲處要件。 

二、再申訴人不服受記過一次懲處，訴稱其已依規定製作筆錄，開立受理刑事案

件報案三聯單，將案件送分局偵查隊偵辦，未將刑案紀錄表陳報分局輸入電

腦登記，係屬疏失，並無匿報意圖，且未造成報案民眾權益受損；鹽埕分局

偵查隊承辦人未及時催辦，以致延誤；懲處不符合比例原則云云。經查： 

（一）依刑案紀錄表作業規定二十二：「分駐（派出）所、分局受理或發現

犯罪之填輸程序：……（二）或由受理或發現犯罪員警，於二十四小

時內書面填報發生紀錄一份，經所屬單位主管核章，並送分局偵查隊

或刑事組審核編列表號後統一輸入電腦建檔，案號由系統以分局自動

編。」及刑案報告紀律規定五：「刑案匿報、虛報、遲報之認定標

準：（一）匿報：……2.普通刑案之發生與破獲雖不必通報偵防中

心，但經發現未填報刑案紀錄表者。……。」刑案報告紀律規定七：

「違反報告紀律懲處規定：……（二）懲處標準：……匿報：隱匿刑

案，尚未構成犯罪者，受理警員記過壹次。……。」等規定，派出所

員警於受理普通刑案時，如未填報刑案紀錄表，即屬匿報，匿報刑案

尚未構成犯罪者，符合記過一次之懲處要件。 

（二）依卷附資料，98年9月12日蔡姓民眾財物失竊，向鹽埕分局五福四路

派出所報案，再申訴人於當日晚間對其製作調查筆錄，以陳報單陳報

鹽埕分局偵查隊，並製作受理刑事案件報案三聯單及受理各類案件紀

錄表，惟再申訴人並未填具刑案紀錄表陳報鹽埕分局偵查隊。此有鹽

埕分局五福四路派出所e化案號：P098093FJG0ZDB3受理刑事案件報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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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聯單、受理各類案件紀錄表、陳報單及98年9月12日蔡姓民眾調查

筆錄影本附卷可按。再申訴人於申訴書及再申訴書亦自承因疏失未填

報刑案紀錄表。是再申訴人受理蔡姓民眾財物失竊案，未填具刑案紀

錄表陳報鹽埕分局偵查隊，洵堪認定。鹽埕分局以再申訴人未填報刑

案紀錄表，符合刑案報告紀律規定五及七有關匿報之規定，並審酌其

不遵守規定執行職務情節嚴重之情形，以99年2月22日高市警鹽分人

字第0990002417號令，核予再申訴人記過一次懲處，於法無違，尚無

違反比例原則。復查上開刑案報告紀律規定，並未規定匿報須以致生

損害結果為要件，故報案民眾權益有無受損，不影響其應受之懲處。

又鹽埕分局偵查隊承辦人是否催辦，亦與再申訴人是否匿報無涉。是

再申訴人上開所訴，均不足採。 

三、綜上，鹽埕分局據再申訴人上開違反刑案逐級報告紀律，匿報刑案之事實，

以99年2月22日高市警鹽分人字第0990002417號令，依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

規定，核予記過一次懲處，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尚無違誤，均應予維

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72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二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66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成事件，不服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民國99年4月23日高鐵人

字第0990009478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關於95年、96年及97年年終考成部分，再申訴不受理；其餘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係交通部高速鐵路工程局（以下簡稱高鐵局）薦派第六職等幫工程

司，因不服高鐵局96年3月22日高鐵人字第0960008547號、97年3月27日高鐵人字

第0970008105號、98年2月16日高鐵人字第0980003862號及99年3月9日高鐵人字

第0990005698號考績（成）通知書，分別核布其95年、96年、97年及98年年終考

成考列乙等，逕向本會提起申訴，並於同年月30日補充資料到會，經本會99年3

月30日公保字第0990003224號書函，以該案尚未經申訴程序，移請再申訴人之服

務機關高鐵局依申訴程序辦理。嗣再申訴人不服高鐵局之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

再申訴。案經高鐵局以99年5月21日高鐵人字第0990011745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

復，再申訴人於同年月31日補充理由及於同年6月4日、21日遞送更正聲明到會。 

理  由 

一、關於95年、96年及97年年終考成部分：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以下簡稱保障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

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

響其權益者，得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

提起申訴，應於前項之管理措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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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78條第1項規定：「提起申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不服服務

機關函復者，得於復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

訴。」次按申訴、再申訴依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30條第2項規定：「前

項期間，以原處分機關收受復審書之日期為準。」第31條第1項規

定：「復審人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條之復審

期間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理由向保訓會申請回

復原狀。但遲誤復審期間已逾一年者，不得為之。」及第61條第1項

規定：「復審事件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不受理決定：

一、……二、提起復審逾法定期間……。」準此，公務人員對於服務

機關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如有不服，除因天災或其他不

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申訴期間者，得於一定期間內申請回復原

狀外，應於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向

服務機關提起申訴，且上開期間應以服務機關收受申訴書之日期為

準，逾期即屬程序不合法，其續向本會提起再申訴者，仍屬不合法，

應不予受理。 

（二）茲依卷附資料，再申訴人業分別於96年4月4日、97年4月8日及98年3

月3日收受高鐵局上開96年3月22日、97年3月27日、98年2月16日考績

（成）通知書，此為再申訴人於申訴書及再申訴書所不爭，該等通知

書之附註欄並已教示其提起申訴之法定期間及受理機關；復卷查本件

並無保障法第31條第1項所定得申請回復原狀之情事，是再申訴人遲

至99年3月29日始提起申訴，顯已逾越法定期間，高鐵局於99年4月23

日申訴函復中雖未指明其申訴已逾法定期間，惟揆諸首揭規定，再申

訴人所提申訴於法已有未合，其續向本會提起再申訴，仍應不予受

理。 

二、關於98年年終考成部分：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21條規定：「派用人員之考

成，準用本法之規定。」次按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

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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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

銓敘部銓敘審定。」卷查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成之辦理程序，係由其

單位主管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

錄，就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各項綜合評擬後，經高鐵局考績委

員會初核、機關首長覆核、高鐵局核定，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核其

辦理考成作業程序，符合上開規定，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

考核就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

考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

等：八十分以上。乙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及同法

施行細則第4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

評分，除本法及本細則另有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須受考人在考績年

度內具有下列特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

得評列甲等：一、特殊條件：（一）……（三）依本法規定，曾獲一

次記一大功，或累積達記一大功以上之獎勵者。……二、一般條件：

（一）依本法規定，曾獲一次記功二次以上，或累積達記功二次以上

之獎勵者。……（六）全年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錄，且事、病假合

計未超過五日者。……。」是派用人員之考成甲等，除須具備評列甲

等所需之特殊條件或一般條件外，年終考成分數亦必須達80分以上，

該分數之評擬，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

予以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理考成業務對事實認

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

涉在內或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判斷，應

予尊重。 

（三）依卷附再申訴人之98年公務人員考績表影本所示，除全年無遲到、早

退或曠職紀錄，事假、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外，亦無任何獎懲紀錄，

僅具有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第1項所定得考列甲等之一般條件1目之

具體事蹟，且其考績表之備註及重大優劣事蹟欄中，亦未記載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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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得予評擬甲等之具體優良事蹟，經其單位主管依據其平時考核，

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綜合評分為79 分，高鐵局考績委員

會初核及局長覆核，均予維持79分。上揭情事有再申訴人98年1月至4

月、5月至8月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98年公務人員考績表及高鐵局98

年12月31日98年度第4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錄等影本附卷可稽。查再

申訴人並無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所定得考列甲等之一般條件2目以上

之具體事蹟，其於98年度內亦未具有考績法第13條規定，曾記二大功

者考績不得列乙等以下之情事，且再申訴人之平時考核表所載考核紀

錄等級多為Ｃ級，則機關長官於綜合考量相關事實後，自得予以考列

乙等，其對再申訴人考評之判斷，應予尊重。 

（四）再申訴人訴稱其主動協助完成「臺中捷運供電系統功能規範」、編審

及協調出版「機電系統工程概述」專書等工作，主管均視若無睹，不

能因其不會逢迎拍馬、不受長官愛、職位低好欺負，即年年考評乙

等，反觀有些長官、同仁是保障名額內人員，年年可得甲等，實影響

公務員工作士氣一節。茲承前述，高鐵局辦理再申訴人之98年年終考

成係依據考績法相關規定辦理，經核尚無違法或不當之情事；且依再

申訴人所附資料及卷附各項資料，並未有證據證明機關長官對其98年

考成評核有事實認定違誤或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標準或有違反平

等原則之情事。是其所訴，洵屬個人主觀意見，核不足採。 

（五）綜上，高鐵局綜合考量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

蹟，經斟酌評比後，評定適當之考績等次，核布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

成考列乙等79分，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尚無違法或不當之處，均

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部分不合法，部分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

準用第61條第1項第2款及第63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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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二十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67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臺北市立動物園民國99年3月24日北市動園人字

第09930132100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任臺北市立動物園技士，因不服該園以99年2月24日北市動園人

字第09930089600號考績通知書，核布其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提起申訴，嗣

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臺北市立動物園以99年5月20日北市動

園人字第09930322500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到會。 

理  由 

一、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

程第2條第2項規定：「考績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除本機關人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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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四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

員中指定之，並指定一人為主席。……。」第4項規定：「第二項委員，每滿

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受考人得自行登記或經本職單位

推薦為票選委員候選人。」及第5項規定：「前項票選，應採普通、平等、直

接及無記名投票法行之。但各機關情形特殊者，得採分組、間接、通訊等票

選方式行之。辦理選務人員應嚴守秘密。」卷查臺北市立動物園辦理考績委

員會票選委員作業，考量各組室代表之公平性，對於各組室之票選委員當選

人數，係依各該組室職員有投票權未滿10人者，至多以1名計，10人以上至

20人者至多以2名計，此有該園人事室98年6月11日簽呈影本在卷可按。該園

以組室人員之多寡定其票選委員之當選人數，而非以候選人事實上得票數之

多寡為當選依據，顯已違反前揭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4項規定之意

旨，該園簽辦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之票選方式，自有違誤。惟查卷附該園人

事室98年6月30日簽呈所示，該園98年7月至99年6月公務人員甄審暨考績委

員會之票選委員共計6名，事實上係由候選人實際得票數前6名擔任，並非依

前述所簽辦以各組室人員多寡定其當選人數，是其票選結果產生之委員，仍

符合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上開規定，對該考績委員會之合法組成不生影響，

合先敘明。 

二、按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

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

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卷查臺北市立動物園辦理再

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之程序，係由再申訴人之單位主管依其平時考核為依

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錄，就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

等項綜合評擬後，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園長覆核、臺北市政府教育局核定

後，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核其辦理考績作業程序，符合上開規定，尚無法

定程序上之瑕疵。 

三、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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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及同法施行細則第3條第1項前段規

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四項予以評

分。」第4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評分，除

本法及本細則另有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須受考人在考績年度內具有下列特

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得評列甲等：一、特殊

條件：……二、一般條件：……（六）全年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錄，且

事、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者。……。」是公務人員考績列甲等者，除須具備

評列甲等所需之特殊條件或一般條件外，其考績分數亦必須達80分以上，該

分數之評擬，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依

受考人平時考核之結果予以綜合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

理考績業務，對事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

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

判斷，應予尊重。 

四、查再申訴人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其考核等級多為A級、B級，個人重大

具體優劣事蹟欄載有負面評語；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嘉獎1次，無事假、病

假、遲到、早退或曠職之紀錄；備註及重大優劣事實欄，未載有得予評擬甲

等之適用條款及具體優良事蹟。再申訴人之單位主管，按其工作、操行、學

識、才能等項評分，參考各項細目之考核內容，斟酌再申訴人平時考核獎勵

次數所增分數後，綜合評擬為79分，遞送臺北市立動物園考績委員會初核、

園長覆核，均維持79分。此有再申訴人98年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公務

人員考績表、該園考績委員會98年7月至99年6月第9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錄

等影本附卷可稽。是以再申訴人98年僅具有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所定得考

列甲等一般條件1目之具體事蹟，復以再申訴人亦未具有考績法第13條所定

曾記二大功，考績不得考列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於考量其平時考核成

績紀錄，就具體優劣事蹟，據以評定適當之考績等第，予以考列乙等79分，

經核尚無違法或不當之處。 

五、再申訴人訴稱其工作有具體成效、考績評定不公一節，按再申訴人各項表現

是否績效良好而有具體事蹟，核應由服務機關加以認定，並非僅憑受考人主

張即可成立。又公務人員之考績，係機關長官考核其任職期間之表現，就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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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予以綜合考評，依據具體事項加以評價之結果，

尚非僅就單一事項予以評擬；卷附資料亦查無機關長官對再申訴人有考評不

公之具體事證。是再申訴人所訴，洵無可採。 

六、綜上，臺北市立動物園依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

評核其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79分，及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

不當之處，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二十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68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澎湖縣政府警察局民國99年4月21日澎警人字第

0991101986號書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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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為澎湖縣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澎縣警局）刑事警察大隊隊長，

澎縣警局審認其於99年1月16日17時44分駕駛自用小客貨車未注意車前狀況，與

他人發生道路交通事故，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以下簡稱獎懲標準）第6條第14

款規定，以99年3月25日澎警人字第0991210461號令，核布申誡一次懲處。再申

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澎縣警局以99

年5月26日澎警人字第0991102552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不得有……足以損失名譽之行

為。」及第22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

處，……。」次按獎懲標準第6條第14款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申

誡：……十四、違反交通法令規定，情節輕微。」是警察人員如有違反交通

法令規定，情節輕微者，即符合申誡之懲處要件。 

二、本件再申訴人不服受申誡一次之懲處，訴稱本件澎縣警局道路交通事故初步

分析研判表指出再申訴人未注意車前狀況，顯然毫無理由，且警察人員駕車

安全考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駕車安全考核要點）第5點第1項第5款為概括

規定，應以明顯違反道路交通安全處罰條例因而肇事者，為適當之懲處；又

其遵守交通安全規則，未有故意違規情事，非肇事主因等語。經查： 

（一）按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規定：「汽車行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車前狀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次按駕車安全考核要點

第5點第1項規定：「警察人員違反下列道路交通法規或因而與他人發

生肇事，依警察人員獎懲……等相關規定處分：（一）肇事逃逸者，

記一大過。（二）無照駕駛、闖越平交道、闖紅燈者，記過一次；因

而肇事者，記過二次。（三）未依規定領用牌照或懸掛車牌行駛者，

申誡二次；肇事者，記過一次。（四）騎乘機車未依規定戴安全帽、

駕乘汽車未依規定繫安全帶或駕車使用手持式行動電話者，申誡一

次；肇事者，申誡二次。（五）違反其他交通法規因而肇事者，申誡

二次。」是警察人員如有違反駕車安全考核要點第5點第1項第1款至

第4款以外之其他交通法令規定因而肇事之情事，即符合申誡之懲處

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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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再申訴人於99年1月16日17時44分駕駛自用小客貨車，沿澎湖縣馬

公市明遠路由東往西之方向行駛，與民眾徐○○騎乘之普通重型機車

（搭載民眾蕭○○），沿該市信義路由南往北之方向行駛，發生擦撞

肇事，造成徐○○左腳擦傷、蕭○○右腳撕裂傷，再申訴人未受傷且

無酒精反應。肇事原因為徐○○騎乘於支道之車輛未讓幹道車先行，

再申訴人亦未注意車前狀況。此有澎縣警局員警駕駛汽（機）車發生

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該局重要（大）交通事件摘報表、該局馬

公分局道路交通事故當事人酒精測定紀錄表、該局99年1月16日道路

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等影本在卷可稽。是再申訴人未注意車前狀

況，致生擦撞肇事之行為，既經澎縣警局交通警察隊人員依其專業判

斷認定有肇事責任，則澎縣警局審認其違反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

第3項上開規定，核屬違反交通法令規定因而肇事，符合前揭駕車安

全考核要點第5點之規定；且已考量再申訴人之行為，係屬肇事之次

要原因，未衍生不良後果，酌予減輕其行政責任，依獎懲標準第6條

第14款規定核予申誡一次懲處，自屬有據。又再申訴人訴稱服務機關

依內部規定，懲處與公務毫無關聯之私行為，實影響員警權益甚鉅一

節，茲查警察人員應遵守交通法令規定之義務，並不因其是否執行公

務而有不同，再申訴人所涉交通事故，乃為肇事原因之一，依上開規

定自應負行政責任。是其所訴，核不足採。 

三、綜上，澎縣警局審認再申訴人上述行為，有違道路交通安全規則及駕車安全

考核要點上開規定，依獎懲標準第6條第14款規定，核予再申訴人申誡一次

之懲處，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於法並無違誤，均應予維持。 

四、至再申訴人對上開駕車安全考核要點內容如有增刪修正之建議，允宜依行政

程序法第168條：「人民對於行政興革之建議、行政法令之查詢、行政違失之

舉發或行政上權益之維護，得向主管機關陳情。」之規定，向內政部警政署

表達，尚非本件所得審究之範疇，併予敘明。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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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二十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69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等事件，不服臺中市警察局民國99年2月11日中市警人字第

0990011904號函及同年月23日中市警訓字第0990012951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

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臺中市警察局對再申訴人記過一次懲處、免除兼任技術教官職務之管理措施及申

訴函復均撤銷，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處理。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任臺中市警察局（以下簡稱中市警局）第四分局（以下簡稱第四

分局）巡佐，因於98年12月20日「順成專案」勤務擔任分局長隨扈時，使用非值

勤裝備之防身噴霧器向攻擊分局長之民眾噴灑，經中市警局認其嚴重違反裝備紀

律，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以下簡稱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規定，以98年12月28

日中市警人字第0980097296號令，核布記過一次懲處；另以同日中市警訓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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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80097158號函，免除其兼任第四分局常年訓練術科技術教官（以下簡稱技術教

官）之職務。再申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

復於99年3月30日補充理由到會，案經中市警局以99年4月1日中市警人字第

0990022501號函及同年月20日中市警人字第0990024874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

再申訴人再於99年4月26日及6月4日補充理由與資料到會。本會並通知再申訴人

及內政部警政署、中市警局派員於同年6月8日保障事件審查會99年第20次會議到

會陳述意見，再申訴人及中市警局代表於該局以視訊方式陳述意見；再申訴人又

於同年月9日補充理由及資料到會。 

理  由 

一、按獎懲標準第7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記過：一、不遵規定執行職務

或執行重要公務不力，情節嚴重。……。」是警察人員必須有不遵守規定執

行職務或執行重要公務不力，情節嚴重者，始符合記過懲處之要件。次按警

察機關辦理獎懲案件規定事項二十規定：「審議懲處案件，應依據懲處規定

條文，就發生之事實、證據及審查有利及不利情形，判斷之，切忌援引與本

事件無關因素而為判斷。」，對警察機關辦理警察人員獎懲案件應注意之事

項，已有明文。 

二、卷查再申訴人於98年12月20日執行順成專案勤務，經第四分局編排為隨扈機

動防處組，擔任分局長（第四分區指揮官）之安全隨扈工作。當日約23時35

分許因集會群眾衝入管制區域，與第四分局值勤警員發生拉扯，分局長於協

調疏處之際遭民眾攻擊而頸部受傷，再申訴人因此取出私自攜帶之防身噴霧

器噴灑，致1名警員及2名民眾眼睛不適，中市警局認其嚴重違反裝備紀律，

依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規定，核布記過一次懲處，並以另函免除其兼任技術

教官之職務。再申訴人訴稱執行上開勤務時，所使用之防身噴霧器對人體無

害，且已考量分局長之安全及選擇對民眾權益損害最小的方式云云。是以，

本案所應審究者為，再申訴人執行順成專案勤務，是否有符合獎懲標準第7

條第1款所定，不遵規定執行職務或執行重要公務不力，情節嚴重之事實。 

三、經查，中市警局派員於本會99年6月8日保障事件審查會99年第20次會議陳

述，再申訴人於98年12月20日係擔服第四分局分局長隨扈之任務，受命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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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發事故及現場蒐證，通訊及警力派遣。該局依內政部86年8月22日臺

（86）內警字第8684989號函釋，認再申訴人於98年12月20日執行順成專案

勤務攜帶及使用之辣椒劑防身噴霧器非屬警械範圍，其使用非屬警械範圍之

防身噴霧器，係違反警察機關強化勤業務紀律實施要點（以下簡稱警察強化

紀律實施要點）七、（二）：「各項應勤裝備及器材應依規定攜帶使用，並妥

善保管維護，嚴禁發生下列情事：……（二）不依規定攜帶。」之規定，屬

嚴重違反裝備紀律，不遵規定執行職務。惟查再申訴人所攜帶之防身噴霧器

既非警械，亦非警察機關所購置之裝備，即非屬警察強化紀律實施要點所稱

「應勤裝備及器材」，又依中市警局98年12月28日核布記過一次懲處令所

載，係以再申訴人使用防身噴霧器之行為，作為懲處事由，核與警察強化紀

律實施要點所稱「不依規定攜帶」之意涵有別，據此，中市警局引用警察強

化紀律實施要點七、（二）規定，認再申訴人嚴重違反裝備紀律，不遵規定

執行職務，難謂適法。 

四、次查，依中市警局派員於本會上開保障事件審查會之說明：警察人員處理民

眾抗爭活動，隨扈之主要任務係保護指揮官之人身安全，依法排除危害，讓

指揮官能順利下達命令，指揮調度；該局主張再申訴人擔任分局長安全隨扈

工作，未能防範未然，事先排除一切危害，而係於分局長受傷後，使用非制

式警械之防身噴霧器，造成民眾及警員受傷，處置失當，亦有執行重要公務

不力，情節嚴重之事實。惟查，再申訴人固於98年12月20日執行順成專案勤

務使用防身噴霧器，衡酌其使用目的，在於避免擔任第四分區指揮官之第四

分局分局長繼續遭受危害，而非攻擊抗議民眾，且使用之結果，民眾停止抗

爭，達到協助指揮官脫困之效果，核與執行保護指揮官之人身安全，排除危

害之隨扈任務，並無不合，難謂其執行重要公務不力。中市警局未就當時客

觀環境，審究再申訴人有無使用制式警械排除危害之可能性，僅以其造成2

名抗議民眾及1名警員受傷之結果，認其處置失當，不無過於率斷之情事。 

五、再查，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所定記過一次懲處之要件，尚以「情節嚴重」為

必要，情節嚴重之概念雖屬不確定法律概念，惟再申訴人之行為是否已達情

節嚴重之程度，仍須慿相關事實及行為結果之關聯性綜合判斷。經查，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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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局主張再申訴人使用防身噴霧器，導致民眾受傷，處置失當，經媒體報導

後對該局形象造成負面影響，險釀成政治性事件，故認再申訴人違反裝備紀

律，情節嚴重。惟查，再申訴人使用防身噴霧器後，民眾停止抗爭，分局長

亦因而脫困，雖有2名眼睛不適民眾對其提起重傷害罪自訴，惟其結果仍待

司法審查，尚難採為判斷情節嚴重之事實。又中市警局對於媒體之報導，如

認與事實不合，容有釐清及請求媒體更正之權利，殊難一概歸責於再申訴

人，且該局形象受負面影響之具體情事為何，未見說明，尚難與再申訴人上

揭行為作正當之聯結。是中市警局認定再申訴人違反裝備紀律，已達情節嚴

重之事實，仍非無疑，則該局核布其記過一次之懲處，核不無重行斟酌之餘

地。 

六、至有關中市警局免除再申訴人兼任第四分局技術教官職務之決定，係基於記

過一次懲處之同一基礎事實，該基礎事實既有重行斟酌之餘地，從而，該免

除兼任技術教官職務之決定，亦應併為重行斟酌。 

七、綜上，中市警局以98年12月28日中市警人字第0980097296號令及同日中市警

訓字第0980097158號函，分別對再申訴人核布記過一次懲處，並免除其兼任

第四分局技術教官職務之管理措施，難謂周妥，及各該申訴函復遞予維持，

亦有未洽，均應予撤銷，由服務機關查明後另為適法之處理。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有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5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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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本件服務機關應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將處理情形回復本會，如於上

開期限內未處理者，本會將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理，違失人員

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者，本會將通知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理。上述違

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本會將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

公布違失事實。 

 

二十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0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臺中縣立烏日國民中學民國99年2月5日烏中人字

第0990000134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原任臺中縣立烏日國民中學（以下簡稱烏日國中）事務組長，於98

年10月5日自願退休。因不服該校以98年12月14日烏中人字第0980003310號考績

（成）通知書，核布其98年另予考績考列乙等，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

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烏日國中以99年3月24日烏中人字第0990000858號函檢附

相關資料答復，再申訴人並於同年4月9日補充理由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3條第2款規定：「公務人員考績區

分如左：……二、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任職不

滿一年，而連續任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考績。」及同法施行細則第7條第1

項規定：「依本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應另予考績者，關於辦理其考績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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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評分比例、考績列等標準及考績表等，均適用年終考績之規定。」第2

項規定：「另予考績，……因……退休……考績年資無法併計者，應隨時辦

理。」是公務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任職不滿1年，而連續任職已達6個月

者，服務機關即應依上開規定辦理其另予考績。次按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

段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

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

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卷查再申訴人98年另予考績之辦理程序，係由其

單位主管依其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錄，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後，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校長覆

核，經臺中縣政府核定後，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經核其辦理考績作業程

序，符合上開規定，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及同法施行細則第3條第1項前段規

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四項予以評

分。」第4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評分，除

本法及本細則另有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須受考人在考績年度內具有下列特

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得評列甲等：一、特殊

條件：……二、一般條件：……（六）全年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錄，且

事、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者。……。」是公務人員考績列甲等者，除須具備

評列甲等所需之特殊條件或一般條件外，其考績分數亦必須達80分以上，該

分數之評擬，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依

受考人平時考核之結果予以綜合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

理考績業務，對事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

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

判斷，應予尊重。 

三、依再申訴人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所載，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等級皆為C級；公

務人員考績表記載嘉獎1次，無事假、病假、遲到、早退或曠職之紀錄；備

註及重大優劣事實欄，並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之適用條款及具體優良事蹟。

經再申訴人之單位主管，按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評分，參考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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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目之考核內容，並加計再申訴人平時考核獎勵次數所增分數後，綜合評擬

為80分。惟提經該校考績委員會綜合考量後，初核改列乙等77分，校長覆核

亦維持77分。此有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公務人員考績表、該

校98年11月23日及99年5月12日98年公務人員考績委員會第1次及第4次會議

紀錄影本附卷可稽。茲以再申訴人98年僅具有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所定得

考列甲等一般條件1目之具體事蹟，復以再申訴人亦未具有考績法第13條所

定曾記二大功者，考績不得考列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於考量其平時考

核成績紀錄，就具體優劣事蹟，據以評定適當之考績等第，予以考列乙等77

分，經核尚無違法。是再申訴人陳稱，其98年另予考績符合考列甲等之規

定，未予考列甲等，有重大違失一節，尚無可採。又再申訴人訴稱，其98年

尚有嘉獎二次一節。查烏日國中99年2月10日烏中人字第0990000266號獎懲

令，以再申訴人執行97年度「政府機關及學校全面節約能源措施」執行成效

經評定為執行績優單位，核布嘉獎二次，該獎懲令並非於98年度內核布，所

訴即無可採。 

四、再申訴人復稱，有關烏日國中代管文中（二）校地規劃壘球場新建工程案，

因各方對於灑草籽之綠覆率未有共識，致未能完成驗收，並非不發還履約保

證金予○○公司；驗收未通過後，其所承辦之簽呈及公文皆與單位主管討

論、請示過，並無延誤之情事，申訴函復理由認其延誤業務，並非事實；其

有責任，相關人員亦應負責等語。查上開新建工程案，於98年7月9日複驗

時，因灑草籽之綠覆率是否達到標準尚有疑義，致未能完成驗收。○○公司

於98年7月21日及8月14日兩次函請烏日國中退還履約保證金。該校始以同年

8月25日烏中總字第0980001985號函復○○公司略以，該校業行文○○建築

師事務所詢問灑草籽綠覆率之問題，待該事務所回覆後，即辦理後續事宜。

此有烏日國中驗收紀錄、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及上開公文影本附卷可稽。茲

上開新建工程案，因灑草籽綠覆率是否達到標準尚有疑義，於98年7月9日複

驗未通過後，再申訴人基於職責所在，即應先行確認灑草籽綠覆率是否達到

標準，並積極處理後續事宜。惟查再申訴人並未有積極作為，遲至98年8月

25日始行文○○建築師事務所詢問灑草籽綠覆率之問題，並回覆○○公司有

關退還履約保證金之請求，期間長達1個半月，迄至再申訴人98年10月5日退

休為止，該新建工程案未能順利結案。是烏日國中認再申訴人未能積極處

理，延誤公務，難謂無據；該校據以考評乙等77分，所據以認定之事實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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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誤。又本件相關人員是否應負責任，非本件再申訴標的範圍，自非本件所

得審究。再申訴人上開所訴，尚不足採。 

五、綜上，烏日國中依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評核其

98年另予考績考列乙等77分，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之

處，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二十五、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1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花蓮縣政府民國99年4月2日府人訓字第

0990038112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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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再申訴人現係花蓮縣政府教育處專員，因不服花蓮縣政府以99年3月2日府人

訓字第0990025848號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其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75分，提

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花蓮縣政府以99年5月18日

府人訓字第0990073747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卷查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之辦理程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其平時考

核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錄，就其工作、操行、學

識、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後，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縣長覆核，經花蓮縣政府

核定後，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經核其辦理考績作業程序，符合上開規定，

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及同法施行細則第3條第1項前段規

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四項予以評

分。」及第4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評分，

除本法及本細則另有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須受考人在考績年度內具有下列

特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得評列甲等：一、特

殊條件：……（三）依本法規定，曾獲……累積達記一大功以上之獎勵

者。……二、一般條件：（一）依本法規定，曾獲一次記功二次以上，或累

積達記功二次以上之獎勵者。……。」是公務人員考績列甲等者，除須具備

評列甲等所需之特殊條件1目或一般條件2目外，其考績分數亦必須達80分以

上，該分數之評擬，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

目，依受考人平時考核之結果予以綜合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

性，除辦理考績業務，對事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

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

部屬考評之判斷，應予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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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再申訴人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所載，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等級大多為C

級及D級，且均載有負面評語；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嘉獎7次，事假3.1日、

病假2.6日；考列甲等人員適用條款欄，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之適用條款。

經再申訴人之單位主管，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評分，參考各項

細目之考核內容，並加計再申訴人平時考核獎勵次數所增分數後，綜合評擬

為75分，考績委員會初核及縣長覆核，均予維持75分。此有再申訴人98年各

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公務人員考績表、花蓮縣政府98年12月14日98年度

第12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錄及相關資料等影本附卷可稽。復查再申訴人98年

固具有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所定，得考列甲等之特殊條件1目具體事蹟，惟

該條係規定「得」評列甲等，而非「應」評列甲等；且再申訴人亦未具有考

績法第13條所定曾記二大功者，考績不得考列乙等以下之情形，爰機關長官

綜合考量再申訴人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獎懲，就其具體優劣事蹟，據以評定

適當考績等第，於法並無不合，其判斷應予尊重。 

四、再申訴人訴稱，其並非不能接受98年考績考列乙等，而係難以理解為何為75

分一節。如前所述，再申訴人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均載有負面評語，其

負面評語略以，工作態度、價值觀及人際關係亟待調整，工作知能及專業亦

待提升。是機關長官綜合考量後，考列再申訴人乙等75分，所據以考評之事

實，難謂無據。再申訴人所訴，核無足採。 

五、再申訴人次稱，其98年另有記功1次，公務人員考績表登載錯誤，嚴重影響

其權益一節。查再申訴人之公務人員考績表確實漏列記功1次，此有再申訴

人之公務人員履歷資料明細表及98年獎懲令等影本資料附卷可稽，亦經花蓮

縣政府答復本會時自承。次查考績法施行細則第16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

平時考核獎懲，應併入年終考績增減分數。……記功或記過一次者，增減其

分數三分；……。」及第2項規定：「前項增分或減分，應於主管人員就考績

表項目評擬時為之。獎懲之增減分數應包含於評分之內。」是平時考核獎懲

之增減分數，應包含於考績評分之內。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原經單位主管

綜合評擬為75分，縱花蓮縣政府將漏列之記功1次，以外加3分方式納入考績

考量，亦不影響其原核定之考績等第。所訴仍無可採。 

六、再申訴人復稱，其98年5月至8月之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年終考績係由花蓮縣

政府教育處盧前處長授權葉副處長辦理，葉副處長對其有諸多誤會及偏見；

其工作表現優良等節。查本件縱係由盧前處長授權葉副處長考評，惟查再申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92

訴人98年5月至8月之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及公務人員考績表內，均有單位主

管盧前處長簽章負其考核責任，業符合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公務人員考

績應先由單位主管評擬，及其施行細則第17條公務人員平時考核應由單位主

管考核之規定。復依考績法第5條第1項及同法施行細則第3條第1項規定，公

務人員之考績，係機關長官考核其任職期間之表現，就工作、操行、學識、

才能等項予以綜合考評，依據具體事實加以評價之結果，尚非僅就工作單項

之表現予以評擬，且辦理考績作業有一定之程序，除經單位主管之評擬外，

尚須經考績委員會初核及機關長官覆核，要非單位主管個人即可決定。卷附

資料，亦查無機關長官對其有考評不公或違反平等原則之具體事證。是再申

訴人上開所稱，均無可採。 

七、綜上，花蓮縣政府依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評核

其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申訴函復遞予維持，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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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2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民國99年4月20日消保

人字第0990002639號書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對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之評定及申訴函復均

撤銷，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評定。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任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消保會）簡任第十職等法

制職系視察，因不服消保會以99年1月28日消保人字第0990000893號考績（成）

通知書，核布其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

起再申訴。案經消保會以99年6月14日消保人字第0990004903號函檢附相關資料

答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有關考績之評定屬各機關長官權責。次按同法施行細則第3條第1項前

段規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四項予以評

分。……。」各機關辦理年終考績，機關長官應就部屬之工作、操行、學識

及才能等項表現進行考評。類此考績之考評工作，因富高度屬人性，對於機

關長官之判斷固應予以尊重，惟如辦理考績業務有法定程序上之瑕疵、對事

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

在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本會自仍得加以審究。 

二、再按考績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第2項規定：「考績

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員為當然委員及第四項

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餘由機關首長就本機關人員中指定之，並指定一人為

主席。……。」第4項規定：「第二項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受考

人票選產生之。……。」第5項規定：「前項票選，應採普通、平等、直接及

無記名投票法行之。但各機關情形特殊者，得採分組、間接、通訊等票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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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行之。……。」是考績委員會設置票選委員之宗旨，係透過民主化選舉機

制產生票選委員，使參與考績及平時考核之初核或核議等事項，經由考績委

員會合議機制作公正客觀之考核，以落實考績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各

機關受考人應均得以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方式，行使其考績委員

會票選委員選舉權，如因各機關情形特殊，致採行上述投票法確有困難，則

得採分組、間接、通訊方式辦理，有98年5月25日修正發布前之組織規程第2

條第4項（同現行組織規程第2條第5項規定）修正說明可資參照。各機關考

績委員會票選委員之人數或選舉方式，如有不符上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第2項及第5項規定之意旨者，則該機關所組成之考績委員會組織即屬不

合法，經該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考績事件，自有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三、卷查消保會係於98年6月3日辦理該會98年度考績委員會改選事宜，並於同年

月12日完成票選委員之選舉，改選後組成之考績委員會置委員15人，包含指

定委員9人、當然委員1人及票選委員5人，任期自98年7月1日至99年6月30

日，此有該會人事室98年6月3日、同年月12日簽呈及該會98年6月15日消保

人字第0980005285號核派令影本附卷可證。茲依前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2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考績委員會委員每滿4人，應有2人由本機關受考人

票選產生，爰該會98年度考績委員會15位委員中，即至少應置有6位票選委

員。惟查該會98年度考績委員會，僅置有5位票選委員，該會組成之考績委

員會組織，於法即有未合。另查該會辦理98年度考績委員會票選過程中，因

該會陳姓及劉姓2位簡任消保官，分別服務於金門縣及南投縣政府，該會人

事室係以傳真方式，將空白選票傳真予該2人，由渠等圈註人選後，再以傳

真方式送回人事室完成投票，此亦有上開2人所填98年度考績委員會暨甄審

委員會票選委員傳真投票簽到表及回傳選票單等影本附卷可稽。茲依前揭組

織規程第2條第5項規定意旨，已明示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之選舉方式，應採

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以該會對於服務於金門縣及南投縣政府

之受考人，以傳真分別顯示來處方式辦理投票之措施，顯已違反無記名投票

之規定，核與組織規程第2條規定意旨有違。是消保會依上開違法之考績委

員會所辦理之考績，核有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四、綜上，消保會辦理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之作業程序，核有法定程序上之瑕

疵，爰將該會對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79分之評定及申訴函復均撤

銷，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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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有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5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本件服務機關應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將處理情形回復本會，如於上

開期限內未處理者，本會將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理，違失人員

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者，本會將通知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理。上述違

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本會將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

公布違失事實。 

 

二十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3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內政部人事處民國99年5月21日內人處字第

0990093655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不受理。 

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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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

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益者，得依本法提起申訴、

再申訴。」第84條規定再申訴準用第61條第1項規定：「復審事件有下列各款

情形之一者，應為不受理決定：一、……五、行政處分已不存在

者。……。」準此，公務人員提起再申訴，須係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

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益，且經申訴程序後，對申

訴函復仍有不服或服務機關逾期未為申訴函復時，始得為之。倘申訴函復已

不存在，所提再申訴，於法即有未合，應不予受理。 

二、卷查再申訴人原任內政部消防署高雄港務消防隊人事管理員，於99年1月29

日調任行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馬蘭榮譽國民之家人事管理員，因

不服內政部人事處以99年3月26日內人處字第0990060559號考績（成）通知

書，核布其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提起申訴，嗣不服該處同年5月21日內

人處字第0990093655號函之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茲查內政部人事

處上開99年5月21日函，業經內政部以99年7月5日台內人字第0990138526號

函註銷。準此，再申訴人原所不服之申訴函復已不存在，再申訴自失其附

麗，揆諸首揭說明，本件再申訴為不合法，應不予受理。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不合法，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1條第1項

第5款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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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二十八、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4號 

再申訴人：○○○ 

代 理 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民國99年5月4日館人字第

0990002205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原任國立自然科學博物館（以下簡稱科博館）組員（已於99年6月1

日辭職生效），因不服科博館以99年3月22日館人字第0990001268號考績（成）通

知書，核布其98年另予考績考列丙等，向科博館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

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科博館以99年6月17日館人字第0990003009號函檢附相關

資料答復，再申訴人復於同年月24日補充理由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3條規定：「公務人員考績區分如

左：一、年終考績……二、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

內，任職不滿一年，而連續任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考績。……。」及同法

施行細則第7條第1項規定：「依本法第三條第二款規定應另予考績者，關於

辦理其考績之項目、計分比例、考績列等標準及考績表等，均適用年終考績

之規定。」第2項規定：「另予考績，於年終辦理之……。」是依上開規定，

公務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任職不滿1年，而連續任職已達6個月者，服務

機關應依法辦理其另予考績。次按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

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

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但非於年終辦理之另予考績……，得逕由其長官考核。」卷查再申訴人

係97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三等考試一般行政職系及格，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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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年5月8日初任薦任公務人員，服務至該年年終，於98年度連續任職已達6

個月惟不滿1年，應辦理另予考績。復查再申訴人98年另予考績之辦理程

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

紀錄，就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綜合評擬，遞經科博館考績委員會

初核、館長覆核、該館核定後，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核其辦理考績作業程

序，與上開規定合致，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丙等：六十分以上，不滿七十分。……。」

是公務人員另予考績，其分數達60分以上，不滿70分者，即應考列丙等，該

分數之評擬，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依

受考人平時考核之結果予以綜合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

理考績業務對事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件

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判

斷，應予尊重。經查： 

（一）依卷附98年10月6日、10月14日、10月26日921地震教育園區行政業務

會議紀錄，主管長官曾多次提醒再申訴人應按時完成交辦工作，並提

出再申訴人應加強改進之處；而再申訴人之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各

考核項目之考核紀錄等級多勾選為D級及E級，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具

體建議事項欄載有負面評語。其公務人員考績表之平時考核獎懲欄無

獎懲紀錄，全年請事假3小時，無病假、遲到、早退及曠職紀錄，直

屬或上級長官評語欄亦載有負面評語，經再申訴人之單位主管，按工

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評分，參考各項之細目考核內容，並考量

再申訴人平時考核獎懲情形，綜合評擬為62分，嗣經科博館考績委員

會初核、館長覆核，均維持62分。此有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

錄表、公務人員考績表、該局99年1月5日99年第1次考績委員會會議

紀錄及相關資料等影本附卷可稽。 

（二）按考績法第13條規定：「……平時考核之功過，除依前條規定抵銷或

免職者外，曾記二大功人員，考績不得列乙等以下；曾記一大功人

員，考績不得列丙等以下；曾記一大過人員，考績不得列乙等以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99

上。」同法施行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受考人所具條件，不屬第四

條及本法第六條所列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量其平時成

績紀錄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是受考人未

具考績法第6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4條所列舉甲等或丁等之條件者，依

同細則第6條規定，機關長官本得衡量公務人員之具體情況，於乙等

或丙等為適當評定。以再申訴人98年未具有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第1

項所定特殊條件1目或一般條件2目以上得考列甲等之具體事蹟，98年

亦無曾記一大功，考績不得列丙等以下之條件。機關長官綜合考量再

申訴人工作表現不佳，於各次平時考核及另予考績（核）面談時皆提

醒再申訴人應加強改進，且再申訴人平時成績考核紀錄亦載有多項負

面評語等相關事實後，據以評定適當等第時，並非不得予以考列丙

等。 

（三）再申訴人訴稱其係該部門工作項目最多、最忙者，常利用晚上時間做

白天未做完之工作，對於工作、業務皆勤奮努力研究學習，關於委外

業務工作人員未確實到班部分，曾簽報委外廠商違約扣款合計新臺幣

（以下同）73,096元、罰款19,380元；主管長官係因其發現該館委外

公司違約情形簽報罰款，擋人財路，以致將其考績考列丙等一節。按

考績法第5條規定，年終考績係以受考人平時考核為依據，綜合考量

受考人於該年度之整體各項表現。茲再申訴人之各項表現是否良好而

有具體事蹟，核應由服務機關加以認定，並非僅憑受考人個人主張即

可成立。復依卷附資料及再申訴人之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已顯示再

申訴人之各項表現均有待加強，尤其是公文處理能力部分，再申訴人

對於其本職業務未能掌握，對處理業務之認知與擔任組員職務應具備

之能力顯有落差，且所訴因尚無積極事證足資證明，尚難遽予採信。

又經查卷附資料，亦尚無機關長官對其有考評不公或違反平等原則之

具體事證，爰科博館就再申訴人之平時成績考核紀錄、獎懲及其具體

優劣事蹟，據以綜合評分，評定再申訴人之考績為丙等62分，此一結

果，自應予尊重。再申訴人上開所訴，核不足採。 

三、綜上，科博館依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予以98年

另予考績考列丙等62分，及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均應

予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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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二十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5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行政院新聞局民國99年5月14日新人二字第

0991320310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係行政院新聞局（以下簡稱新聞局）國內新聞處辦事員，因不服

新聞局以99年3月29日新人二字第099133011816號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其98

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向本會提起申訴，經本會以99年4月21日公保字第

0990004075號書函，移請新聞局依申訴程序辦理。嗣再申訴人不服該局之申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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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並於同年5月28日補正再申訴書到會，案經新聞局以99

年6月17日新人二字第0991320408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卷查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之辦理程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平時考核

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錄，就其工作、操行、學識、

才能等項綜合評擬，遞經新聞局考績委員會初核、局長覆核、該局核定後，

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核其辦理考績作業程序，與上開規定合致，尚無法定

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及同法施行細則第4條第1項規定：

「公務人員年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評分，除本法及本細則另有規定應

從其規定者外，須受考人在考績年度內具有下列特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

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得評列甲等：一、特殊條件：……二、一般條

件：（一）……（六）全年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錄，且事、病假合計未超

過五日者。……。」是公務人員考績列甲等者，除須具備評列甲等所需之特

殊條件或一般條件外，其考績分數亦必須達80分以上，該分數之評擬，應以

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依受考人平時考核之

結果予以綜合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理考績業務對事實

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

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判斷，應予尊重。經

查： 

（一）依卷附再申訴人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紀錄等級均

為C級。其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事假6小時，無病假、遲到、早退及曠

職紀錄，亦無獎懲紀錄；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欄並非全為正面評語；

備註及重大優劣事實欄位中，並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之適用條款及具

體優良事蹟。經再申訴人之單位主管，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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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評分，參考各項之細目考核內容，並斟酌再申訴人並無平時考核獎

懲增、減分數後，綜合評擬為79分，並經新聞局考績委員會初核、局

長覆核，均維持79分。此有再申訴人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公務人員

考績表、該局99年1月15日99年第1次及同年月18日99年第2次考績委

員會第2次會議紀錄及相關資料等影本附卷可稽。是以，再申訴人98

年僅具有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所定得考列甲等一般條件1目之具體事

蹟，復以再申訴人亦未具有考績法第13條規定，曾記二大功者，考績

不得考列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於考量其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就

具體優劣事蹟，據以評定適當之考績等第時，予以考列乙等79分，於

法難謂不合。 

（二）再申訴人訴稱新聞局濫用權勢陷害再申訴人，散播不利工作、品德、

操行、學識才能之不當言論云云。按考績法第5條規定，年終考績係

以受考人平時考核為依據，綜合考量公務人員該年度整體各項表現。

而再申訴人各項表現是否績效良好而有具體事蹟，核應由服務機關加

以認定，並非僅憑受考人個人主張即可成立。復依卷附資料，亦尚無

所訴機關長官對其有考評不公或違反平等原則之具體事證。是再申訴

人上開所稱，尚難逕予採據。爰該局長官對再申訴人考評之判斷，應

予尊重。 

三、綜上，新聞局依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予以98年

年終考績考列乙等79分，及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均應

予維持。 

四、另再申訴人指稱公務人員身分應依法保障，其經銓敘部審定委任第五職等科

員職務，新聞局人事室張前主任明顯疏失，致其權益受損；該局對於公務人

員所銓定官等職等，未依法補救，反顛倒是非，精神損害難以計算，10年差

新臺幣12萬元，向國家請求賠償云云。惟查卷附資料，除再申訴人雖曾擔任

委任第五職等科員職務，然從未經銓敘審定合格實授委任第五職等有案外，

所訴亦核屬另案，尚非本件考績案所得審究範圍，均併予敘明。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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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三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6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臺北縣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民國99年3月9日北縣

警板人字第0990009944號書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為臺北縣政府警察局板橋分局（以下簡稱板橋分局）警員，因不服

板橋分局以99年1月21日北縣警板人字第0990002731號考績通知書，核布其97年

年終考績考列丙等，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板橋

分局以99年4月23日北縣警板人字第0990014358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再申訴

人復於同年5月19日補充理由到會。 

理  由 

一、按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32條規定：「警察人員之考績，除依本條例規定者

外，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茲以該條例第5章考核與考績規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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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考績核定機關外，對於警察人員年終考績應如何評定並無規定，自應適用

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之相關規定。依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

段規定：「各機關對於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

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

定，送銓敘部銓敘審定。」卷查再申訴人97年年終考績之辦理程序，係由其

單位主管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錄，就其

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後，遞送板橋分局考績委員會初核，

分局長覆核，臺北縣政府核定後，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核其辦理考績作業

程序，與上開規定合致，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丙等：六十分以上，不滿七十分。……。」

及其施行細則第3條第1項前段規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

行、學識、才能四項予以評分。」第6條第1項規定：「受考人所具條件，不

屬第四條及本法第六條所列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量其平時成

績紀錄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是公務人員年終考

績，其分數達60分以上，不滿70分者，即應考列丙等，該分數之評擬，由機

關長官衡量其平時成績紀錄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

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理考績業務對事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

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

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判斷，應予尊重。 

三、查再申訴人97年公務人員考績表所載，雖全年無事假、病假、遲到、早退或

曠職紀錄，獎懲紀錄為嘉獎3次，惟其97年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所示，

考核等級大多為D級，且直屬主管於公務人員考績表、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

錄表及年終考核表載有工作欠積極、無績效可言、未用心投入警察工作、整

體表現不佳、不適任現職等負面評語。經單位主管，按工作、操行、學識、

才能等項評分，參考各項之細目考核內容，並加計再申訴人平時考核獎勵次

數所增分數後，綜合評分為69分，經板橋分局考績委員會初核、分局長覆

核，均予維持69分。此有再申訴人97年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年終考核

表、公務人員考績表及板橋分局98年1月7日98年考績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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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本附卷可稽。 

四、復依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28條第2項規定：「警察人員平時考核之功過，依公

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二條規定抵銷後，尚有記一大功二次人員，考績不得列乙

等以下；記一大功以上人員，考績不得列丙等以下；記一大過以上人員，考

績不得列乙等以上。」所稱記一大功、記一大過，係指一次記大功、大過，

均不包括嘉獎、記功、申誡、記過之相抵累積。茲以再申訴人於考績年度

中，並無一次記一大功，考績不得列丙等以下之情形。次查卷附資料所載，

再申訴人平時工作表現欠主動積極，勤務不正常，未用心投入警察工作，一

般風評欠佳，爰機關長官衡量再申訴人97年全年任職期間之表現，綜合考量

其具體優劣事蹟，據以評定適當之考績等第丙等69分，於法尚無不合。 

五、再申訴人訴稱其97年間勤務正常，從未遲到早退，盡忠職守，認真負責，未

受風紀評估及教育輔導之列管，更未有申誡以上之懲處，工作配合度高，服

務機關予以考列丙等之依據為何等節。因考績係就公務人員工作、操行、學

識、才能等項綜合考量，非僅就工作表現一項予以評擬，已如前述，且再申

訴人於板橋分局工作得宜並獲獎勵，為其所任職務之基本職責，各項表現是

否績效良好而有具體事蹟，應由服務機關加以認定，並非僅憑受考人個人主

張即可成立。況查公務人員之考績，除須經單位主管之評擬外，尚須經考績

委員會初核及機關長官覆核，要非單一個人即可決定。 

六、再申訴人雖訴稱其單位同仁陳○○該年度內並無任何嘉獎，並受教育輔導之

列管，且有強制扣薪之事實，其年終考績卻考列乙等，有違平等原則云云，

茲機關長官考績之評定，係綜合受考人之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4項予

以評分，以受考人之具體情況不同，機關長官所為之考評判斷自有不同，尚

無法逕予推論有違平等原則，爰機關長官於考量其平時考核成績紀錄及獎

懲，就其具體優劣事蹟，據以評定適當之考績等第丙等69分，經核尚無違法

或不當之處，該局長官對部屬考評之判斷，應予尊重。 

七、綜上，板橋分局依再申訴人97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予以97

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69分，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之處，

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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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三十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7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新竹縣竹北市公所民國99年4月16日竹市人字第

0990008209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新竹縣竹北市公所對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之評定及申訴函復均撤銷，

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評定。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係新竹縣竹北市立托兒所保育員。因不服新竹縣竹北市公所（以

下簡稱竹北市公所）以99年2月24日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其98年年終考績考

列丙等，向本會提起申訴，經本會移由竹北市公所依申訴程序處理，嗣不服申訴

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並於99年5月7日、17日及6月1日補正再申訴書及補充

理由到會，案經竹北市公所以同年5月31日竹市人字第0990012490號函檢附相關

資料答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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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由 

一、查再申訴人於99年4月26日所提之再申訴書，並未載明不服之具體管理措施

及申訴函復文號等事項，本會於99年5月3日函請再申訴人補正，再申訴人雖

於99年5月7日、17日及6月1日補正再申訴書及補充理由，惟仍未載明具體管

理措施及申訴函復文號，茲對照卷附申訴書、再申訴書（含補充理由）、竹

北市公所99年4月16日函及同年5月31日函答復本會等內容，以再申訴人所爭

執者應係98年年終考績經竹北市公所考列丙等，本件爰就竹北市公所核布再

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為標的，予以審理，合先敘明。 

二、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有關考績之評定屬各機關長官權責。次按同法施行細則第3條第1項前

段規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四項予以評

分。」各機關辦理年終考績，機關長官應就部屬之工作、操行、學識及才能

等項表現進行考評。類此考績之考評工作，因富高度屬人性，對於機關長官

之判斷固應予以尊重，惟如辦理考績業務有法定程序上之瑕疵、對事實認定

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

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本會仍得予以審究。 

三、復按考績法第15條授權訂定之考績委員會組織規程（以下簡稱組織規程）第

2條第2項規定：「考績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除本機關人事主管人

員為當然委員及第四項所規定之票選人員外……。」第4項規定：「第二項委

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受考人票選產生之。……。」第5項規定：

「前項票選，應採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行之。但各機關情形特

殊者，得採分組、間接、通訊等票選方式行之。……。」是考績委員會設置

票選委員之宗旨，係透過民主化選舉機制產生票選委員，使參與考績及平時

考核之初核或核議等事項，經由考績委員會合議機制作公正客觀之考核，以

落實考績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之旨。各機關受考人均應以普通、平等、直接

及無記名投票方式，行使其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選舉權，但各機關如因情形

特殊，致採行上述投票方式確有困難者，得採分組、間接或通訊之票選方式

行之，以應實際需要。是各機關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票選方式，如有不符組

織規程第2條第5項上開規定之意旨者，該機關所組成之考績委員會組織即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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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合法，經該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之考績事件，自有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四、卷查竹北市公所98年考績委員會置委員17人，其中票選委員8人之產生方

式，係以該市公所編制內所有現職公務人員（人事、政風及主計人員除外）

為候選人及選舉人，採網路投票，每人最多可圈選8位候選人，以得票數較

高前8名為當選委員，如票數相同時，則由該市公所人事室抽籤決定順序，

惟同一課室最多以當選2人為限。次查該市公所98年考績委員會票選委員之

票選結果，得票最高前4名均為該市公所民政課同仁，惟該市公所以同一課

室最多僅能當選2人為由，排除得票數較高之第3名及第4名候選人之當選資

格，由第5名以下候選人依序遞補，顯已違反平等原則，核與前揭組織規程

第2條第5項規定，票選方式應符合普通、平等、直接及無記名投票法之意旨

有違。是以該市公所組成之考績委員會組織，於法即有未合，該考績委員會

所辦理之考績，經核有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五、綜上，竹北市公所辦理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業務，核有法定程序上之瑕

疵，爰將該市公所對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69分之評定及申訴函復

均撤銷，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評定。 

六、至再申訴人陳稱竹北市公所未給予公假，予以留職停薪乙節，查再申訴人因

公傷病，經竹北市公所核予自97年4月20日至99年4月19日止2年之公假，而

再申訴人提起申訴及竹北市公所為申訴函復時，再申訴人尚在公假期間，且

於提起再申訴時亦未指明該市公所有何否准其申請公假之具體管理措施，況

查再申訴人2年公假期滿，仍無法銷假上班，經竹北市公所以99年4月20日竹

市人字第09930021716號令核予留職停薪，再申訴人已針對該留職停薪處

分，另案向本會提起復審，由本會另案審理中。又所陳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慰

問金、考績獎金及不休假加班費等情事，非屬本件再申訴之標的範圍，即非

本件所應審究；再申訴人應俟該等申請案，如遭否准時，得另案依復審程序

提起救濟，均併予敘明。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有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5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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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本件服務機關應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將處理情形回復本會，如於上

開期限內未處理者，本會將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理，違失人員

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者，本會將通知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理。上述違

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本會將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

公布違失事實。 

 

三十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8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彰化縣彰化市公所民國99年3月16日彰市人事字

第0990010389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係彰化縣彰化市公所（以下簡稱彰化市公所）里幹事，因不服彰

化市公所以99年2月9日彰市人事字第0990005953號考績（成）通知書，核布其98

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彰

化市公所以99年4月27日彰市人事字第0990016766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再申

訴人復於同年7月2日補充理由到會。 

理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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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卷查彰化市公所辦理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之評定，係由再申訴人之

單位主管以其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錄，就

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綜合評擬後，遞送彰化市公所考績委員會初

核、市長覆核，經該市公所核定，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經核其辦理考績作

業程序，符合上開規定，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丙等：六十分以上，不滿七十分。……。」

是公務人員年終考績，其分數達60分以上，不滿70分者，即應考列丙等，其

分數之評擬，係由機關長官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

等項目予以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理考績業務對事實認

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

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判斷應予尊重。 

三、依卷附再申訴人98年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紀錄等級

均為D級及E級，個人重大具體優劣事蹟、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

等欄，均載有負面評語；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平時考核獎懲紀錄，計有嘉獎

10次、記功2次、申誡2次及記過3次，無事假、病假、遲到、早退或曠職紀

錄；備註及重大優劣事實欄載有再申訴人平時考核不佳，被懲處經勸導仍未

改善；又濫控誣陷同仁；言行失檢，有損公務員聲譽；復遭民眾檢舉，利用

公務電話處理私事，延誤辦理公務，經政風單位調查屬實等，符合考績法第

6條第3項第1款及第2款所定，誣控濫告及不聽指揮、破壞紀律，情節重大考

列丁等之條件，遂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評分，參考各項細目考

核內容，並加計再申訴人平時考核獎懲次數所增減分數後，綜合評擬為53

分。嗣提經考績委員會討論，因彰化市公所為98年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相當優

等及丙等等次人數比例設限之試辦機關，爰依照行政院98年10月9日院授人

考字第0980064926號函說明三：「各試辦機關對於98年公務人員之年終考績

事項，……請依下列規定實施：……（三）考績丙等等次條件：受考人於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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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年度內除依法令規定不得考列乙等以上，如合於下列條件之一，年終考績

建議得考列丙等：1.工作表現不佳，經勸導仍未改善者。2.負責業務處置失

當或延誤公務，經屢勸不聽者。3.服務態度欠佳致影響機關聲譽，有具體事

證者。……。」將再申訴人年終考績改列60分，機關首長覆核亦維持60分。

此有再申訴人98年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公務人員考績表、彰化市公所

98年12月30日98年第14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紀錄等資料影本附卷可稽。 

四、又按考績法第13條規定：「……平時考核之功過，除依前條規定抵銷或免職

者外，曾記二大功人員，考績不得列乙等以下；曾記一大功人員，考績不得

列丙等以下；曾記一大過人員，考績不得列乙等以上。」同法施行細則第6

條第1項規定：「受考人所具條件，不屬第四條及本法第六條所列舉甲等或丁

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量其平時成績紀錄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

適當考績等次。」是受考人未具考績法第6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4條所列舉甲

等或丁等之條件者，依同細則第6條上開規定，機關長官本得衡量受考人之

具體情況，於乙等或丙等為適當評定。查再申訴人前揭98年平時考核之獎懲

抵銷後，未具有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第1項所定特殊條件1目或一般條件2目

得考列甲等之具體事蹟，亦無曾記一大功，考績不得列丙等以下之條件。次

查再申訴人之平時考核紀錄表載有，本職專業知識尚待加強、不合群、不聽

指揮等負面評語，經機關長官依其98年任職之表現，綜合考量上述具體優劣

事蹟，據以評定適當之考績等第，予以考列丙等60分，經核尚無違法或不當

之處。機關長官對再申訴人考績評定之判斷，應予尊重。 

五、至再申訴人主張其整體工作表現仍屬有功於彰化市公所，係因其得罪主管長

官，而以莫須有之不實指控，將其考績考列為丙等云云。查再申訴人之整體

表現是否績效良好，核屬服務機關認定權責，並非僅憑其個人主張即可成

立；且公務人員之年終考績尚非僅就工作表現單項予以評擬，再申訴人以其

工作表現業獲嘉獎、記功之肯定，功過相抵後，功仍大於過，而主張機關不

應予以考列丙等，自難採據。復查卷內相關資料，並無具體事證足資證明再

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之結果，係因其得罪主管長官所致。再者，再

申訴人確有遭民眾檢舉利用公務電話處理私事而延誤辦理公務，經彰化市公

所政風室調查屬實之具體事證，再申訴人所訴，核不足採。 

六、又再申訴人訴稱考績（成）通知書未敘明考列丙等之事實、理由及法令依據

一節。經查彰化市公所申訴函復已記載再申訴人考列丙等之相關事實與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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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且該市公所再申訴答復本會函，亦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再申訴準用

第44條第4項規定，敘明本件考績評定之具體事由，並副知再申訴人，已無

礙其攻擊防禦權利，所訴仍不足採。 

七、綜上，彰化市公所依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予以

98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60分，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之

處，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三十三、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79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民國99年3月22日移署人

訓媛字第0990038375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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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係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專勤事務第一大隊

連江縣專勤隊視察兼副隊長。移民署98年12月17日移署人訓媛字第0980164835號

令，以其前任該署專勤事務第一大隊新竹縣專勤隊（以下簡稱新竹縣專勤隊）副

隊長，擔服97年11月5日20時至翌日8時值日官勤務期間，於辦公室內飲酒，違反

規定，依內政部所屬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以下簡稱內政部獎懲標準表）

四、（九）規定，核予記過一次懲處。再申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

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移民署以99年5月12日移署人訓媛字第0990068498

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內政部獎懲標準表四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記過：（一）……（九）上

班期間（含午餐）飲酒，經查獲。……。」是依上開規定，內政部所屬公務

人員如於上班期間飲酒，經查獲者，即該當記過懲處之要件。 

二、卷查再申訴人前任新竹縣專勤隊副隊長期間，於97年11月5日20時至6日8時

擔服夜間值日官勤務，與該隊科員徐○○、黃○○、分隊長鄭○○等人於辦

公室內食用薑母鴨及小米酒。經民眾劉○○及江○○以電話向該署國際事務

組協管科檢舉再申訴人於上開辦公處所泡茶、召妓、喝花酒。再申訴人認劉

○○及江○○2人涉有誣告罪嫌，提起告訴，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

（以下簡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98年度偵字第5558號不起訴處分書為不

起訴處分在案。茲據該誣告案召開偵查庭時檢察官訊問再申訴人有無喝酒，

再申訴人答稱：「當天我們是吃薑母鴨，我當天有帶兩瓶家裡自製小米酒請

大家喝。」當庭播放光碟第二檔案97年11月6日0時59分13秒再申訴人右手拿

酒瓶，訊問再申訴人有何意見？再申訴人答稱：「那是我剛才所述的小米

酒。」訊問黃○○除了吃薑母鴨外，是否還有吃其他東西？黃○○答稱：

「我們有喝一瓶不知道什麼酒。」訊問鄭○○當天是否有喝酒？鄭○○答

稱：「我當天只有吃薑母鴨，現場應該有同仁在喝。」等語觀之，再申訴人

於值班時間飲酒，洵堪認定。此有新竹縣專勤隊97年11月5日勤務分配表、

11月5日監視錄影翻拍照片、新竹地檢署98年1月21日、6月11日、6月29日、

7月13日訊問筆錄、監視錄影光碟、98年7月27日98年度偵字第5558號不起訴

處分書及移民署考績委員會98年12月3日98年第24次、99年3月11日99年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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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紀錄等影本附卷可稽。 

三、再申訴人訴稱本件機關僅依不起訴處分書為懲處依據，相關事證未經調查確

認，有違程序正義、依法行政、比例原則、證據法則及無罪推論之法律原則

云云。按檢察官偵查犯罪調查證據之程序較為嚴謹，不起訴處分書所認定之

事實，行政機關自得作為懲處之參據。且依前揭事證，相關人員及再申訴人

對系爭事件陳述互核相符，再申訴人於值班勤務時間飲酒之事實，堪可認

定。是再申訴人上開所訴，洵無足採。 

四、綜上，移民署以98年12月17日移署人訓媛字第0980164835號令，核予再申訴

人記過一次懲處，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三十四、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0號 

再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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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申訴人等因懲處事件，不服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民國99年3月22日移署

人訓媛字第0990038374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等現係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專勤事務第一大

隊新竹縣專勤隊（以下簡稱新竹縣專勤隊）科員。移民署98年12月17日移署人訓

媛字第0980164835號令，以渠等於新竹縣專勤隊服務期間，分別擔服97年11月5

日20時至翌日8時值班及備勤勤務，於辦公室內飲酒，依內政部所屬公務人員平

時獎懲標準表（以下簡稱獎懲標準表）四、（九）規定，核予各記過一次懲處。

再申訴人等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移民署

以99年5月7日移署人訓媛字第0990066083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內政部獎懲標準表四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記過：（一）……（九）上

班期間（含午餐）飲酒，經查獲。……。」是依上開規定，內政部所屬公務

人員如於上班期間飲酒，經查獲者，即該當記過懲處之要件。 

二、卷查再申訴人等前任職新竹縣專勤隊期間，於97年11月5日20時至6日8時擔

服值班及備勤勤務，與該隊副隊長歐陽○○、分隊長鄭○○等人於辦公室內

食用薑母鴨及小米酒。經民眾劉○○及江○○以電話向該署國際事務組協管

科檢舉再申訴人等於上開辦公處所泡茶、召妓、喝花酒。歐陽○○認劉○○

及江○○2人涉有誣告罪嫌，提起告訴，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以

下簡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以98年度偵字第5558號不起訴處分書為不起訴

處分在案。茲據該誣告案召開偵查庭時，檢察官訊問歐陽○○於97年11月5

日20時至6日8時與何人在辦公室聚餐？其答稱：「張○○、鄭○○、黃○

○、徐○○、廖○○，不清楚陳○○是否在現場，還有新竹市專勤隊的魏○

○。」訊問歐陽○○聚餐時有無喝酒，其答稱：「當天我們是吃薑母鴨，我

當天有帶兩瓶家裡自製小米酒請大家喝。」當庭播放光碟第二檔案97年11月

6日0時59分13秒歐陽○○右手拿酒瓶，訊問歐陽○○有何意見？歐陽○○答

稱：「那是我剛才所述的小米酒。」訊問再申訴人黃○○除了吃薑母鴨外，

是否還有吃其他東西？黃○○答稱：「我們有喝一瓶不知道什麼酒。」訊問

鄭○○當天是否有喝酒？鄭○○答稱：「我當天只有吃薑母鴨，現場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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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在喝。」等語觀之，再申訴人等於值班時間飲酒，洵堪認定。此有新竹

縣專勤隊97年11月5日勤務分配表、11月5日監視錄影翻拍照片、新竹地檢署

98年1月21日、6月11日、6月29日、7月13日訊問筆錄、監視錄影光碟、98年

7月27日98年度偵字第5558號不起訴處分書及移民署考績委員會98年12月3日

98年第24次、99年2月3日99年第2次、99年3月11日99年第6次會議紀錄等影

本附卷可稽。 

三、再申訴人等訴稱本件機關僅依不起訴處分書之籠統陳述，即斷定渠等於勤務

中飲酒，嚴重違悖法理及影響其權益云云。按檢察官偵查犯罪調查證據之程

序較為嚴謹，不起訴處分書所認定之事實，行政機關自得作為懲處之參據。

且依前揭事證，相關人員及再申訴人黃○○對系爭事件陳述互核相符，渠等

於值班及備勤勤務時間飲酒之事實，堪可認定。再申訴人等上開所訴，核無

足採。 

四、綜上，移民署以98年12月17日移署人訓媛字第0980164835號令核予再申訴人

等各記過一次懲處，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均應予維

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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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三十五、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1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臺北縣政府警察局民國99年4月6日北縣警人字第

0990050529號書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係臺北縣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北縣警局）金山分局警員。北縣

警局審認其前於該局新店分局警備隊服務期間，於97年3月多次非因公涉足不妥

當場所，嚴重影響警譽，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以下簡稱獎懲標準）第7條第8款

及第11條第3款第3目規定，以99年1月26日北縣警人字第0990014344號令，核予

記一大過懲處。再申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於99年5月5日在本

會保障事件線上申辦及查詢系統登錄線上聲明再申訴，並於同年月6日補送再申

訴書到會。案經北縣警局以99年5月27日北縣警人字第0990072073號函檢附相關

資料答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規定：「公務員應誠實清廉，謹慎勤勉，不得有驕恣貪

惰，奢侈放蕩，及冶遊……等，足以損失名譽之行為。」及第22條規定：

「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次按端正

警察風紀實施要點三規定：「警察風紀要求重點如下：……（二）品操風

紀……2.不涉足不妥當場所。……。」及內政部警政署85年1月22日（85）

警署督字第4846號函釋說明二略以，警察人員非因公不得涉足不妥當場所，

所稱不妥當場所，列舉如下：舞廳及有女服務生陪侍之酒家、酒吧、KTV等

營業場所。復按獎懲標準第7條第8款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記

過：……八、非因公涉足不妥當之場所。」第11條規定：「各警察機關……

應依據事實，公正審議獎懲案件，並得視下列情形，核予適當獎懲：……

三、加重或減輕一層級懲處：……（三）影響警紀、警譽或業務大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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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者減輕。……。」及內政部警政署89年7月24日（89）警署督字第117879

號通函略以，警察人員非因公不得涉足不妥當場所，若因而致生重大事故，

有損警察聲譽及形象者，依規定加重記一大過，並得調整職務，以及98年7

月20日警署督字第0980114627號函說明略以，「致生重大事故」之事實，應

由服務機關或其主管機關就具體個案，依專業知識及社會的觀感斟酌警察人

員違反行為之動機、目的、手段以及對警察風紀、警譽所生之損害或影響，

綜合判斷認定是否屬「重大事故」，並於行政懲處中，載明具體意見。 

二、本件再申訴人不服受記一大過懲處，訴稱服務機關欠缺事實佐證，且有調職

及溯及懲處之雙重處分，亦未敘明加重懲處之原因云云。經查： 

（一）再申訴人於97年3月多次與民間拖吊業者蘇○○至臺北市長安西路

「○○○舞廳」消費。此有再申訴人99年1月21日調查筆錄、北縣警

局督察室同年月22日簽呈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再申訴人有非因公涉足

不妥當場所之違失行為，洵堪認定。以再申訴人身為警察人員，仍多

次與業者蘇○○至該舞廳消費，縱北縣警局未當場查獲再申訴人於該

舞廳消費之紀錄，尚非不得據再申訴人之供述，認定再申訴人確有非

因公涉足不妥當場所之事實。是再申訴人所訴，顯不足採。 

（二）北縣警局以再申訴人與業者蘇○○非因公涉足不妥當場所，經媒體負

面報導略以，員警喝花酒，涉嫌利用刑案登錄系統洩漏個人資料予業

者蘇○○，以圖利業者，因案受調查等，此有99年1月21日自由時

報、聯合報等影本附卷可稽。查再申訴人上開違失行為違反品操紀

律，且因案受調查，情節重大，嚴重影響警察形象及聲譽，北縣警局

審酌其所涉上開情節及影響警譽、形象之程度，已達重大事故，爰依

上開獎懲標準之規定及內政部警政署函釋，予以加重處分，記一大

過，其裁量理由難謂不法。此外，北縣警局已於申訴函復及機關答復

中載明具體意見及理由，已無礙再申訴人攻擊防禦權利之行使，再申

訴人訴稱服務機關未敘明加重懲處之理由，核不足採。 

（三）又有關警察人員調地服務之調任，尚非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第1項

所定之懲處項目，不具處罰性質，故本件懲處與調任並無再申訴人所

訴雙重處分之情事。再申訴人上開所訴，均無足採。 

三、綜上，北縣警局審酌再申訴人非因公涉足不妥當場所之違失行為，依獎懲標

準第7條第8款及第11條第3款第3目規定，以99年1月26日北縣警人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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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90014344號令，核予記一大過懲處，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尚無違誤，

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三十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2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本會民國99年5月11日99公申決字第0109號再申

訴決定書之決定，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不受理。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

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影響其權益者，得依本法提起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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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申訴。」及第78條第1項規定：「提起申訴，應向服務機關為之。不服服務

機關函復者，得於復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是

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所為之管理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不當，致

影響其權益者，始得依上開規定提起申訴、再申訴。又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

定係該事件最終之決定，凡經再申訴決定者，事件即告確定，不得以同一事

由更為爭執。如就本會已為再申訴決定之事件，重行提起再申訴者，即有違

一事不再理原則，依同法第84條再申訴準用第61條第1項：「復審事件有下列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不受理決定：……六、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復審事件

重行提起復審者。……。」之規定，應不予受理。 

二、經查再申訴人係臺中市警察局第三分局警備隊警員，因不服臺中市警察局以

98年11月11日中市警人字第0980085105號及第0980085105-1號令各核布記過

一次懲處，提起申訴，嗣不服該局所為之申訴函復，提起再申訴，前經本會

以99年5月11日99公申決字第0109號再申訴決定書決定：「再申訴駁回。」確

定在案。再申訴人仍不服，復提起本件再申訴。茲依前揭規定及說明，再申

訴事件之處理，本會係最終決定機關，再申訴人對已決定之再申訴事件重行

提起再申訴，於法未合，應不予受理。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不合法，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1條第1項

第6款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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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三十七、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3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民國99年4月21日

職人字第0990014367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係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職業訓練局（以下簡稱職訓局）綜合規劃組科

長，因不服職訓局以99年3月18日職人字第0990011163B號考績（成）通知書，核

布其98年年終考績考列丙等，向該局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

申訴。案經職訓局以99年5月14日職人字第0990073013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

再申訴人於同年月26日補充理由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

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卷查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之辦理程序，係由其單位主管以平時考核

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錄，就其工作、操行、學識、

才能等項綜合評擬，遞經職訓局考績委員會初核、局長覆核、該局核定後，

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核其辦理考績作業程序，與上開規定合致，尚無法定

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丙等：六十分以上，不滿七十分。……。」

是公務人員年終考績，其分數達60分以上，不滿70分者，即應考列丙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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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數之評擬，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依

受考人平時考核之結果予以綜合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

理考績業務，對事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

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

判斷，應予尊重。經查： 

（一）依卷附再申訴人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紀錄等級多

為D級及E級，單位主管綜合考評及具體建議事項欄載有負面評語。其

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嘉獎1次，全年無事假、病假、遲到、早退及曠

職紀錄，直屬或上級長官評語欄亦載有負面評語，經再申訴人之單位

主管，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評分，參考各項之細目考核內

容，並考量再申訴人平時考核獎勵次數所增分數後，綜合評擬為67

分，並經職訓局考績委員會初核、局長覆核，均維持67分。此有再申

訴人98年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公務人員考績表、該局98年12月

29日98年度考績委員會第14次會議紀錄及相關資料等影本附卷可稽。 

（二）復按考績法第13條規定：「……平時考核之功過，除依前條規定抵銷

或免職者外，曾記二大功人員，考績不得列乙等以下；曾記一大功人

員，考績不得列丙等以下；曾記一大過人員，考績不得列乙等以

上。」同法施行細則第6條第1項規定：「受考人所具條件，不屬第四

條及本法第六條所列舉甲等或丁等條件者，由機關長官衡量其平時成

績紀錄及獎懲，或就其具體事蹟，評定適當考績等次。」是受考人未

具考績法第6條及同法施行細則第4條所列舉甲等或丁等之條件者，依

同細則第6條規定，機關長官本得衡量公務人員之具體情況，於乙等

或丙等為適當評定。以再申訴人98年未具有考績法施行細則第4條第1

項所定特殊條件1目或一般條件2目以上得考列甲等之具體事蹟，98年

亦無曾記一大功，考績不得列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綜合考量再

申訴人工作表現不佳，並經其單位主管於其平時考核及年終考績

（核）面談時提醒應加強改進，惟效果有限，且再申訴人平時成績考

核紀錄亦載有頗多負面評語等相關事實後，據以評定適當等第時，並

非不得予以考列丙等。 

（三）再申訴人訴稱其98年審核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案件數達3萬件，及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且在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各項目皆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123

有一定水準及正面事蹟，不服98年考績列為丙等，請求改列乙等以上

云云。按考績法第5條規定，年終考績係以受考人平時考核為依據，

綜合考量受考人於該年度之整體各項表現。茲再申訴人縱於職訓局工

作得宜，然均為其所任職務之基本職責，且各項表現是否績效良好而

有具體事蹟，核應由服務機關加以認定，並非僅憑受考人個人主張即

可成立。復查職訓局98年12月29日98年度考績委員會第14次會議紀錄

載有再申訴人單位主管列席說明略以，再申訴人對於其本職業務未能

掌握，對處理業務之認知與擔任科長職務應有水準落差極大，此亦有

該局綜合規劃組98年5月6日簽呈及相關資料影本可資參照。且依再申

訴人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及公務人員考績表，對再申訴人亦多為負面

評語之記載。復查卷附資料，亦尚無機關長官對其有考評不公或違反

平等原則之具體事證，爰職訓局就再申訴人之平時成績考核紀錄、獎

懲及其具體優劣事蹟，據以綜合評分，並評定再申訴人之考績為丙等

67分，此一結果，自應予尊重。再申訴人上開所訴，核不足採。 

三、綜上，職訓局依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予以98年

年終考績考列丙等67分，及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法或不當，均應

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周 世 珍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楊 仁 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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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9 9   年   7   月   1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三十八、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4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電訊所民國99年4月8日警電人

字第0990002995號書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電訊所對再申訴人記過一次懲處及申訴函復均撤銷，由服務機

關另為適法之處理。 

事  實 

再申訴人現為內政部警政署警察電訊所（以下簡稱警察電訊所）課員，前於

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臺北分局北竿派出所（以下簡稱北竿所）主管任內，因

對屬員葛警員於96年8月至98年8月間多次涉足不妥當場所之違紀行為，應負考核

監督不周責任，經警察電訊所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以下簡稱獎懲標準）第7條

第11款規定，以99年3月19日警電人字第0990002317號令核予記過一次懲處。再

申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警察電訊所

以同年5月4日警電人字第0990004023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到會。 

理  由 

一、卷查本件警察電訊所據以懲處再申訴人記過一次之基礎事實，係再申訴人對

屬員葛警員於96年8月至98年8月間多次涉足不妥當場所之違紀行為，考核監

督不周。爰依獎懲標準第7條第11款之規定，核予記過一次懲處。經查： 

（一）按警察人員人事條例第28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獎懲事由、獎度、懲

度、考核監督責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除依本條例規定外，由內

政部定之。」及獎懲標準第7條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記過：

一、……十一、對屬員之工作違失，監督不周，情節嚴重。……。」

是警察機關主官（管）對屬員工作上之違失行為，因平日疏於防範、

管教或查察，有監督不周，情節嚴重者，始該當記過懲處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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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查再申訴人於96年10月24日至97年8月11日任北竿所巡官兼所長，

所屬葛警員則自96年8月起即任職於該所。葛警員因於96年8月至98年

8月輪休返台期間，與前臺北市政府警察局北投分局石牌派出所李警

員（已離職）多次涉足有女陪侍之不妥當場所，經航警局以98年12月

24日航警人字第0980033396號令核予記一大過懲處，此有航警局98年

10月2日航警督字第0980025794號案件調查報告表及該懲處令影本附

卷可稽。惟查葛警員係於休假返台期間涉足有女陪侍之不妥當場所，

核屬違反品操紀律範圍，尚非執行職務有所違失，警察電訊所依獎懲

標準第7條第11款規定，以再申訴人對屬員之工作違失，監督不周情

節嚴重為由，核予記過一次懲處，構成要件核已不該當。 

（三）復以考核監督責任係主管或查察人員對屬員疏於為業務上或品德操守

上必要之監督審核，或容忍、支持或促使屬員違反其職務上義務，始

可認其違反考核監督義務，而應擔負相關考核監督責任。即警察人員

之主官（管）及查察人員考核監督責任之審究，應以其是否有考核監

督責任及有無違反考核監督義務而論。茲據卷附資料，葛警員任職北

竿所期間，於勤餘休假返台，多次涉足不妥當場所，雖屬違反品操紀

律之行為，惟與其勤務無涉，並非葛警員工作上有所違失，是否為再

申訴人可得監督考核或預見之範圍，亦未見警察電訊所有所論述或查

證。且警察電訊所亦未審酌葛警員於輪休返台期間之行為，再申訴人

考核監督權之行使，是否確有期待不可能之情形，即課予再申訴人應

負監督考核責任，核有斟酌之餘地。 

二、綜上，警察電訊所以再申訴人對所屬葛警員於休假返台期間涉足有女陪侍不

妥當場所之違紀行為，監督不周情節嚴重，依獎懲標準第7條第11款規定核

布再申訴人記過一次懲處，核其認事用法，洵有待斟酌之處，爰將警察電訊

所對再申訴人記過一次懲處及申訴函復均撤銷，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處

理。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有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5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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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本件服務機關應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將處理情形回復本會，如於上

開期限內未處理者，本會將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理，違失人員

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者，本會將通知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理。上述違

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本會將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

公布違失事實。 

 

三十九、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5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及工作指派事件，不服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民國99

年2月10日校附醫人字第0990200069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

下： 

主  文 

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對再申訴人記過二次懲處、工作指派及申訴函復均

撤銷，由服務機關另為適法之處理。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任國立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臺大醫院）消防技術

職系技士，原任職於臺大醫院安全衛生室消防班，經該院以98年7月10日校附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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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字第0980201807號函指派至門診部服務。又該院審認其於安全衛生室消防班任

職期間，因消防設備申報不實及維護管理不善，且未盡防火避難設施管理員職

責，影響97年12月17日東址開刀房火災救災作業，依該院職員獎懲要點之規定，

以98年11月30日校附醫人字第0980203062號令，核布記過二次懲處。再申訴人不

服上開工作指派及懲處，提起申訴，經該院以99年2月10日校附醫人字第

0990200069號函為申訴函復，載明懲處條款為該院職員獎懲要點五、（一）及

六。再申訴人不服該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臺大醫院以99年4月14

日校附醫人字第0990200715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再申訴人嗣於同年5月3日、

5月24日、5月26日補充再申訴理由，分經臺大醫院以99年5月12日校附醫人字第

0990012073號函、99年6月9日校附醫人字第0990201225號函補充答復到會。 

理  由 

一、關於懲處部分：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規定：「公務員執行職務，應力求切實，不得畏

難規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第22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

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臺大醫院職員獎懲要

點五規定：「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記過：（一）工作不力或擅離職守，

貽誤公務者。……。」要點六規定：「本要點所列嘉獎、記功、申

誡、記過之規定，應視其情節，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是此，臺

大醫院職員如有工作不力或擅離職守，貽誤公務之情形者，始該當記

過懲處之要件。 

（二）本件臺大醫院核予再申訴人記過二次懲處，係以再申訴人原任該院安

全衛生室消防班技士職務期間，消防設備申報不實及維護管理不善，

且未盡防火避難設施管理員職責，影響97年12月17日該院東址開刀房

火災救災作業。惟查： 

１、再申訴人原任臺大醫院北護分院土木工程職系技士，自94年3月1

日起借調該院安全衛生室工作，嗣於97年10月8日調任該院消防

技術職系技士，並經銓敘部以97年10月15日部特一字第

0972989013號函審定以技術人員任用在案。其任該院安全衛生室

消防班管理員職務時，工作職掌為管理各項消防業務、消防演

習、講習、消防委外代檢；且依「臺大醫院安全衛生室主任97年

12月30日移交清冊」第11頁次「二、消防設施維護、檢修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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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欄所載：再申訴人主辦「1.辦理本院消防安全委外檢修及申

報作業，每半年一次。2.執行維護全院消防設備保養、設備檢查

工作。3.督導消防班同仁執行維護全院消防設備保養、設備檢查

工作。4.督導消防班同仁執行維護消防救災裝備功能使用正

常。」等業務。另依臺大醫院消防防護計畫七、防火避難設施之

自行檢查欄記載：「防火管理人應對場所內之防火避難設施、用

火用電氣設備器具、危險物品設施等之性能良否實施自主檢

查……每月至少檢查乙次。」八、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理欄記

載：「消防安全設備每六個月進行一次外觀檢查、機能檢查及綜

合檢查。本場所委託永○消防安全設備檢修股份有限公司進行檢

查。定期實施火源設備、電器、機械設備之檢查。管理權人為維

護場所內消防安全設備之機能，應訂定『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實施

計畫』……，定期委託有檢查資格者（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士

或專業機構）檢查。」足證再申訴人於任職該院安全衛生室技士

職務期間，其職掌包括就消防安全設備辦理委外檢修及申報作

業、督導消防班同仁執行維護消防救災裝備功能使用正常、執行

維護全院消防設備保養、設備檢查工作及督導消防班同仁執行維

護全院消防設備保養、設備檢查工作。 

２、按99年5月19日修正前之消防法第7條第1項規定：「依各類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其裝置、檢修應

由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為之。」第9條第1項規定：「依第六

條第一項應設置消防安全設備場所，其管理權人應委託第八條所

規定之消防設備師或消防設備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其檢

修結果應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消防機關得視需要派員複

查。……。」次依消防法施行細則第6條第2項、第3項、及依該

第2項規定訂定之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12條規定、

依該第3項規定訂定之各類場所消防安全設備檢修及申報作業基

準七規定，臺大醫院性質屬於甲類場所，其管理權人應每半年實

施1次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並應於申報期間截止日前，委託

檢修專業機構或消防設備師（士）辦理檢修，於檢修完成後15日

內，分別填具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表及檢附消防安全設備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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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書，向當地消防機關申報檢修項目、檢修基準及檢修結果。

茲依卷附消防班編制員額及工作職掌所載，再申訴人之工作職掌

係管理各項消防業務、消防演習、講習、消防委外代檢。卷查臺

大醫院97年5月1日至98年4月30日之消防設備檢修及申報委外服

務作業，係由再申訴人於97年1月8日簽請長官核示請總務室辦理

招標事宜，嗣由成吉○○消防有限公司得標，並與臺大醫院簽訂

契約。為符合法律規定，成吉○○消防有限公司轉請忠○消防安

全設備有限公司之林姓消防設備師完成上述臺大醫院97年消防安

全設備檢修及申報委外服務作業。忠○消防安全設備有限公司遂

於97年11月1日至22日實行消防安全設備檢查，並於97年12月1日

完成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經由網路向臺北市政府消防局辦

理申報，申報書中關於撒水頭及火警自動警報設備檢查表之各項

檢查結果欄均以「○」記號表示合格，未記載不良狀況，僅於火

警受信總機型號BZ-9「受信機及中繼器」之「回路導通」一項檢

查判定以「Ｘ」記號表示，並註明不良狀況及查修處置。嗣臺北

市政府消防局於97年12月11日完成複查，其中關於自動撒水設備

及火警自（手）動警報設備，複查項目包括外觀、性能及綜合，

皆勾選「符合」，檢修申報欄亦勾選「符合」。查消防設備之檢修

屬高度專業性事項，依消防法第9條第1項規定既已要求臺大醫院

之管理權人應委託經國家考試及格並依法領有消防設備師（士）

證書之消防設備師（士），定期檢修消防安全設備，將其檢修結

果依限報請當地消防機關備查，並由臺大醫院消防安全值勤日

誌、臺大醫院安全衛生室消防班消防設備自動檢查表、臺大醫院

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測及申報委外服務作業說明書觀之，再申訴

人之權責僅於依法辦理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之「委外作業」，

以及例行性消防安全設備之巡視，至於檢修及申報部分，則非屬

再申訴人之權責。臺大醫院逕認定再申訴人就消防安全設備辦理

委外檢修時，並未督責該委外單位確實執行檢修，並申報監察院

所指撒水頭未能正常運作及火警探測通報失效之缺失應改善事

項，則再申訴人是否確有「消防設備申報不實」之工作不力或擅

離職守，貽誤公務情事，仍有斟酌之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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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臺大醫院以再申訴人就屬於消防設備中之火警警報設備之撒水頭

（應係自動撒水設備），未盡保養、檢查之責，致該院於發生火

災時，因該撒水頭未能進行初期滅火之撒水動作，而延誤緊急避

難之黃金時間致生傷亡為由，認定再申訴人有「消防設備維護管

理不善」之情事。惟承前所述，消防設備之檢修、維護屬高度專

業性事項，依消防法第9條第1項規定，既已要求臺大醫院之管理

權人應委託經國家考試及格並依法領有消防設備師（士）證書之

消防設備師（士）為之，而臺大醫院所指之撒水頭，業經臺北市

政府消防局於97年12月11日完成複查合格，亦如前述。再申訴人

任職臺大醫院安全衛生室消防班，所負責執行維護及督導消防班

同仁執行維護全院消防設備保養設備檢查工作，係指每月例行保

養、檢查設備，登錄消防設備自動檢查表及改善紀錄，若發現故

障，請工務室修繕。依卷附臺大醫院安全衛生室消防班消防設備

自動檢查表及消防安全值勤日誌，撒水頭不在例行檢查項目之

列，其究係應列入而未列入之漏列情形？抑或係屬於專業範圍，

本即非屬例行檢查維護之項目？又消防設備之例行檢查與維護管

理僅係減少火災發生、防免火災擴大之條件之一，並非一有火災

之發生，即可歸咎於消防設備維護管理不善，臺大醫院並未指明

再申訴人就該院消防設備之維護管理究係違反何等作為義務或不

作為義務，逕自援引監察院調查意見所述「起火處受燒最嚴重之

撒水頭，未進行初期滅火之撒水動作，導致正在手術室開刀之醫

護人員無法於第一時間得知火警訊息，而延誤緊急避難之黃金時

間。是以，臺大醫院……未落實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理及檢修

申報，致火警探測通報失效，顯有疏失」，即認再申訴人就該院

消防設備有維護管理不善之情事，尚嫌速斷。 

（三）查臺大醫院98年11月30日校附醫人字第0980203062號令所載之懲處事

由為「原任安全衛生室技士職務期間，消防設備申報不實及維護管理

不善，且未盡防火避難設施管理員職責，影響97年12月17日東址開刀

房火災救災作業」，因此，必須再申訴人有消防設備申報不實及維護

管理不善，且未盡防火避難設施管理員職責3種違失行為，始該當上

開懲處要件。綜前所述，再申訴人究否確有「消防設備申報不實及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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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管理不善」之情事，仍有斟酌餘地，臺大醫院遽認再申訴人工作不

力或擅離職守，貽誤公務，核予記過二次懲處，尚嫌速斷，核有再行

斟酌之餘地。 

二、關於工作指派部分： 

（一）按公務人員保障法第77條第2項規定：「公務人員提起申訴，應於前項

之管理措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及第84條申訴程序

準用第27條第2項規定：「如未告知復審期間，或告知錯誤未通知更

正，致受處分人遲誤者，如於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一年內提起復審，

視為復審期間所為。」是申訴之提起，應自管理措施達到之次日起30

日內為之，如未告知申訴期間致遲誤申訴期間者，於管理措施送達之

次日起1年內提起申訴，視為申訴期間內所為。卷查臺大醫院以前揭

98年7月10日函指派再申訴人自98年7月20日起至門診部服務，其本職

及薪級不變；上開管理措施並未為救濟條款之教示，再申訴人於98年

12月28日提起申訴，自收受該通知函起算，尚未逾1年，是其所提申

訴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27條第2項規定，應認在申訴期限

內所為，先予敘明。 

（二）次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應本專才、專

業、適才、適所之旨……。」第4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任用公務人

員，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識、才能、經驗及體格，應

與擬任職務之種類職責相當。如係主管職務，並應注意其領導能

力。」第7條第1項規定：「各機關對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賦予一

定範圍之工作項目、適當之工作量及明確之工作權責，並訂定職務說

明書，以為該職務人員工作指派及考核之依據。……。」第8條規

定：「各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依職系說明書歸入適當之職

系，列表送銓敘部核備。」及公務員服務法第2條規定：「長官就其監

督範圍以內所發命令，屬官有服從之義務……。」據此，機關首長考

量其屬員之工作情形及機關業務之需要，在合理及必要之範圍內，就

屬員之工作指派或職務調整，本係其人事任用權限，固應予以尊重，

惟如工作指派違反相關人事法令規定，本會仍得予以審究並予撤銷。 

（三）卷查再申訴人原任土木工程職系技士，97年10月8日調任臺大醫院消

防技術職系技士迄今。其現職職務說明書上載明之工作項目為1、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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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災害搶救、消防事故處理、應變。40％。2、消防安全設備之規

劃、保養及維護。30％。3、院內消防安全宣導、消防演練。25％。

4、其他臨時交辦事項。5％。臺大醫院以系爭98年7月10日函指派再

申訴人自98年7月20日起至門診部服務，該院並指稱再申訴人既稱其

無消防設備師（士）等資格及專業能力，且就本件因其消防工作不力

所受之懲處，亦矯詞推諉卸責，毫無悔過改進之意，顯不再適合回復

擔任消防之職責，而該院門診部門有收費人力不足之情形，基於院務

推動考量，爰以任務指派方式調派其至門診部支援收費工作，並未有

降職等或減薪等不利情事云云。經查該項工作非屬再申訴人職務說明

書上之工作項目，而全時支援收費工作亦難謂屬臨時交辦事項，且與

再申訴人曾經銓敘審定有案之土木工程職系、消防技術職系之專長不

符，臺大醫院基於院務推動考量，雖非不得指派人員支援門診部工

作，惟再申訴人既經銓敘審定以技術人員任用，原則上應指派得發揮

其專長之工作內容，臺大醫院雖得為本件任務指派，惟仍應以暫時性

或定有期限之工作為宜，且不得為長期指派；況臺大醫院既以再申訴

人之本件懲處事實為調派工作之主要理由，而該懲處事實確有事實未

明、應再行斟酌之情形，已如前述，則臺大醫院逕指派再申訴人至該

院門診部服務，且未定有調派期限，其「合法性」、「妥當性」，均不

無一併斟酌考量之餘地。 

三、綜上，臺大醫院以98年7月10日校附醫人字第0980201807號函指派再申訴人

至門診部服務，及以98年11月30日校附醫人字第0980203062號令，依臺大醫

院職員獎懲要點五、（一）及六之規定，核予再申訴人記過二次懲處，難謂

周妥，申訴函復遞予維持，亦有未洽，均應予以撤銷，由服務機關查明後另

為適法之處理。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有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5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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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本件服務機關應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2個月內將處理情形回復本會，如於上

開期限內未處理者，本會將檢具證據將違失人員移送監察院依法處理，違失人員

為薦任第九職等以下人員者，本會將通知服務機關之上級機關依法處理。上述違

失人員如為民意機關首長，本會將處以新臺幣1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並

公布違失事實。 

 

四十、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6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民國99年5月7日

北市警交大人字第09931037400號書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係臺北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以下簡稱北市交通大隊）警

員，配屬該局中山分局。該大隊審認其違反資訊查詢規定，因公務查詢電腦資

料，未依規定登錄逾20筆以上，乃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以下簡稱獎懲標準）第

6條第1款規定，以99年4月8日北市警交大人字第09930194900號令，核布申誡二

次懲處。再申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

北市交通大隊以同年6月21日北市警交大人字第09936268500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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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規定：「公務員執行職務，應力求切實，……。」及第

22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

刑事法令者，並依各該法令處罰。」次按獎懲標準第6條規定：「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申誡：一、不遵規定執行職務或執行公務不力，情節輕

微。……。」復按臺北市政府警察局98年12月17日北市警政字第

09842981300號函修訂之「資訊內部稽核專案實施計畫」，規定配屬各交通分

隊人員稽核權責，由北市交通大隊辦理；據此該大隊修訂「資訊內部稽核專

案細部執行計畫」（以下簡稱細部執行計畫），並以98年12月31日北市警交大

督字第09835046400號函發各內外勤單位，以維護資訊安全。上開細部執行

計畫柒規定：「違反資訊查詢規定之懲處：一、為使懲處標準齊一公平，其

懲處標準如下：（一）因公務查詢，未依規定登錄：……3、未登錄筆數逾20

筆以上者，依違反警察人員獎懲標準第6條第1款及第12條規定核予申誡二

次。……。」是北市交通大隊所屬警察人員，因公務利用電腦查詢資料，未

登錄筆數逾20筆以上，有不遵守規定執行職務或執行公務不力，情節輕微

者，即符合申誡之懲處要件。 

二、本件再申訴人不服受申誡二次懲處，訴稱依勤教宣達大隊勤教指示，有關車

籍查詢，由各查詢人查對後，於勤教紀錄簿簽名確認，可不必再逐筆登記，

其分隊以此方式運作已有2年多等語。經查： 

（一）依警察職權行使法第2條第2項規定：「本法所稱警察職權，係指警察

為達成其法定任務，於執行職務時，依法採取查證身分……其他必要

之公權力之具體措施。」次依99年5月26日公布修正前之電腦處理個

人資料保護法（現行法名稱修正為個人資料保護法）第7條第1款規

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料之蒐集或電腦處理，非有特定目的，並符

合左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為之：一、於法令規定職掌必要範圍內

者。」及內政部警政署97年3月6日警署資字第0970039156號函修訂之

警察機關資訊安全實施規定第8點規定：「資料建置、查詢、更新與備

份安全管制規定如下：……（三）於法定職掌必要範圍內，使用工作

站查詢資料時，應確實填寫查詢紀錄簿……。」第25點規定：「違反

本規定者，應查究其行政疏失責任；……。」是警察機關員警使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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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站查詢資料時，應於法定職掌必要範圍內，並確實填寫查詢紀錄

簿。如有違反，即應查究其行政疏失責任。 

（二）查再申訴人分別於99年1月19日查詢車籍61筆、駕籍1筆；20日查詢車

籍55筆；22日查詢車籍61筆；25日查詢車籍5筆、駕籍2筆，以上4日

共查詢車籍182筆、駕籍3筆，以上共計185筆，經北市交通大隊資料

安全稽核小組比對電腦資料查詢紀錄簿，再申訴人未依規定登錄，此

有北市交通大隊99年3月16日簽呈影本附卷可證。是再申訴人違反上

開有關資訊安全管理規定，未依規定登錄查詢紀錄簿之違失行為，事

屬明確。縱如再申訴人所稱，依勤教宣達大隊勤教指示，有關車籍查

詢，於勤教紀錄簿簽名確認後不必逐筆登錄屬實，然查該大隊為落實

辦理上述資訊安全管理規定，業以99年1月18日週報及同年月22日北

市警交大督字第099012200號通報，通知該大隊所屬同仁知悉，該大

隊所屬人員應依上開週報及通報所揭示事項辦理，即查詢後仍應確實

以填寫查詢紀錄簿之方式辦理，尚無得主張再依循以前勤教指示之作

法辦理。是再申訴人所訴，核無足採。 

三、綜上，北市交通大隊審認再申訴人上開違失行為，以99年4月8日北市警交大

人字第09930194900號令，核予申誡二次懲處，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尚

無違誤，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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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四十一、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7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懲處事件，不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民國99年3月25日高

市警新分人字第0990008537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任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高市警局）新興分局（以下簡稱

新興分局）前金分駐所警員，該分局清查發現再申訴人98年4月18日處理林姓民

眾酒後駕車肇事案件，未依規定舉發，依警察人員獎懲標準（以下簡稱獎懲標

準）第7條第1款規定，以99年2月5日高市警新分人字第0990003557號令，核布記

過一次懲處。再申訴人不服，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

案經新興分局以同年4月30日高市警新分人字第0990011552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

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員服務法第7條規定：「公務員執行職務，應力求切實，不得畏難規

避，互相推諉，或無故稽延。」及第22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

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次按獎懲標準第7條規定：「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記過：一、不遵規定執行職務或執行重要公務不力，情節嚴

重。……。」是警察人員應依規定切實執行職務，如不遵守規定執行職務或

執行公務不力，情節嚴重者，即符合記過之懲處要件。 

二、再申訴人不服受記過一次之懲處，訴稱林姓民眾之同一行為已受刑事處罰，

就不應再予行政處罰；本件交通違規案件並非屬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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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罰基準及處理細則第11條規定，應予當場舉發之情形，亦不符合逕行舉發

之要件，不必填製「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以下簡稱通知

單）；其於事故發生後已蒐集、調查犯罪證據並移送偵查隊偵查，並無執行

重要公務不力，情節嚴重之情形云云。經查： 

（一）警察機關強化勤業務紀律實施要點六規定：「各種勤務應依據相關規

定及勤務分配表指派項目確實執行，嚴禁發生下列情事：……（二）

對於應查報、勸導、取締之事項，執行不力或查報不實。……。」及

內政部警政署96年5月編印之「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常用勤務執

行程序彙編」，其有關「酒後駕車取締程序」之作業內容載明：「……

三、結果處置（一）移送法辦……2.呼氣酒精濃度含量超過0.25毫克

而肇事者：（1）填製「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事件通知單」。……

（4）將駕駛人連同筆錄、測定觀察紀錄表、舉發違反道路交通管理

事件通知單、酒精測定紀錄單2份（影本），依刑案程序移送分局偵查

隊處理……。」就警察人員執行酒後駕車之取締程序已有明定，取締

酒後駕車，自應依上開規定執行，嚴禁發生不遵守規定執行職務之情

形。 

（二）查再申訴人於98年4月17日23時至同年月18日3時擔服專責受理案件勤

務，98年4月18日約零時35分經新興分局勤務中心通報，陳姓民眾駕

駛之C7-9586自用小客車與另一部SU-9290自用小客車於高雄市瑞源路

與七賢二路路口發生車禍，該SU-9290小客車駕駛肇事逃逸，現場留

有前保險桿及車牌，再申訴人依車號查出車籍地址，通知車主林姓民

眾到新興分局前金分駐所說明，林姓民眾於事發後約3小時到該所，

經酒精濃度檢測，酒測值為0.27mg/L，其亦稱有飲用1玻璃瓶之啤

酒。再申訴人遂以林姓民眾涉嫌酒後駕車肇事逃逸，觸犯刑法公共危

險罪，移請新興分局偵查隊偵辦，惟未依前揭「酒後駕車取締程序」

規定，以林姓民眾違反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相關規定，填製通知單

一併移送偵辦。此有98年4月18日前金字第0983000556號新興分局前

金分駐所刑事案件報告單、林姓民眾及陳姓民眾調查筆錄及交通事故

照片影本等資料附卷可稽。準上，再申訴人處理本件交通事故，明知

林姓民眾於交通事故發生3小時後，酒測值仍高達0.27mg/L，涉嫌酒

後駕車肇事逃逸，卻未依規定填具通知單，因其執行職務不切實，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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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裁決所無案可稽，未能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等相關規定，對

林姓民眾裁罰。再申訴人不遵守規定執行職務，情節嚴重之情形，足

堪認定。 

（三）再申訴人訴稱，林姓民眾之同一行為已受刑事處罰，不應再受行政處

罰，本件交通違規案件不必填製通知單；其並無執行重要公務不力，

情節嚴重之情形等節。查： 

１、上開「酒後駕車取締程序」作業內容已明定，呼氣酒精濃度含量

超過0.25毫克而肇事者，應依規定填製通知單，並不以道路交通

管理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理細則第11條所定，當場舉發或逕行

舉發為前提要件。再申訴人應依前揭「酒後駕車取締程序」填製

通知單，其未依規定執行職務，情節嚴重之情形，已如前述。 

２、況查行政罰法第26條第1項本文固規定：「一行為同時觸犯刑事法

律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律處罰之。」惟罰鍰以

外之沒入或其他種類行政罰，因兼具維護公共秩序之作用，為達

行政目的，行政機關仍得併予裁處，故同條第1項但書規定：「但

其行為應處以其他種類行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

者，亦得裁處之。」況同條第2項規定，前述行為如經檢察官為

不起訴處分或法院為無罪、免訴、不受理或不付審理（少年事

件）之裁判確定，行政罰之裁處即無一事二罰之疑慮，故此時仍

得依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規定裁處。再申訴人尚無法於其受理本

件交通事故時，即自行判斷涉及違反行政法上義務部分應不予舉

發，且是否應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等相關規定，對林姓民眾

裁罰，係屬交通裁決所之權限。是再申訴人所訴，核不足採。 

三、綜上，新興分局依獎懲標準第7條第1款規定，以99年2月5 日高市警新分人

字第0990003557號令核予再申訴人記過一次懲處，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

尚無違誤，均應予維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考試院公報 第 29 卷 第 17 期 

–    – 139

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四十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再申訴決定書   

99公申決字第0188號 

再申訴人：○○○ 

再申訴人因考績事件，不服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民國99年4月20日高市環

局人字第0990022285號函之函復，提起再申訴案，本會決定如下： 

主  文 

再申訴駁回。 

事  實 

再申訴人現任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高市環保局）技士，因不服

該局以99年3月1日高環局人字第0990009570號公務人員考績通知書，核布其98年

年終考績考列乙等，提起申訴，嗣不服申訴函復，向本會提起再申訴，案經高市

環保局以99年6月9日高市環局人字第0990033406號函檢附相關資料答復到會。 

理  由 

一、按公務人員考績法（以下簡稱考績法）第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各機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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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之考績，應由主管人員就考績表項目評擬，遞送考績委員會初核，

機關長官覆核，經由主管機關或授權之所屬機關核定，送銓敘部銓敘審

定。」卷查再申訴人98年年終考績辦理程序，係由再申訴人之單位主管以其

平時考核為依據，按公務人員考績表所列差假及獎懲紀錄，就其工作、操

行、學識、才能等項綜合評擬後，遞送高市環保局考績委員會初核，局長覆

核，經該局核定後，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經核其辦理考績作業程序，符合

上開規定，尚無法定程序上之瑕疵。 

二、次按考績法第5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應以平時考核為依據。平時考核就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行之。」第6條第1項規定：「年終考績以一百分

為滿分，分甲、乙、丙、丁四等，各等分數如左：甲等：八十分以上。乙

等：七十分以上，不滿八十分。……。」同法施行細則第3條第1項前段規

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四項予以評

分。」及第4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年終考績，應就考績表按項目評分，

除本法及本細則另有規定應從其規定者外，須受考人在考績年度內具有下列

特殊條件各目之一或一般條件二目以上之具體事蹟，始得評列甲等：一、特

殊條件：……二、一般條件：……（六）全年無遲到、早退或曠職紀錄，且

事、病假合計未超過五日者。……。」是公務人員考績列甲等者，除須具備

評列甲等所需之特殊條件1目或一般條件2目外，其考績分數亦必須達80分以

上。該分數之評擬，應按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目，依受考人平時考

核之結果予以評分。類此考評工作，富高度屬人性，除辦理考績業務對事實

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價值判斷之標準、有與事件無關之考慮牽涉在

內及有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機關長官對部屬考評之判斷，應予尊重。 

三、查再申訴人98年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表，各考核項目之考核等級均為B

級，個人重大具體優劣事蹟欄，非全為正面評語；公務人員考績表記載，全

年事假16小時，無病假、遲到、早退、曠職，有嘉獎5次紀錄；備註及重大

優劣事實欄，未載有得予評擬甲等之適用條款；經再申訴人之單位主管，按

其工作、操行、學識、才能等項評分，參考各項細目之考核內容，並加計再

申訴人平時考核獎勵次數所增分數後，綜合評擬為79分，遞送考績委員會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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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局長覆核，均予以維持79分。此有再申訴人98年各期平時成績考核紀錄

表、公務人員考績表、高市環保局99年1月27日99年度第11次考績委員會會

議紀錄及相關資料等影本附卷可稽。據此，再申訴人98年僅具有考績法施行

細則第4條所定得考列甲等一般條件1目之具體事蹟，亦未具有考績法第13條

所定曾記二大功者，考績不得考列乙等以下之情形，機關長官綜合考量再申

訴人平時考核成績紀錄及獎懲，及其具體優劣事蹟，據以評定適當之考績等

次，予以考列乙等79分，經核尚無違法之處。 

四、再申訴人訴稱高市環保局於其申訴時，送達之陳述意見通知書未給予陳述意

見充分之準備期間，過程便宜行事一節。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申訴準用

第50條第2項規定：「保訓會必要時，得通知復審人或有關人員到達指定處所

陳述意見並接受詢問。」是服務機關辦理申訴案件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到

達指定處所陳述意見並接受詢問。查高市環保局審理再申訴人所提之申訴

案，以99年4月13日通知其於同年月15日至該局考績委員會陳述意見，再申

訴人於同年月14日收受該通知，並於15日到該局考績委員會陳述意見，並檢

附書面陳述意見書，經核給與陳述意見之準備期間尚稱合理，此有高市環保

局人事室99年4月13日通知、再申訴人同年月15日陳述意見書、高市環保局

99年4月15日99年度第15次考績委員會會議簽到冊等影本附卷可按。茲以高

市環保局就再申訴人所提申訴案，於申訴程序中既已給予陳述意見之機會，

再申訴人亦已出席陳述意見，並檢附書面陳述意見書，難謂有準備期間不足

影響其陳述意見之機會。所訴仍無足採。 

五、綜上，高市環保局依再申訴人98年平時成績考核紀錄及具體優劣事蹟，予以

98年年終考績考列乙等79分，申訴函復遞予維持，經核並無違誤，均應予維

持。 

據上論結，本件再申訴為無理由，爰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84條準用第63條第1項

決定如主文。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主 任 委 員  張 明 珠 

副 主 任 委 員  李 嵩 賢 

副 主 任 委 員  葉 維 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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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吳 聰 成 

委     員  顏 秋 來 

委     員  洪 文 玲 

委     員  江 明 修 

委     員  邱 華 君 

委     員  賴 來 焜 

委     員  呂 海 嶠 

委     員  劉 昊 洲 

委     員  陳 愛 娥 

委     員  楊 仁 煌 

中  華  民  國   9 9   年   8   月   3   日 

主任委員 張 明 珠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不得以同一事由復提再申訴。 

經本會所為之再申訴決定確定後，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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